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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1  

[ֆၲᄎᤜ ]  

 

ຏመԲሿԫሿڣִԼԮֲร 9 6 6 ᄎᤜಖᙕڻ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.  ԲሿԫሿڣִԼԮֲร 9 6 6 ᄎᤜಖᙕྤႊଥૡΔᛧڻ

ຏመΖ  

 

巿䲚檔䥽 2  

[ֆၲᄎᤜ ]  

ᥛᤜࠃႈ  

ؑৄނޣቤࡡᄎ (Հጠψৄᄎω )֮ٙՂሉৄᄎጻీ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2 .  ఽܫΔ࣍ԲሿԫሿڣԶִնֲ໌ࠩگ৬ଉཽऱ್

ቤᆟऱቤᇷறᇬڇױছؾֆฒނݝᅝޣॾΔࠐس٣֮

  ᔹ ऱ ᇷ ற Ղ ሉ ጻ ీ Δ ᨃ ؑ ا ٍ ױ ຘ መ յ ᜤ ጻ  ᔹ ڶ ᣂ ᇷ

றΖڶᣂऱሽၡٙࠤբٌܧᄎՂΔࡡࠎەΖ  

3 .  ఽ࣍ԲሿԫሿڣԶִԼֲז।ڃஂ٣್֮

֮ࠄຍڂኔᎾܺᣄΔڶᄎ֮ٙՂሉጻీৄڶࢬނقΔ।س

ٙլ܀ᑇၦᡓՕΔۖࢬ༼ٌऱᇷறՕຝ։ਢ്֮ءΔٍ

ᄎЯৄނբݝΔլ౨ᙟழՂሉጻీΖլመΔᅝߢԫጟڶ

ቤ՛ิࡡᄎऱᄎᤜಖᙕࡉֆၲᄎᤜຝ։ऱᙕଃಖᙕՂሉৄ

ᄎጻీΖ  

4 . ڇقԶִԲԼԲֲॾΔ।ڣԲሿԫሿ࣍س٣್֮ 

բլ౨ݾאംᠲ܂៶ՑΔᙈՂሉ᥆࣍ॺᖲയऱৄᄎ֮

ٙΔۖࠡהਙࢌຝ॰ٍբၲނࡨຍᣊॺᖲയ֮ٙՂሉጻీΖה

ᎁعᓮԳ༼ٌऱᇷறਢܡႛڶԫጟߢऱठءΔࢨᑇၦਢܡ

ᡓՕΔຟࠀॺઌᣂऱەᐞైڂΔנ༽הऱڕطՀ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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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༼ٌऱᇷறױආشሽڤᚵໂΔאףࢨൿ༴Δא

ঁᓤ፹Δٍױࡳ༼ٌऱᇷறؘႊشࠌ p d f ڤऱ

ᚾூΙ  

( b ) ֗א՛ऱৠኟᇞቝ৫Ι່נૡࠀᚾூՕ՛Δࠫૻױ   

( c ) ဿ֗܂ղৄᄎऱᇷறΔ፹ࠎ༽ࠀຝ॰ᚵໂࢌਙط 

Ζڤሽشழ٤ຝ݁ආژ  

5 . ֗ݾᐞԱەޡΔఽၞԫޣऱנ༽س٣್֮ᚨڃ 

ᄎऱ֮ٙՕࡡఎრࠩৄᄎЯቤ՛ิڔऱംᠲΖ૿ֱהࠡ

ીױ։אՀࠟଡᣊܑΚ  

( a )  լܶรԿֱ༼ٌऱᇷறऱ֮ٙΔץਔ։ૠቤՕጼ

ቹऱᚵᤜଥૡႈࡉؾԫ֮ٙΙ֗א  

( b ) ਔรץรԿֱ༼ٌऱᇷறऱ֮ٙΔܶץ  1 6Ε 1 7 ࡉ

1 2 A යऱعᓮΕ༉։ૠቤՕጼቹऱଥૡ༼ٌऱع

૪ࡉრߠΔ֗א؆༼ٌৄᄎऱ១տᇷறΖ  

6 .  ឈྥ९ۖߢΔᅝٍؚݝጩᨃֆฒ౨ຘመյᜤጻ٤૿

ᔹ ৄ  ᄎ Я  ቤ ՛ ิ ࡡ  ᄎ ऱ ֮ ٙ ( ٨  ᖲ യ ࢨ ૻ ᔹ ऱ ֮ ٙ ೈ

؆ )Δ܀ঁڇԫڻመ֮ٙڶࢬނՂሉጻీΔڶኔᎾݾࡉՂ

ऱܺᣄΔڂعᓮԳЯع૪ԳЯ༼რߠԳ༼ٌऱᇷறࠀॺආش

ሽڤΖఽᆖەᐞᇷᄭݾࡉֱ૿ऱᐙ֗ठᦞࡉᇷಛঅ

Հ૪։נ༽ᏁֱঁֆฒᔹᇷறΔڶᘝၦመࠀऱംᠲΔڜ

ኔਜֱூΔࡡࠎەᐞΚ  

( a )  䩼㦮㡈㫗Κఽᄎઔߒ౨אܡழشױऱᇷᄭ֗
լܶรԿֱ༼ٌऱᇷறऱ֮ٙނऱழၴփΔٽڇ

ՂሉጻీΙ֗א  

( b )  栆㦮㡈㫗ΚᄎەᐞՂሉܶץรԿֱ༼ٌऱᇷறऱ֮
ٙΔٵ܀ழႊං۩ԫଡ٤૿ޓऱ༼ٌᇷறऱሽߓ

อΔ܂אٽΖං۩ຍଡߓอਢ९ऱૠቤΔڂ

ᝫڶৰݾڍംᠲႊᇞެΔڕࠏᇷಛঅڜΕᑇᖕ

ऱᄷᒔعࡉࢤᓮԳਢܡᣋრ൷࠹ᄅऱߓอ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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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ऱٝࡳګᇷற፹ނᓮԳعط൜Δழऱऄਢஂ 

ᑇΔ༼ٌৄᄎΔאԵৄᄎ֮ٙ܂ॵᙕΖڼڂΔૉٚڶ

۶ᙊዥΔঁਢعᓮԳऱຂٚΖ  

8 .  ԫࡡټᇬംΔழ࣍ױቤᇷறᇬᔹऱৄᄎ

֮ٙΔ౨ܡᨃֆฒᓤٱΖఽڃᚨᎅΔֆฒԳՓᢆב၄ش৵Δ

Ζ֮ٙࠄਬٱᓤאױ  

9 .  ԫࡡټᎁΔՂሉৄᄎ֮ٙऱࠀޣॺլٽΔ܀

ؘآΔٍشױሽᆰڶॺ٤ຝຟࠀاؑڂ౨ֱঁຝ։ԳՓΔ

ᚩشሽᆰᛀᇷறऱݾΖຍࡡټ৬ᤜعطᓮԳ۞۩ެࡳ

ᚨהނܡଚࢬ༼ٌऱᇷறՂሉյᜤጻΖ  

1 0 . ࡉ༼ٌৄᄎऱ৬ᤜڂঞᣂࣹठᦞംᠲΔࡡټԫ 

ૠڶຝ։ױ౨࠹ठᦞঅᥨΖຍࡡټᢥګᨃعᓮԳ۞۩ެࡳ

ਢהނܡଚࢬ༼ٌऱᇷறՂሉጻՂΖڼ؆Δৄᄎٍႊ堚ᄑ٨

ࣔᄎՂሉյᜤጻऱ֮ٙጟᣊΖຍࡡټٍᇬംΔᚨمګܡՠ܂

՛ิΔઔאߒሽֱऄৄٻᄎ༼ٌᇷறऱ९ฃΖ  

1 1 .  ఽڃᚨழ।قΔৄᄎאױ堚ᄑᎅࣔലᄎՂሉጻՂऱ

֮ٙጟᣊΖೈԱܶץรԿֱᇷறऱৄᄎ֮ٙ؆Δࠡ塒ऱৄ

ᄎ֮ٙ݁ڇױཚփՂሉյᜤጻΖܶץรԿֱᇷறऱৄᄎ֮

ਔรץٙ 1 6Ε 1 7 ࡉ 1 2 A යऱعᓮΕ༉։ૠቤՕጼቹऱଥૡ

༼ٌऱع૪ࡉრߠΔ֗א؆༼ٌৄᄎऱ១տᇷறΖ۟א࣍

ሽֱڤ༼ٌᇷறΔ٦መԫழၴΔৄᄎࢨঁլ٦ᛧ܍

ᙅښπሽٌ࣐යࠏρΔۖ༼ٌղৄᄎऱᇷறঁႊᖕऄࠏ

ආشሽڤΖլመΔؾאছऱൣउۖߢΔޣ༼ٌऱᇷறආ

ኔᎾܺᣄΔᅝխ௫֗༼ٌऱᇷறऱᑇၦΕઌᣂڶᄎڤሽش

ቹঞऱᑇࡉؾՕ՛Δᒔঅᇷಛࡉ٤ڜᄷᒔऱܺᣄΔ֗אઌᣂਙ

࣍Ζ۟ঁֱܡោᥦ༼ٌऱᇷறਢࡡᄎࡡቤؑৄࡉຝ॰ࢌ

ᨃعᓮԳ۞۩ެࡳਢނܡ༼ٌऱᇷறՂሉጻՂΔຍଡ৬ᤜؾছ

ឈྥጩਢԫଡەױᐞऱֱூΔৄ܀ᄎսႊەᐞຍଡऄਢܡ

ᔞᅝΔംᠲڶ࣍ڇᛧรԿֱٵრऱ֮ٙթᄎՂሉጻՂΔڼڂ

Ղሉऱᇷறױ౨ษงࡉլݙᖞΖ٦ृΔՂሉጻՂऱٍڶຝ։

ৄᄎ֮ٙ რՂሉऱ֮ٙٵᓮԳعܛ) )Ζ۟א࣍ሽֱڤ༼ٌ

ᇷறऱ९ฃΔৄᄎױޣቤᆟ٤૿൶ಘຍଡംᠲΔࠀ

ᚵૡԫฃΔྥ৵ৄٻᄎܫΔؘྤࠀڼܑمګՠ

՛ิΖ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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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ඩࡉس٣إݛຫڼس٣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1 2 .  ԫࡡټ।قΔנ༽س٣್֮ຍႈޣΔრਢ堚ೈ

ᎽᡶΔֱঁֆฒᔹᇷறΔ܀ޣ༼ٌऱᇷறຟආشሽ

اሽᆰऱؑشࠌΔ֘ۖᄎլ౨ᙟழڤ ९ृڕࠏ) )፹ທᎽᡶΔ

ᓮعᔆለ១ऱࢤࠄ౨ᖄીԫױޓ ᓮعڙ՛ীৢڕࠏ) )௫֗ऱ

၄شᏺףΖ  

1 3 .  ԫࡡټ।قΔԫނ؟༼ٌऱᇷறՂሉጻՂΔৄᄎঁ

ྤ ऄ ൳ ࠫ ᇷ ற ऱ ش ຜ Δ ឈ ྥ ڶ ᣂ ᇷ ற  ء ਢ ش ܂    ቤ ع

ᓮΔ܀ֆฒথؾהࠡ܂شױऱΖຍࡡټٍᎁΔೈॺՂሉऱ

֮ٙ٤ຝආشᑑᄷࡳࡐࢨڤऱᒤءΔܡঞױ౨ᄎኙֆฒທګ

ՕլঁΖޓ  

[ຫ୮ᑗ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1 4 .  ԫࡡټᇬംΔऄࠏਢܡࡳނ༼ٌৄᄎऱᇷறֆ

ၲղֆฒᔹΔৄ֗אᄎ౨ܡᙇᖗլٻֆฒࢶڶᣂᇷறΖ

ఽڃᚨழᇞᤩΔᖕ࣍Բሿሿնڣଥૡऱ۩πৄؑቤය

รࠏρΔٚ۶ᖕᇠයࠏ 1 6Ε 1 7 ࡉ 1 2 A ය༼נऱعᓮΕ֗א

ٚ۶ᖕᇠයࠏร 6 ය༼ٌऱع૪Δ݁ႊਊࡳΔֆၲᨃֆฒ

ᔹΔ܀ऄڶࠏࡳ༼ٌऱᇷறආشሽڤΖ  

1 5 . Δ᜔נ܂ஂΔߠრࡉംᠲהࠡנ༽ڶ٦ࡡ࣍ط 

।ࡡقٵრආشᚵᤜऱ։ኔਜֱூΖڇཚփΔլܶץร

Կֱ༼ٌऱᇷறऱৄᄎ֮ٙᄎՂሉጻీΙ९ۖߢΔঞᄎە

ᐞՂሉܶץรԿֱ༼ٌऱᇷறऱৄᄎ֮ٙΖቤᆟᄎ٣ᇞެ

૿ംᠲΕठᦞംᠲΕቤԫࡉᇷಛঅڜٺႈംᠲΔྥ৵

༼ٌ৬ᤜղৄᄎەᐞΖ  

 

巿䲚檔䥽 3  

[ֆၲᄎᤜ ]  

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ߡثᣂπڶᐞە S / N E - T K / 1 6ρऱ  

ߠ૪֗რ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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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⩝尞㦒㠖ↅ䶻 8 6 3 1 壮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6 . ৬ᤜᘋֆૻڶขچ᠆ᄎᐚط௫֗ߠ૪֗რعຝ։࣍ط 

৬ऱֽ᛭৫ࢋΔՀࡡ٨բعܓ墿Κ  

ຬᨠᎌس٣  )  
ፖᄎᐚ᠆چขૻڶֆڶᄐ೭ࠐ  

ᆺየဎس٣  )  

 

1 7 . ᚨڼڂ墿ΔܓૹՕऱࡉ௫֗ऴ൷ࡡՂ૪࣍ط൜ࡡ 

ᓮהଚᑉழᠦஂΖຬᨠᎌ֗س٣ᆺየဎڼ࣍س٣ழᠦஂΖ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1 8 . ऱຏवΔᝮٽԳߠ૪Գ֗༼რعբղݝ൜ᅝࡡ 

ᓮ ה ଚ נ ஂ ᄎ ᤜ Δ ܀ ೈ Ա ع ૪ Գ R 7 Ε R 1 0 Ε R 1 1 Ε R 1 3 Ε

R 1 4Ε R 1 5 ࡉ R 1 6 ֗༼რߠԳ C 3 ૪Գعᄎᤜ؆Δࠡ塒ऱஂנ

֗༼რߠԳլਢբ।ࣔլஂנแಛΔঁਢ܂ڶآΔਚৄᄎ

ଚஂऱൣउՀΔᤉᥛၞ۩แಛΖהڇრٵ  

1 9 . ڼ।זԳऱߠ।֗༼რז૪Գऱع।ΕזՀቤᆟऱא 

ழᛧᝮஂנᄎᤜΚ  

༡ൎس٣   ቤᆟضޥΕՕ୕֗קቤറ  

ᔤ៖ཤՖՓ   ቤᆟ్ৄؑቤஃЯՕ୕  

   

R 7 ♙ R 1 0  

ඩᖫ࿇س٣  Ё ૪Գع   

߬թس٣  )   

ඩ֚س٣س  ) ।ז૪Գऱع   

Ꮵ֚س٣  )   

   

R 1 1  

ඩקൎس٣  Ё ૪Գع   

ඩ֚س٣س  ) ।ז૪Գऱع   

ඩس٠٣إ  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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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3  

Ꮵན߶س٣  Ё ।ז૪Գऱع   

   

R 1 4  

ඩۍᔃس٣  Ё ।ז૪Գऱع   

   

R 1 5  

ᓐᄭس٣ڜ  ) ।ז૪Գऱع   

ຫሒس٣ޗ  )   

   

R 1 6  

ᢟ୮ࣲՖՓ  Ё ।ז૪Գऱع   

   

C 3  

سഗ٣مޙ  )   

ᙥݳس٣  )  ༼რߠԳऱז।  

႓٠ᤌس٣  )   

ᓐጽՖՓ  )   

 

2 0 . ᤉהΖݧᇞᤩ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ۖᝮᓮቤᆟऱז।ࡡٻ១տڶᣂع૪ऱփ୲Ζ  

[ຫᅈူ್֗س٣ᑾՖՓڼ࣍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2 1 .  ᔤ៖ཤՖՓଗܗ P o w e r p o i n t 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ދ

୲Δ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 ֮ٙร 1 ࢬሉڶᣂଥૡߡث։Օጼ౻ቹऱᇡา

હནΚᚵᤜऱଥૡႈؾگԱ٣ছࠟࡲร 1 2 A

යعᓮ (ᒳᇆ Y / N E - T K / 4 ֗ 6 )ऱփ୲Δᇠࠟعࡲ

ᓮ։ܑ࣍ԲሿሿԶڣԶִԼնֲ֗ԲሿሿڣԲִ

ԲԼԮֲᛧၢ֗ᄅؑቤ՛ิࡡᄎ (Հጠψ՛

ᄎωࡡิ )ঞՂٵრΖଥૡႈؾ A 1 ௫֗࣍ۯނ

ቤψၢޏຜشψልᄐωطچऱԫჇՒ૿קޘߡث

ؾຜΖଥૡႈش࿇୶ωڤޘ B 1 ௫֗ޘߡث࣍ۯނ

ࣟ૿ऱࠟჇՒطچψልᄐω֗ψጸ֏چωشຜޏ

ቤ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ֽ᛭৫ࢋωΔۖ

ଥૡႈؾ B 2 ঞ௫֗࣍ۯނᤓს૿۫ޘضऱԫჇ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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ڤޘቤψၢޏຜشωچ֏ψልᄐω֗ψጸطچ

࿇୶ωشຜΖৄᄎ༉Ղ૪ଥૡႈ٥ؾ൷ᛧ 1 7 ٝ

Ιߠ૪փ୲ऱრعᣂڶ൷ᛧԿٝ૪Δع  

[ຫ୮ᑗڼ࣍س٣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( b )  ԲሿԫሿڣԶִքֲΔৄᄎەᐞแಛڜඈழΔբ

૪عࡳެ R 1 3 ֗ R 1 4 ψࠠઝᖂᏝଖࡳᣂቤڶ

૪عរωऱփ୲֗چ R 1 7 ᦡऱփࣺݠᣂᚊڶ

୲Δ݁᥆ྤயΙ  

( c ) ૪փ୲ऱᄗΚع   

Ё ૪ع  R 1 ۟ R 6 ֭༼נᘋ৬ֽ᛭৫ࢋऱ

ଥૡႈؾ B 1Ι  

Ё ૪ع  R 7 ۟ R 9 ֗ R 1 6 ֘ኙ٤ຝԿଡଥૡႈ

Ιؾ  

Ё ૪ع  R 1 0 ֗ R 1 1 ֘ኙଥૡႈؾ B 1 ֗ B 2Ι  

Ё ૪ع  R 1 2 ।قኙڶᣂچشຜऱଥૡႈڶؾ

რߠΙ֗א  

Ё ૪ع  R 1 3 ۟ R 1 5 ֘ኙଥૡႈؾ B 1Ι  

( d ) ࢌਙ֗ߠԳऱრߠ૪Գऱ৬ᤜΕ༼რع૪ᖕΕع 

ऱڃᚨփ୲ᐽᙕڕՀΚ  

( i )  ।֭قऱع૪ ( R 1 ۟ R 6 )  

Ё ᗑऱၢڶរᛩቼᚌભΔࠠچᣂऱڶ 

ஒΔۖན݇ۥᣝΔਢᘋ৬ֽ᛭৫ࢋ

ऱუچរΙ  

Ё ڶ  ᣂ ऱ ৬ ᤜ ฤ ٽ ਙ ࢌ ९  ऱ ள ሏ ࿇ ୶ 

ฃΔࠎ༽ࠀᘋ৬ᔆైֽ᛭৫ࢋऱߜ

ᖲΔܗڶ༼֒ଉཽ܂ၳ֗ᄐխ֨ऱ

֗אΙۯ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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Ё  ᚵ৬ऱֽ᛭৫ࢷၲܗڶࢋଉཽऱளሏ

ขΔ࣍ܓڶଉཽऱᖞ᧯ᆖᛎΙ  

( i i )  ।֘قኙऱع૪ ( R 7 ۟ R 1 1 ֗ R 1 3 ۟ R 1 6 )  

Ё  ᅝڶآݝ༉ڶᣂऱଥૡႈؾᘬᇬاޘΖឈ

ऱଠᤜृբᘬᇬࢋᣂᘋ৬ֽ᛭৫ڶྥ

Օ୕ၢࡡࠃᄎΔהଚՈᚨᘬᇬاޘΔڂ

הଚऱՒچലڶࠩ࠹ᣂऱ৬ᤜᐙΙ  

Ё  ᚵ৬ऱֽ᛭৫ࢋᄎחᇠڇֆฒཚ

ऱٌຏംᠲ༞֏Δࠀᄎధᡏڶᣂၢޘऱᛩ

ቼणउΕ٤ڜΕኑᙩᛩቼ֗ଅֽΖ࣍ط

طຏሐڶ R 1 5 ຂፂଥঅ塄Δהڼڂଚ

 ܑ ᖜ ֨ ᚵ ৬ ऱ  ࢋ ᄎ  ࠐ ޓ Օ ऱ ٌ ຏ

ၦΔחᇠຏሐऱፂଥ၄شᏺףΙ  

Ё  R 1 4 ᎁৄᄎഗ࣍ኙٌຏທګլߜᐙ

ऱࢴۖطࠡڇψልᄐωچᘋ৬՛ী

ګᘋ৬ᄎኙٌຏທޅথ܀ᓮΔعऱڙৢ

ޓ Օ ᐙ  ऱ ֽ ᛭ ৫   ࢋ Δ ኔ ڇ ڶ ֶ ֆ

ւΙ  

Ё  ৄ  ᄎ ೣ  Օ ࿇ ୶  Δ ܛ ࠌ ޘ ا ᄕ Ժ ֘

ኙΔսޅᘋ৬ֽ᛭৫ࢋऱ৬ᤜΙ  

Ё ऱاޘحᛧᘋ৬Δലॿࢋ᛭৫ֽڕ 

ᄐᦞ֗ᘋ৬՛ীৢڙऱᦞܓΖڶᣂऱ৬ᤜ

ऄρรءᤛԱπഗࣂ 4 0 යΔᇠය֮ૡࣔ

ڶࠆࢬاࡺऱᦞܓᚨࠩ࠹অᎽΙ  

Ё  ᚵᤜऱၢޘ୶ᒤ (ଥૡႈؾ A ֗ B 2 )

ழ܂شೖ߫Εޘֆ֗ࢬሏᑗΔڼڂ

լᔞࡵ܂ψၢڤޘ࿇୶ωچऱ୶ຝ

։Ι֗א  

Ё  R 1 6 ᎁ  ଥ ૡ ႈ ؾ ࢬ ො ። ऱ چ  բ ቤ 

ψልᄐωچ֗ψጸ֏چωΔؑᒤ

ឩ୶ፖڼլฤΔۖᇠֶฤױٽ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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࿇୶ঞऱၢޘ៴ቹΖᅝؘڶٍݝ٤૿

ᛀಘᄅՒچऱቤࡉ࿇୶࿓ݧΔץਔ՛

ী ৢ ڙ ਙ  Ζ ૉ ྥ א ሿ ᅷ ऱ ֱ ڤ ޏ ቤ ል

ຜΔشچऱՒߛ֗۞ྥঅچ֏Εጸچ

ᄎࠐ༞࣠Δޓᄎسחढڍᑌࠩ࠹ࢤլؘ

ऱჾ୭Ι  

( i i i ) ૪Գऱ৬ᤜع   

Ё ނ  ψ ࠡ ה ਐ ࡳ ش ຜ ω ု ࣔ ψ ֽ ᛭ ৫  

Ιچش࿇୶ωڤޘቤψၢޏچشωࢋ  

( i v )  ༼რߠԳऱრߠ ( C 1 ۟ C 3 )  

Ё  ༼რߠԳ C 1Δڶܛᣂឩ୶ޘߡثψၢޘ

ڤ ࿇ ୶ ω چ  ऱ ଠ ᤜ ृ Δ ֭  ଥ ૡ ႈ ؾ

AΙ  

Ё  ༼რߠԳ C 2 ፖع૪Գ R 1 2 ᥆ٵԫԳΔה

᠏ሒԱߡثΕ՞ᐇ֗ᤓს֘اޘޘضኙࢬ

ڶਢطଚऱהΔߠऱრؾᚵᤜଥૡႈڶ

ᣂऱ৬ᤜᄎኙၢޘᛩቼΕଅֽٌ֗ຏທګ

լߜᐙΙ֗א  

Ё  ༼რߠԳ C 3 ਢֽ᛭৫ࢋૠቤऱଠᤜ

ृ S e g o r  L t d .Ζ༼რߠԳլٵრ֘ኙૠ

ቤ ऱ ع ૪ Գ ࢬ ༼ נ ऱ  ᖕ Δ  ط ਢ ڇ ร

1 2 A යቤعᓮ֗։ૠቤՕጼቹऱଥૡ

ႈؾֆؒ৵ΔբڶᘬᇬΔ༼ךࠎ։ऱᖲᄎ

ᨃֆฒ।ሒრߠΔۖڶᣂૠቤऱଠᤜृٍ

բၞ۩ٺႈݾေ۷נ༽ࡉ⁼྇ᐙऱൻ

ਜΔאᤩೈઌᣂֱٺऱጊᐞΔԾᄎޘܗ࠰

ܛᛩቼΔۖޘၢޏࡉۥޘঅఎၢا

ߏحΔՈլᄎॿࢋᘋ৬ֽ᛭৫ޅࠌ

ԳՒچᄐᦞԳڶࠆࢬऱᦞܓΙ  

( v )  ቤᆟऱڃᚨ  

اޘᘬᇬڶآ   

Ё  ৄᄎբᖕπৄؑቤයࠏρऱࡳΔ

༉ ڶ ᣂ ऱ ৬ ᤜ ᘬ ᇬ ֆ ฒ Ζ ᇠ ࠟ ࡲ ร 1 2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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යऱعᓮ։ܑ࣍ԲሿሿԶڣնִԿԼֲ֗

ԲሿሿڣԼԲִԼֲֆؒΔᨃֆฒ

ᔹΖߡث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ႈؾ

ԲִԼֲֆؒΔᨃֆฒڣԲሿԫሿٍ࣍

ᔹΖৄᄎ൷ᛧՕ୕ᤜΕՕ୕ၢ

ߠऱֆฒრٌ༽اޘࡉ।זޘᄎΕࡡࠃ

Ζڼ؆Δڇร 1 6 යऱعᓮ༼נ৵Δֆ

ฒսڶᖲᄎ༉ᚵ৬ֽ᛭৫ࢋऱᇡൣ༼

Ιߠრנ  

 ֽ᛭৫ࢋᄎທګլߜᐙ  

Ё ع  ᓮ چ រ   ڶ ٖ ౙ ል چ Δ ۖ  ན ۥ ᚌ

ભΔኔڇᔞٽ৬܅യ৫ऱൈᑗࢨ৫࿇

୶ႈؾΖڼڂΔளሏࠃ೭റٍ֭ᘋ৬

ֽ᛭৫ࢋऱ৬ᤜΙ  

Ё  ᚵᤜऱࢋ࿇୶ႈچؾᗨֺ 0 . 6 Δ

Ղ ። ૿ ᗨ  2 8 % Δ ່  ৬ ᗰ ढ  ৫  Կ

ᐋΔڇᑓՂፖॵ२چյઌ࠰ᓳΙ  

Ё ᣂૠቤऱଠᤜृ༉ٌຏΕᛩቼΕඈֽΕڶ 

ඈۆΕࡿࡉֽࠎՒֱ૿༼ٌऱᐙေ۷ᇷ

ற Δ ຟ ױ ൷ ࠹ Ζ ה ଚ ٍ ৬ ᤜ ආ ࠷ ⁼ ᒷ ൻ

ਜΔאጐၦ྇֟ױ౨ທګऱլߜᐙΙ  

Ё ༽ᓮழΔႊعቤנ༽ᣂૠቤऱଠᤜृڶ 

ٌᇡาऱૠղৄᄎەᐞΔࡻழΔৄ

ᄎٍᄎ٦༉ڶᣂऱ৬ᤜᘬᇬֆฒΙ  

 ೣ࿇୶  

Ё  ᖕᄅ՛ীৢڙਙΔᅝݝᄎەᐞ߷

ޘၢױᎁࢨچ࿇୶ωڤޘψၢڇנ༽ࠄ

ऱψၢޘᒤωփᘋ৬՛ীৢڙऱعᓮΖ

ޘψၢ࣍ۯ٤ݙچشऱࢋ᛭৫ֽ࣍ط

ᒤωޘऱψၢޘၢױᎁࡉچ࿇୶ωڤ

؆ΔڼڂΔਐࡳᇠֽ܂چش᛭৫شࢋ

ຜΔࠀլᄎᐙڶᣂၢޘ࿇୶՛ীৢڙ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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ՒࠎچᚨΔՈլᄎᐙاޘࡺᘋ৬՛ী

Ιܓऱᦞڙৢ  

Ё  ࠟ ࡲ ᚵ ᘋ ৬ ՛ ী ৢ ڙ ऱ  ቤ ع ᓮ ( ᒳ ᇆ

A / N E - T K / 2 8 3 ࡉ 2 8 4 )ৄᄎᏍڃΔ

طਢᚵᤜऱ՛ীৢڙ࿇୶ႈؾլฤٽေ

ᐉᄅ܍ጥࠫৢڙЯ՛ীৢڙ࿇୶ቤ

ᚵ৬՛ীৢڂΔࡳᓮऱᜯழᄷঞऱع

چ࿇୶ωڤޘψၢ࣍ۯ٤ݙऱ።ᒤڙ

ࡉᎁױၢޘऱψၢޘᒤω؆Ι  

 ሔ֘πഗءऄρร 4 0 ය  

Ё  ឈྥᄅعاࡺᓮᘋ৬՛ীৢڙऱٽऄ

ႚอᦞ墿ࠩ࠹πഗءऄρร 4 0 යঅᎽΔ

ऱቤጥࠫΖࡳऄࠩ࠹սࡵࠃᓮعᣂڶ܀

ڼ ؆ Δ ط ࣍ ᘋ ৬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᥆ ࣍

ψልᄐωچΕψጸ֏چωࡉψࠡהਐ

ऱรچωࢋຜωုࣔψֽ᛭৫شࡳ

Բ᥏شຜΔڶނࠌܛᣂچរطψልᄐωچ

 ࡉ ψ ጸ ֏ چ  ω ޏ ቤ  ψ ࠡ ה ਐ ࡳ ش

ຜωုࣔψֽ᛭৫ࢋωچΔՈլᄎ

ᐙኙ՛ীৢڙ࿇୶ऱቤጥࠫΖਚڼΔ

ऄρรءᣂᚵᤜଥૡሔ֘πഗڶ 4 0 යऱ

ਐጠྤࠀᖕ֭Ι  

ຜش࿇୶ωڤޘψၢ܂ٽរլᔞچᓮع   

Ё  ଥૡႈؾ A ௫֗ऱچរຑڶψၢڤޘ

࿇୶ωچΔ࣍طᇠ༏ՒچբղؓᖞΔڂ

ؾຜΖଥૡႈش࿇୶ωڤޘψၢ܂ٽᔞڼ

B 2 ௫ ֗ ऱ چ រ ٍ  ຑ  ڶ ψ ၢ ޘ ڤ ࿇

୶ ω چ  Δ ࠀ ۯ ࣍ ᤓ ს ض ޘ ऱ ψ ၢ ޘ ᒤ

ωփΔਚٵᑌᔞ܂ٽψၢڤޘ࿇୶ωش

ຜΙ  

Ё ᘋ৬՛ীࠎױچ࿇୶ωڤޘऱψၢߡث 

ګױچΔᇠࠟ༏ՒޣլᚨࠎچऱՒڙৢ

ψၢڤޘ࿇୶ωچٽऱ୶ຝ։Δ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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ഗ៕ਜࠎ༽֗چՒشሎچயڶޓݝᅝܗ

֗א೭Ιࣚࡉ  

 ٤૿ᛀಘਙ֗࿓ݧ  

Ё ೖޣਢءΔޣ٤૿ᛀಘऱ۩ᣂၞڶ 

ַ ࢬ ڶ ࿇ ୶ ႈ ؾ Δ ऴ ۟ ՛ ী ৢ ڙ ਙ  ᛀ

ಘΕڶࢬ։ૠቤՕጼቹऱᛀಘՠ֗܂ၢ

ၞ࣍طַΖګݙ܂࿇୶៴ቹऱᚵໂՠޘ

۩٤૿ᛀಘՠ܂ᏁழΔቤᆟᎁᚨᖕ

۩ऱਙࡉऄࡳቤՕጼΔေ۷ڶᣂऱ

࿇୶ႈؾΖ  

2 2 . ૪ع।ࣔזԳऱߠ।֗༼რז૪Գऱعᤉۖᝮᓮஂ 

ऱփ୲Ζ  

૪ᒳᇆع R 7 ֗ R 1 0  

2 3 .  ߬թנ༽س٣Հ٨រΚ  

( a )  ৄᄎەᐞ࠹ᣂࣹچរऱ࿇୶ႈؾழΔආ࠷Աࠟጟ

ኲྥլٵऱኪ৫ΔኙࠐاޘᎅΔኔڇլֆؓΖৄ

ᄎႊᇞᤩ۶ڶᣂچរᔞٽᘋ৬ֽ᛭৫ࢋΔ܀

থլᔞٽᘋ৬՛ীৢڙΙ  

( b ) ࡳሁऱਝߡث࣍طΔլመΔޘਢՕ୕່Օऱၢߡث 

ሁᒵΔףՂߡثሁতຝڇ։ૠቤՕጼቹՂբቤ

ψጸ֏چωΔڶڼڂৰ՛اޘࠎֱچᘋ৬՛ী

ߜլګऱᛩቼ᧢Լ։ᚲ૰ΔທޘᇠחΔ່ึڙৢ

ᐙΙ  

( c )  ឈྥاޘբ༼ٌعᓮΔޣ୶ψၢڤޘ࿇୶ωچ

ऱᒤΔאො።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ֽ᛭৫

ࢋωچতຝऱՒچΔ܀ቤᆟڃڶᚨהଚ

ऱޣΙ֗א  

( d ) ᑇΔথ٤ຝױਢናናᓮعڙऱ՛ীৢٌ༽اޘ 

ৄᄎࢴЯᏍڃΔຍኔڇਝլֆؓԾլٽΖ  

૪ᒳᇆع R 1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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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 ඩקൎנ༽س٣Հ٨រΚ  

( a )  ৄᄎޅڶᣂᘋ৬ֽ᛭৫ࢋऱ৬ᤜழΔڶآ

墿Ιܓऱاޘޘᐞ՞ᐇە  

( b )  ՞ᐇޘऱψၢڤޘ࿇୶ωچ࣍ۯ՞ືΔᇠለᔞ

ٽ ش ܂ ች چ Δ ۖ ॺ ش ࣍ ၢ ޘ ࿇ ୶ Ζ ᇠ ψ ၢ ޘ ڤ ࿇

୶ωچᔞٽᘋ৬՛ীৢڙऱؓچᑇૻڶؾΔ٤ݙ

լאߩᚨב՞ᐇޘऱ՛ীৢڙᏁޣΖࠌܛᑇڇټ՞

ᣞᖑڶՒچऱاޘམ༼נᘋ৬՛ীৢڙऱعᓮΔՈ

ৄᄎࢴЯᏍڃΔ௫֗ऱՒچբޏቤֽ᛭

৫چشࢋΙ  

( c )  ᚵ৬ऱֽ᛭৫ףࢋՂᚵᤜڇᚊݠऱԳՠޥ

ᦡ֗୶ऱ߫உΔᄎחբԼ։ᣤૹऱٌຏᚲႾ

ംᠲ༞֏Ι֗א  

( d ) 墿Δլܓऱاޘᚨ֗ࡴࢌऱਙࡡৄᄎߪ 

ፂᥨ۞ߪऱܓ墿Ζ  

2 5 . ࠐଚהԳՓΔֱࡴՕຝ։ਢॺࡡᑢ堚Δৄᄎऱஂ 

Ζࡴࢌਢਙࡡᑇ֟ڶऱറᄐܑΔٵଡլڍ۞  

૪ᒳᇆع R 1 3  

2 6 .  Ꮵན߶נ༽س٣Հ٨រΚ  

( a ) ଚԲԳམה।ΔזऱسᏥནഘ٣֗سਢᏥནൎ٣ה 

ڙᘋ৬՛ীৢچشऱࢋᚵ৬ֽ᛭৫ڇᓮع (ᒳᇆ

A / N E - T K / 2 8 3 ֗ 2 8 4 )Δعࡲࠟ܀ᓮ݁ৄᄎ

ᏍڃΙ  

( b ) ᛧֱچऱᔣچشڙ௫ऱ՛ীৢࢬᓮعࡲࠟ࣍ط 

ᘋ৬ԿၴৢޘΔຍৢޘࠄբᆵګΔਚהᎁࠡז

।ऱࠟعټ૪Գৄࠩ࠹ᄎլֆؓኙৱΖৄᄎᅝ

ழᚨൕᐈەᐞᇠࠟࡲ՛ীৢعڙᓮΔڂᇠࠟعࡲ

ᓮ່ॣ࣍ڰԫԮԶ֗ڣԫԮڣ༼ٌਙࢌΔ௫

֗ऱီױچشຑᇠԿၴৢޘڶऱᤴ़چᒌΖ

ᓮΔ֘ኙৄᄎኙᇠعՂ္נ༽ᄎࡡՂ္ٻբ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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Ղ္แڇΔਚᎁৄᄎࡳऱެ܂ࢬᓮعቤࡲࠟ

ಛᜰ۩հছΔەᐞڶᣂچشຜऱଥૡΔڇ࿓ݧՂ

լ৾ᅝΙࠀ  

( c ) ؾኙଥૡႈ֘ה  B 1Δڂڶᣂऱଥૡᄎჾ୭عڇ

ᓮچរᖑڶՒچऱاޘࡺᘋ৬՛ীৢڙऱᦞܓΙ  

( d ) ᖕቹٍה  H - 6 ऱچشࢋᣂᚵ৬ֽ᛭৫ڶقࢬ

ᄐᦞΔਐڶנᣂૠቤऱଠᤜृᇢቹൎ۩گطᏥན

ൎ֗س٣Ꮵནഘس٣ᖑڶऱՒچᄐᦞΖ࣍طᏥּԲ

ԳլᄎנഇՒچΔڶڼڂᣂچشຜऱଥૡലྤऄ

ኔΙ  

( e )  ፖ֮ٙร 2 . 1 4 ࢬሉऱᇷறઌ֘Δֽ᛭৫ࢋ

ૠቤऱଠᤜृءൕآ൷ᤛመڶᣂऱՒچᄐᦞԳΙ  

( f ) ڶຝ॰ᎁലࢌ۶ਙػլࣔה  2 0 0 ऱၴࢪၴڍ

ᚵᤜֽ᛭৫ࢋլᄎࠐլߜᐙΔ֘ۖᇠࠟࡲ

ᘋ৬՛ীৢڙऱعᓮ༉ᄎኙٌຏທګլߜᐙΙא

֗  

( g ) ڶ  ᣂ چ  ش ຜ ऱ ଥ ૡ ᄎ ჾ ୭  ࡺ ޘ ا  ᖕ π ഗ ء

ऄρร 4 0 යᛧᓿղऱᦞܓΔڂڶᣂଥૡচஇԱ

ࡉاޘټڍऱᖲᄎΖڙរ࿇୶՛ীৢچᓮعڇଚה

ޘ ז । ֗ ၢ ࠃ ࡡ  ᄎ ຟ բ ኙ ଥ ૡ ႈ ؾ B 1 ༼ נ ֘

ኙΔڂڶᣂऱଥૡᄎჾ୭اޘऱܓ墿Ζ  

૪ᒳᇆع R 1 4  

2 7 .  ඩۍᔃנ༽س٣Հ٨រΚ  

( a )  ࠡ ࠝ  ع ᓮ ᘋ ৬ ՛ ী ৢ ڙ ( ع ᓮ ᒳ ᇆ A / N E -

T K / 2 8 9 )Δ܀ৄᄎعאᓮچរࠀॺ࣍ۯψၢޘ

ֶڶࡳᎁຍଡެהΖڃᏍۖطچ࿇୶ωڤ

ֆؓΔڂৄᄎ٣ࠃڶآڇᘬᇬࢨاޘၢࡡࠃ

ᄎऱൣउՀΔቤࡳψၢڤޘ࿇୶ωچΙ  

( b ) ਢڂᓮΔࠡխԫଡعऱڙ՛ীৢࠡڃᜢጠΔᏍה 

ऱᒷᓢΖຍਢլ౨ࢋᅝֽ᛭৫ךរᄎچᓮ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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൷࠹ऱΖהᔆጊਙࢌᄎڂܡຍଡࣈۖڂೈழ

Ιڙԫᒷᓢփऱࠟᐏৢٵڇ  

( c )  ေ۷ᇷறਐᚵ৬ऱֽ᛭৫ࢋլᄎᐙփऱၢ

ۥΔהլ।ٵΖࠃኔՂΔᘋ৬ֽ᛭৫ࢋ

ᄎᣤૹᐙփऱسኪᛩቼΔޏ᧢ਢልᄐ֗ጸ֏

֗אΙۥऱၢچ  

( d ) ޅ   ֽ ᛭ ৫   ࢋ ऱ ৬ ᤜ থ Ծ ࢴ  ՛ ী ৢ ڙ ऱ ع

ᓮΔਙڼࢌᜰਢଷኆاޘࡺऱ࿇୶ᦞܓΔނ࿇୶

ᦞղૠቤऱଠᤜृΔኔֶڶڇֆؓΔٍլٽΖ  

[㋗֨ࢣՖՓڼழࠩஂΖ ]  

૪ᒳᇆع R 1 5  

2 8 .  ຫሒנ༽س٣ޗՀ٨រΚ  

( a ) ໂ൜ᘋ৬ᚵᤜऱֽ᛭ה।ଉཽഏᎾ໌ᏝᖂᄎΖזה 

৫ࢋΔᄎᇠᄎᜰᙄઔಘᄎࡉᄎᤜழΔ༼ࠎլ

ֱ֟ঁΙ  

( b )  ଉཽഏᎾ໌Ꮭᖂᄎᖜ֨Δऎֽ᛭৫چشࢋऱ 2 0

ᇠᄎऱནחΔᄎؾᒵᒤၞ۩ᚵᤜऱ࿇୶ႈۏ

ᨠլ֗ழၲཆΖ܍ᇠᄎࠩ࠹ᐙΔᚨଥૡֽ᛭

৫ࢋऱؒݝΙ֗א  

( c ) ଉཽഏᎾ໌Ꮭᖂᄎፂଥঅ塄՞তሁΔֽطழ࣍ط 

᛭৫ࢋૠቤऱଠᤜृᚨፖᇠᄎᜤΔ༉ᇠයሐ

ሁऱፂଥጥΔૡנᠨֱຟאױ൷࠹ऱڜඈΖ  

૪ᒳᇆع R 1 6  

2 9 .  ᢟ୮ࣲՖՓଗܗԫࠄ P o w e r p o i n t Հ٨נ༽ᐙׂΔދ

រΚ  

( a )  ᅝֲৄᄎٵრร 1 2 A යऱޏቤشຜعᓮழΔྤࠀ

ኧࢍᐉᤜᚵ৬ऱֽ᛭৫ࢋፖॵ२چڂլ࠰ᓳ

ऱംᠲΙسขࢬຜ൷ᔣ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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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ຜωشࡳਐהψࠡگ٤ݙآૠቤऱଠᤜृᝫ࣍ط 

ုࣔψֽ᛭৫ࢋωچփऱڶࢬՒچΔՒچऱ

ᄐᦞംᠲآࡸᇞެΙ֗א  

( c )  ଉཽഏᎾ໌Ꮭᖂᄎ່२عᓮڇᇠᄎچڇࢬរᆜᨋ

ኙᚵᤜऱࢬᆜڜۊᐞᆜᨋەΖৄᄎᚨࢬᆜڜۊ

ֽ᛭৫چشࢋऱᐙΖ  

༼რߠԳᒳᇆ C 3  

3 0 . Հ٨រΚנ༽سഗ٣مޙ   

( a ) ᘋ৬ֽ᛭৫چشऱߡثᇞᤩΔૠቤऱଠᤜृ༵ᙇה 

  ࢋ Δ  ڂ ץ ਔ ᇠ  ༄ ڶ ၢ   ۥ Ε ٌ ຏ ለ ֱ

ঁΔ֗אໂڶഗ៕ਜΙ  

( b )  ֽ᛭৫ࢋऱ৬ᤜ່ॣڇԲሿሿնנ༽ڣΔࠡ৵

ᇠૠቤऱො።ᒤ֗࿇୶ᑇམᑇ৫ଥޏΖழऱ

ૠቤڇԲሿሿڣᛧৄᄎঞՂٵრΙ  

( c )  ᣂ࣍ᄐᦞംᠲΔૠቤऱଠᤜृழڶڶᣂՒچऱ

8 8 %ᄐᦞΙ  

( d )  ૠቤऱଠᤜृᒔམ൷ᤛᇠऱၢࡡࠃᄎ֗اޘΔ

ᄐᦞԳ݁ڶࢬॺࠀ܀Δߠଚኙᇠૠቤऱრהᐛᇬࠀ

ᜤࠩΙ  

( e )  ૠቤऱଠᤜृբ༉ٌຏΕᛩቼΕඈֽΕནᨠ֗ီᤚ

Ղऱᐙၞ۩ٺႈݾေ۷Δࠀ৬ᤜආ࠷⁼྇ᐙ

ൻਜΔאᇞެઌᣂࢬֱٺᣂࣹऱംᠲΙ  

ழࠩஂΖڼس٣اޕ] ]  

( f ) ᗨֺႛچ࣍ط  0 . 6 Δᇠૠቤኙփऱၢ

ऱᐙᚨᇠᄕპΖՀԫၸᄎၞ۩ለᇡาऱૠۥ

ՠ܂ΔאঅఎᇠऱۥΙ  

( g )  ጟཬڍޓᖫֵ֗ጐၦٽᔣ२ऱၢۥΔ৬ᤜ

ᒷᓢΙ܂រ۫૿ཬᖫΔچᓮع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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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ጐၦ྇᎘ኙଅֽऱᐙΔڶᣂ৬ᤜբᝩ܍ኙՕ׆

ᅍᐔທګեឫΖૠቤऱଠᤜृᄎᤉᥛፖփاޘᄮ

ຏΔࠀආࢬ࠷ᏁऱൻਜΔၞڕࠏ۩ψᤤฤωᏚڤΙ  

( i )  ૡࡳऱֽ᛭৫ࢋො።ᒤբ٤ݙᝩၲᎁױၢޘ

ऱψၢޘᒤωփऱՒچΔڼڂᇠ৬ᤜᚨլᄎᐙ

اޘࡺᘋ৬՛ীৢڙऱᦞܓΖଠᤜृٍ༼ټނנ

Հ࣍ۯ։ૠቤՕጼቹՂቤψၢڤޘ࿇୶ωچ

ऱՒچΔፖփٌاޘངΔאױاޘࠌᘋ৬՛ীৢ

Ιڙ  

( j )  ֽ᛭৫ࢋආشऱૠڇࡳ৬ᗰढ৫ֱ૿Δ

բ֗ီມംᠲΔڼڂᚨլᄎᐙଉཽഏᎾ໌Ꮭᖂ

ᄎࢬࠩऱནᨠΖ؆Δٍᄎᆜጸ֏܂ֱچᒷ

ᓢΔאጐၦ྇֟ኙᇠᄎທګऱီᤚᐙΔٵழՈ

ᄎ Օ  ᑓ ף Ե ભ ֏ ᛩ ቼ ց ై Δ א ঁ ፖ ၢ  ᛩ ቼ ᘜ

Ιٽ  

( k )  ۷ૠֽ᛭৫ڇࢋڦழࠐऱᠰ؆ٌຏޢ

՛ழ 1 0 0 ଡሉড়߫ၦΔᚨլᄎኙ՞তሁऱٌຏທګ

լߜᐙΙ֗א  

( l )  ᚵऱ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ֽ᛭৫ࢋωچ

౨ํٽچ܂ᄅࣟקψൈᑗ೯խ֨ω

ऱฃۥߡΖ  

3 1 . ༼ംΖࡡᓮஂ១տΔګݙԳբߠ૪Գ֗༼რع࣍ط   

3 2 .  ԫࡡټᇬംৄᄎਢܡႊڇၸ༉ع૪Գ༼נऱૉ

եาᆏംᠲΔڕࠏ৬ᗰढ৫֗ຏሐऱፂଥጥΔࡳެנ܂Ζ

༡ൎڃس٣ᚨழ।قΔૠቤऱଠᤜृႊ༉ψࠡהਐشࡳຜω

ုࣔψֽ᛭৫ࢋωچऱ࿇୶ႈؾ༼ٌቤعᓮΔৄᄎ

ඈڜהΕ৬ᗰढ৫֗ࠡݝᣂؒڶᐞەଡၸΔթ߷ࠩאױ

ᣂڶᇬംࡡΖᇠࡵࠃ R 1 6 ༼֗ऱլ࠰ᓳشຜ൷ᔣऱംᠲΖޙ

ႈٺᄐᦞچຜ൷ᔣ֗Ւشᓳ࠰ᣂլڶΔقᚨழ।ڃسഗ٣م

ംᠲΔᄎڇ༼ٌቤعᓮऱၸٌז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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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3 .  ԫࡡټᎁΔ৬ᗰढ৫ംᠲ᥆ᇡาૠࡵࠃΔࠀॺ

ᣄאᇞެΖה৬ᤜڶᣂֱٺᚨ༉ၞࠃڼ۩ಘΔຏመᓳᇞΔ༈

ऱᇞެֱऄΖ࠹൷אױֱٺޣ  

3 4 .  ԫࡡټᇬംᚵ৬ֽ᛭৫ࢋऱৈપਢܡբףԵԫႈ

լ᠏ᨃයཱིΔૻࠫ᠏ഇଡܑۯΖ༡ൎڃس٣ᚨழᇞᤩΔ

ᚵᤜ࿇୶ႈؾս࣍ᤂቤॣཚΔآࡸᚵໂৈપΔլመΔᖕክ

ऱৈપᄎૡࣔլ᠏ᨃයཱིΖؾ࿇୶ႈࢋΔࠏ  

3 5 .  ԫࡡټ൜ֽ᛭৫چشࢋփڶ༓ଡچהࠡطᄐ

ᦞԳڶΔڼڂᇬം֟ڍڶՒچսطاޘࡺڶΖ༡ൎ٣

سഗ٣مޙᄐᦞऱᇷறΖچᣂࠡ塒ڶྤࠀהΔقᚨழ।ڃس

ጠ Δ ૠ ቤ ऱ ଠ ᤜ ृ  ڶ ψ ࠡ ה ਐ ࡳ ش ຜ ω ု ࣔ ψ ֽ ᛭ ৫  

փچωࢋ 8 8 . 5 4 %ऱՒچΖהᇖךᎅΔ塒ՀچطଡܑԳՓ

ڶΔૠቤऱଠᤜृᄎᤉᥛፖຍࠄԳ൷ᤛΖ  

3 6 .  ԫࡡټव൜ R 1 3 ტࠩլየΔڂהଚڶऱՒڇچᚵ

৬ऱֽ᛭৫۫چشࢋতၻΖᇠࡡᇬംૠቤऱଠᤜृܡױ

༈ޣԫଡؓࡉऱֱऄΔᇞެຍଡംᠲΖمޙഗڃس٣ᚨழ༼נ

ԿଡᇞެֱூΔࠡխԫଡֱூਢૠቤऱଠᤜृଥૡૠΔᝩၲ

ڤޘऱψၢޘضᤓსشԫֱூਢΖچԳߏऱߡԫچشᇠڇ

࿇୶ωچփऱԫ༏ٌࠐچشངᄐᦞԳࢬڶऱߏԳچΖ

ڂΔൄڕ֊ऱᄐᦞԳঅԫچᣂڶรԿଡֱூΔঞਢ࣍۟

փᘋچωࢋຜωုࣔψֽ᛭৫شࡳਐהψࠡڇᓮعଚה

৬՛ীৢڙऱᦞܓΔլᄎࠩ࠹ᐙΖ  

3 7 . ऱᄐᦞԳچᣂڶፖܡᇬംૠቤऱଠᤜृམࡡټԫٵ 

ܛ) R 1 3 )ಘຍֱࠄூΖᏥན߶س٣ጠΔૠቤऱଠᤜृൕآ

൷ᤛᇠچऱᄐᦞԳΖمޙഗڃس٣ᚨழᎅΔૠቤऱଠᤜृא

ᄐᦞڶࢬॺࠀᒔᎁה܀।Δזޘ֗اޘຟਢຘመխၴԳ൷ᤛ

ԳຟאױᜤࠩΖ࣍طૠቤբၞԵቤعᓮၸΔૠቤऱଠ

ᤜृᄎቫᇢऴ൷ᜤଡܑچऱᄐᦞԳΖمޙഗس٣ᇖךᎅΔ

ૠቤऱଠᤜृᒔམᐛᇬՕ୕ၢࡡࠃᄎኙᇠ৬ᤜऱრߠΖ  

3 8 . چشᣂڶᐞەਢऱΔؾᇞᤩΔৄᄎऱஂழΔڼ 

ऱᚵᤜشຜਢٽܡᔞΔ۟࣍ૠቤऱଠᤜृ۶ڕፖփچ֗اޘ

ऱᄐᦞԳ࠰Δࠀॺৄᄎऱጥᝤᒤ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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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9 .  Ꮵ֚س٣ਐנΔૠቤऱଠᤜृឈ৬ᤜڇاޘଥૡႈؾ

B 2 ኔਢᖜ֨Δᅝֽ᛭৫ࠡاޘ܀Δڙᘋ৬՛ীৢچ௫֗ऱՒࢬ

  ࢋ ᆵ ګ ৵ Δ ૠ ቤ ऱ ଠ ᤜ ृ ᄎ ၞ ۖ ࿇ ୶ ה ଚ ڇ ψ ၢ ޘ ڤ ࿇

୶ωچփڶऱՒچΔࡻழঁᄎኆװ܂شاޘࡺᘋ৬՛ী

ΖچऱՒڙৢ  

4 0 .  ߬թس٣।قΔߪהၢࡡࠃᄎࡡΔױᢞኔૠቤ

ऱଠᤜृൕآ༉ڶᣂૠቤᜤၢࡡࠃᄎΖٍהਐנΔࠡ塒چ

լگ࣐Δڂױࠄڶ౨᥆࣍లഘټՀΔࠄڶঞױ౨᥆բฝ

چࠄլ࣠ΔຍگڕᇬംהΖڶࢬاޘऱޘڃآൕ܀؆௧ࡺ

ᄎ۶ڕᆜΖ  

4 1 .  Ꮵ ན ߶ ٣ س ਐ נ Δ ܛ ࠌ ᇠ ش چ ױ ౨ ڕ ૠ ቤ ऱ ଠ ᤜ ृ ࢬ

ऱاޘଷኆۖڼױقຜΔՈլ।شࢋ᛭৫ֽ܂ٽΔᔞߢ

࿇୶ᦞܓΖٍהᔆጊਙࢌ۶ᎁֽ᛭৫ࢋ࿇୶ႈࢬؾທ

ऱᐙঞࠐࢬ࿇୶৬ᤜڙ՛ীৢ܀Δ࠹൷אױऱᛩቼംᠲګ

լྥΖଠᤜृᜢጠΔֽ᛭৫ࢋऱ৬ᤜլᄎᐙآڇاޘ

৬ᤜהΔ؆ጊΖژڼኙהΔܓऱᦞڙᘋ৬՛ীৢچऱگ

ނ R 1 3 ڶऱߏԳچޏቤψၢڤޘ࿇୶ωچΖ  

4 2 .  ඩۍᔃس٣ૹהعᖜ֨ૠቤऱଠᤜृլױᔾΖהᇬംᅝ

࿇୶ႈؾᆵګ৵Δࢴᔄچऱاޘਢאױܡᤉᥛהڇଚ߷ࠄբ

ቤ  ψ ࠡ ה ਐ ࡳ ش ຜ ω ု ࣔ ψ ֽ ᛭ ৫   ࢋ ω چ  ऱ Ւ چ ౙ

ጟΖ  

4 3 . ٍ٦ࡡ១տΔۖګݙ।բזԳऱߠ૪Գ֗༼რع࣍ط 

ଚהڇΔৄᄎᄎޔբᆖݧଚแಛ࿓הवܫஂംΔ༽ڶ

ᠦஂ৵༉ڶᣂع૪ၞ۩ᤜΔ࿑৵ᄎࡳެނຏवהଚΖஂტ

ع૪Գࡉ༼რߠԳऱז।֗ቤᆟऱז।ஂנᄎᤜΖהଚٺ

Գڼ࣍ழᠦஂΖ  

ᤜຝ։  

4 4 .  ԫࡡټᇬംΔچᄐᦞԳऱՒڶڕچૠቤऱଠᤜ

ᐙΖఽࠩ࠹ຜۖشچଥૡڂܡᄎܓऱᦞڶࠆΔࠡگृ

چωࢋຜωုࣔψֽ᛭৫شࡳਐהψࠡڇᚨழᇞᤩΔڃ

փΔ՛ীৢڙ᥆࣍รԲ᥏شຜΔڼڂΔᘋ৬՛ীৢڙႊعᓮ

ቤױΖຍچࠄऱᄐᦞԳױᙟழ༼ٌቤعᓮΔৄᄎ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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ᖕေᐉᄅ܍ጥࠫৢڙЯ՛ীৢڙ࿇୶ቤعᓮऱᜯழᄷঞ

ղەאᐞΖڼڂΔچᄐᦞԳعᓮᘋ৬՛ীৢڙऱᦞܓലլ࠹

ᐙΔ܀ᅝݝլঅᢞהଚऱعᓮᄎᛧޅΖ  

4 5 .  ԫࡡټᣂֲࣹ৵ࢋऱଡܑנܡױၴࢪഇΔૉྥΔᄎ

ؾ࿇୶ႈࢋΔࠏᚨழᇞᤩΔᖕழክڃૠቤ᧢ᔆΖఽח

ऱৈપຟᄎףԵլ᠏ᨃයཱིΔᆃַലၴࢪࢋऱᄐᦞ։נࣈ

ഇΖ  

4 6 .  ԫࡡټᇬംຍچࠄᄐᦞԳऱ࿇୶ᦞܓᄎڂܡଥૡچ

شຜۖࠩ࠹ᐙΖఽڃᚨழᑢ堚Δଥૡچشຜྤࠀᐙ

ΔՈլᐙ؆ڼΙچشսਢልᄐچࠄᣊܑΔຍچऱگآ

ᄐᦞԳعᓮڇຍچࠄᘋ৬՛ীৢڙऱᦞܓΖ  

4 7 .  ԫࡡټം֗ᅝֲࢴࠡխԫعټ૪Գ༼ࠩऱ߷ࡲ՛ী

ᓮਢᖕေعऱڙᚨழᇞᤩΔ՛ীৢڃΖఽطᓮऱعڙৢ

ᐉ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Я ՛ ী ৢ ڙ ࿇ ୶  ቤ ع ᓮ ऱ ᜯ ழ ᄷ ঞ ە

ᐞ Ζ  ᖕ ᜯ ழ ᄷ ঞ Δ ଣ ᄅ   ܍ ጥ ࠫ ৢ ڙ Я ՛ ী ৢ ڙ ڶ ڍ ࣍

5 0 % ऱ  ። ᒤ  ݄ ᆵ ڇ ψ ၢ ޘ ᒤ  ω ࡉ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

؆ΔೈॺൣउॺൄΔܡঞعᓮຏൄլᛧޅΖع࣍ط૪Գ

ᖑڶऱچߡث࣍ۯ٤ݙऱψၢڤޘ࿇୶ωچ֗ᎁױၢޘऱ

ψၢޘᒤω؆ ቹߠ) H - 2 )ΔࠡعᓮլฤٽᜯழᄷঞΔਚڼ

Ζࢴ  

4 8 .  ԫࡡټᎁع૪Գ֗༼რߠԳ܂ࢬऱຫ૪ᣂլٵ

ԳՓऱਝܓ墿ΔፖڶᣂچشऱՒشچຜቤڍڶՕᣂএΖ

ᇠࡡᎁৄᄎᚨໂ൜ڶᣂع૪ऱփ୲Δྤ܀ႊ༉ቤࡳऱچ

شຜנ܂ଥૡΖԫࡡټ।ٵقრΔࠀਐנ༽ࢬֱٺנऱ

ࠃ ࡵ ௫ ֗ ה ଚ ء ߪ ऱ ਝ  ܓ 墿 Ζ ຍ ࠄ ം ᠲ ࠀ ॺ ৄ  ᄎ ױ א ᇞ

ެΔᚨᇠֱٺطຏመᓳᇞֱڤᇞެΖ  

4 9 .  ԫࡡټᎁاޘԳᎄᖄΔהଚլԱᇞৄᄎਢࠉᖕ

ࠟլٵऱᄷঞΔ։ၲەᐞֽ᛭৫ࢋऱعᓮ֗՛ীৢڙऱ

ᓮΖع  

5 0 . ຜشچլԱᇞՒاޘംᠲΖߛᎁຍਢඒࡡټԫ 

ቤᖲࠫΔՈլवሐቤࠫ৫۶ڕሎ܂Ζඒߛֆฒऱՠ܂Δܑ

ਢඒ૿ֱاޘߛΔսڶլֱ֟چၞޏΖඒߛՠ܂ړΔ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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৵ٵᣊଡூழΔױᝩ܍၄ᇷᄭΖԫࡡټՈٵრຍଡ

ᨠរΖ  

5 1 .  ࠟ ټ ࡡ  ᎁ  Δ । ق ֘ ኙ ऱ ع ૪ Գ ༼ נ ऱ ᓵ រ   

ᖕΔآ౨֭הଚ֘ኙچشຜऱଥૡऱمΖԫࡡټঞᎁ

Δৄᄎᄎᤜಖᙕᚨܑਐֽנ᛭৫عࢋᓮፖ՛ীৢڙ

ऱહ৵ᖕΖࡳᣂެڶנ܂ᄎৄ֗אᓮऱܑΔع  

5 2 .  ԫࡡټᇬᐉᤜع૪ऱ࿓֗ݧەᐞऱైڂΖఽڇ

ຜଥૡشچᚵᤜऱנ܂ᐉᤜ֘ኙڇڱᚨழࣔΔၞ۩แಛڃ

ऱع૪ΔۖৄᄎࢬႊەᐞऱᣂైڂΔঞץਔቤڶᣂՒچ

ऱچشຜਢܡᔞᅝΔۖەᐞழ֗ڶᣂՒڇࢬچऱۯᆜΕ

૪ԳعᐞەᓳΖৄᄎٍᚨ࠰ܡຜਢشऱچᎎ֗ፖຑՒچ

֗༼რߠԳڇቤֱ૿ਢ۶ٚנ༽ܡᖕΔחᇠᄎٵრެޏޓ

Ζࡳ  

5 3 .  ᜔ ऱ ࠐ ᎅ Δ  ஂ  ൜ ࡡ  Օ ી ٵ რ ໂ ൜ । ق ֭  ऱ ع

૪Δ܀լ൷।֘قኙऱع૪Ζࡡᤉۖᐉᔹ֮ٙร 6 ᇡሉ

ऱٺႈ৬ᤜլᚨ൷ع૪ऱطΔࠀᎁڶᣂ৾طᅝΖ  

૪ᒳᇆع R 1 ۟ R 6 ֗ R 1 2  

5 4 .  ৄᄎໂ൜।֭ق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ऱع૪

( R 1 ۟ R 6 )֗।ڶقრߠऱع૪ ( R 1 2 )Ζ  

૪ᒳᇆع R 7 ۟ R 1 1 ֗ R 1 3 ۟ R 1 6  

5 5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լ൷ع૪ऱփ୲Δط

ՀΚڕ  

( a )  ቤᆟբຏመऄࡳቤ࿓ࡉݧ۩ਙൻਜᘬᇬֆฒΔ

ࡉᓮعᣂऱቤڶբኙٍاޘ।Яזٵऱլޘၢٺ

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༼נრߠΖ࣍طᚵᤜऱֽ

᛭ ৫   ࢋ ࿇ ୶ ႈ ؾ ؘ ႊ ٻ ৄ ؑ  ቤ ࡡ  ᄎ ( Հ ጠ

ψৄᄎω ڶΔᅝৄᄎֆؒڼڂΔױᓮቤع(

ᣂऱቤعᓮΔᨃֆฒᔹנ༽ࡉრߠழΔץਔᅝ

༽ᖲᄎኙ৬ᤜऱᇡൣڶփऱٚ۶ԳՓ݁ᄎڇاޘچ

൷ᛧࢬᐞەᓮழΔᄎعᣂڶᐞەڇΖৄᄎߠრנ

ऱֆฒრߠΙ ( R 7 ۟ R 9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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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ೖַݝᅝޣਢءऱᛀಘΔ۩ၞݝᅝޣ૪Գᓮع 

ڶࢬਙᛀಘΕڙ՛ীৢګݙΔऴ۟ؾ࿇୶ႈڶࢬ

։ૠቤՕጼቹऱᛀಘՠ֗܂ၢޘ࿇୶៴ቹऱᚵໂ

ՠ܂ַΖᅝݝᎁګݙڇՂ૪ऱᛀಘছΔᚨᤉᥛ

ᖕ۩ऱਙࡉऄࡳቤՕጼΔေ۷ڶᣂऱ࿇୶

ႈؾΙ ڶ) R 1 6 )  

( c ) ࿇୶՛ীৢ܂شױچ࿇୶ωڤޘψၢߡثᐞࠩە 

ኔᎾࡉᆜۯរऱچᣂڶऱൣउΕޣլᚨࠎچऱՒڙ

णउΔࡌ֗אऱՒشچຜᑓڤΔᅝݝᎁଥૡႈ

ؾ A ࡉ B 2 ࿇୶ωڤޘቤψၢٽរᔞچ௫֗ऱࢬ

ٽچ࿇୶ωڤޘψၢߡثګױរچᣂڶΖچ

ऱ୶ຝ։ΔܗڶᅝڶޓݝயچሎشՒࠎ༽֗چ

ഗ៕ਜࣚࡉ೭Ι ( R 8Ε R 1 0 ࡉ R 1 1 )  

( d ) ଠ֗אᚌભནીΔࡉऱ۞ྥནᨠڶߡثᐞࠩە 

ᤜृၞࢬ۩ऱٺႈᐙေ۷ऱ࣠Δᢞࣔڇኔਜࢬ

ᦸࡳऱ⁼ᒷൻਜΔၞԫױ܅྇ޡ౨ທګऱլߜᐙ

৵Δᚵᤜऱֽ᛭৫ࢋ࿇୶ႈؾլᄎኙॵ२چ

ऱٌຏΕᛩቼΕඈֽΕඈۆΕࡿࡉֽࠎՒທګլߜ

ᐙΔᅝݝᎁଥૡႈؾ B 1 ቤٽរᔞچ௫֗ऱࢬ

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ֽ᛭৫ࢋωچΖ

ᒔঅᅝݝ౨ജኙ࿇୶ႈؾऱᇡาૠנ܂ݝؒࡉ

ࢬᓮԳᆵኔᐙေ۷عᒔঅࠀயऱቤጥࠫΔڶޓ

ᦸࡳऱ⁼ᒷൻਜΔڇ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ֽ᛭

৫ࢋωچၞ۩࿇୶ऱᇡา৬ᤜؘႊᖕයࠏ

ร 1 6 ය ٻ ৄ ᄎ ع ᓮ  ቤ  ױ Ι ( R 8 ۟ R 1 1 Ε

R 1 4 ۟ R 1 5 )  

( e ) ࿇୶ωڤޘψၢ࣍ۯ٤ݙچشऱࢋ᛭৫ֽ࣍ط 

ڶࡳΔਐڼڂᒤω؆Δޘऱψၢޘၢױᎁࡉچ

ᣂچរֽ܂᛭৫شࢋຜΔྤࠀᐙ࿇୶՛ীৢ

طΖܓऱᦞڙᘋ৬՛ীৢاޘࡺࡉᚨࠎچऱՒڙ

ڼڂᓮऱΔعࡲޢᐞەᄎਢᖕଡܑൣउৄ࣍

ঞՂޅᘋ৬ֽ᛭৫ࢋऱެࡳΔኙৄᄎࢴ

ᘋ ৬ ՛ ী ৢ ڙ ع ᓮ ऱ ެ ࡳ Δ ࠀ ྤ ᐙ  Ι ( R 8 ۟

R 1 1Ε R 1 3 ࡉ R 1 4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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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ڶ  ᣂ ऱ ع ૪ ࠀ ྤ ༼ נ  ቤ  ᖕ Δ ֭  ނ ଥ ૡ ႈ ؾ

B 1 אΙچ࿇୶ωڤޘψၢࡳਐچ௫֗ऱࢬ

֗ ( R 1 3 ࡉ R 1 4 )  

( g )  ឈྥπഗءऄρร 4 0 යኙ՛ীৢڙऱޅ৬܂ࡵࠃ

נ  ࡳ Δ ܀ ڶ ᣂ ࠃ ࡵ ս ࠹ ऄ ࡳ ऱ  ቤ ጥ ࠫ Ζ ط ࣍

ψৢڙ ڙጥࠫৢ܍ᄅૻ) )ωڶڇᣂऱԿଡچ

 ݁ ᥆ ร Բ ᥏ ऱ ش ຜ Δ ڂ ڼ Δ ނ ڶ ᣂ چ រ ط ψ ል

ᄐωچࡉψጸ֏چωޏቤψࠡהਐشࡳຜω

ုࣔψֽ᛭৫ࢋωچΔޏྤࠀ᧢՛ীৢڙ࿇

୶ऱቤጥࠫૠቤΖڼڂΔਐጠᚵᤜଥૡሔ֘πഗ

ऄρรء 4 0 යऱᎅऄլ౨مګΖ ڶ) R 1 4 )  

[ ඩ ݛ إ ٣ س Ε ࡉֱ ٣ س Ε ຫ  ᅈ ٣ س ֗  ཕ ֮ ඒ  ࣍ ڼ ழ ᠦ

ஂΖ ]  

[ຬᨠᎌ֗س٣ᆺየဎڼس٣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 

巿䲚檔䥽 4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N E - L K / 5 6  

ᚵڇቤψልᄐωچऱຼ᙭ᠪߣᖫՀร 4 5 પ  

รچ 5 0 4 ᇆ A ։۟ร 5 0 4 ᇆ J ։Εร 5 0 4 ᇆ塒ࡉ  

ຑਙࢌՒچჄՒ֗ჄჀΔ܂אऱልᄐشຜ  

(⩝尞㦒㠖ↅ䶻 8 6 3 2 壮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5 6 . ᄎᤜΝஂנழᛧᝮڼ।זᓮԳऱعࡉՀቤᆟא   

༡ൎس٣   ቤᆟضޥΕՕ୕֗קቤറ  

سഏ٣ܦ  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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س٠ສ٣ڹ  )   

سሎ壂٣ڹ  ) ।זᓮԳऱع   

سᙘዊ٣ڹ  )   

Ꮶࣔس٣  )   

5 7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ऱહནΖعࡲ១տຍࡡٻسᤉۖᓮ༡ൎ٣ה  

5 8 .  س٣ଗܗԫࠄቹঞࡉᅃ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១տຍ

ՀរΝאຫ૪ࠀᓮऱહནΔعࡲ  

( a ) ع  ᓮ Գ ع ᓮ  ቤ  ױ Δ א ঁ ڇ ع ᓮ چ រ Ⴤ Ւ ֗ Ⴤ

ჀΖعᓮچរຼ࣍ۯ᙭ܾ֗ك։ૠቤՕጼቹՂቤ

ψልᄐωچऱچփΙ  

( b )  ၢ  ֗ ᄅ ؑ   ቤ ՛ ิ ࡡ  ᄎ ΰ Հ ጠ ψ ՛ ิ ࡡ 

ᄎωα࣍ԲሿԫሿڣԿִԼֲࢴຍعࡲᓮΔ

ՀΚڕط  

Ё  ჄՒ֗ჄჀԿۏ܂ልᄐشຜΔኔ᥆መڍΖع

ᓮԳڶנ༽ྤࠀԺऱቤᖕΔאᢞࣔڶᏁ

ՕᑓऱჄՒ֗ჄჀΙڼڕ۩ၞ  

Ё ਙߛ᙭ँᖻΔਢᖕᄅ۞ྥঅຼ࣍ۯរچᓮع 

ᒔࡳႊᚌף٣ൎঅߛऱچរΔ֗אᔣԫ

යࠠૹسኪᏝଖऱࣾੌΖعᓮԳڶࠀ৬ᤜ

ኪᏝଖऱسঅᥨᔣࠠૹאᥨൻਜΔ۶ٚ

ࣾੌΔٍڶ৬ᤜٚ۶⁼ᒷֽ௦ൻਜΔא⁼ᒷ

ᏺףऱֽ௦ଅᙠΖᚵᤜჄՒ֗ჄჀᄎᖄીᛘچ

ੌ ؈ Δ ኙ ॵ २ چ  ऱ س ኪ ࡉ ඈ ֽ ທ ګ լ ߜ ᐙ

Ι֗א  

Ё Հمᓮعᣊٵփऱچᓮᄎψልᄐωعޅ 

լ ߜ ٣ ࠏ Ζ ޅ  ᇠ  ٵ ᣊ ع ᓮ Δ ี ᗨ ᐙ  ࢬ

֗Δᄎኙᇠسኪ࠹࣐ధᡏऱᛘࣾࡉچሐທګ

ྤऄಭ᠏ऱᐙ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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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ॺऄၞ۩ჄჀЯჄՒۖ௫֗ൎࠫച۩ڂរچᓮع 

ቤጥࠫ۩೯Ζᅝ࣍ݝԲሿሿڣִԿԼֲ࿇נൎ

ࠫച۩ຏवΔ࣍ࠀԲሿሿڣԼִԼֲ࿇נ

༚णຏवΖԲሿԫሿڣքִխΔऄஅᦸ࣍ઌᣂ

ԳՓڶآᐌ۩ऄࡳຏवࢬૡࡳऱޣΔലઌᣂԳ

ՓࡳᆞΔࠀאፆཱིΖعᓮԳႊฝߨჄՒढறΔ܀

۟վսآᙅᙄΙ  

( d ) ᖕሉޡᓮۖ༼ٌऱၞԫعுࡲᓮԳ֭ຍع 

ร֮ٙ࣍ 3 ΖعᓮԳᜢጠΔჄՒ۟Կۏऱᚵᤜ

৫Δലױፖڶ۩߫ሐऱ৫ԫીΖᇠ༏Ւچૉլ

ၞ۩ჄՒΔڇᑊॸཚၴᄎॸֽ௦ΖعᓮԳᣋრ

ଥૡຍعࡲᓮΔނᇠ༏ՒڃچჄ۟ԫۏΖࢬ௫ۃ

Ⴠլ٦ਢۃჀΔ۞ԲሿሿڣԿֲִದբ᧢ԫ

Ⴧ౻چΖᛘ֗؈ੌچඈֽᄎ࠹ᐙऱംᠲΔءპ

լߩሐΖຍعࡲᓮޣჄՒ܂אልᄐشຜΔ٤ݙฤ

ᓮԳ༼ٌऱᛩቼᐙعΔ؆ڼΖࡳऱچຜشٽ

ေ۷ࡉܫඈֽᐙေ۷ܫբ᧩قΔᚵᤜڃჄՠ

࿓ױ౨ທګऱլߜᐙ࠹ױ൳ࠫΙ  

( e )  ਙࢌຝ॰ऱრߠ—— ઌᣂਙࢌຝ॰ऱრߠᐽᙕ֮ٙ࣍

ร 5  Ζ ድ ል ۞ ྥ ᥨ  ᆟ ᆟ ९ ( Հ ጠ ψ ድ ᥨ ᆟ ᆟ

९ ω ) լ ֭  ຍ ࡲ ع ᓮ Δ ڂ  ع ᓮ چ រ ۯ ࣍ ຼ ᙭ ँ

ᖻΔਢႊᚌף٣ൎঅߛऱچរΔۖᇠچរਢԫჇ

ֽᛘچΔଖঅᥨΖعᓮچរ᥆س࣍ኪ࠹࣐ధᡏ

ऱᛘچԫຝ։Δࠠړߜ༚ଥᑨԺΖعᓮچរאছឈ

ਢԫଡᐒऱູჀΔ܀༚ູᣊ塄ཷ೯ऱᑨԺৰ

Ζڼ؆ΔॺऄჄჀՠ࿓բኙࣾሐ֗ऎࡾऱسኪ

ທګ૿ᐙΖڼ؆ΔჄՒढறࣽٽՒΕفᙰࡉ

৬ ᗰ ᐒ ற Δ ࠀ լ ᔞ ٽ ౙ ܂ Ζ ᛩ ቼ অ ᥨ ᆟ ᆟ ९ ( Հ ጠ

ψᛩঅᆟᆟ९ω )լ֭ຍعࡲᓮΔڂᖜֽ֨ᔆױ

౨ᄎࠩ࠹ᐙΖعᓮԳ༼ٌऱᛩቼᐙေ۷ࡉܫ

ඈֽᐙေ۷ܫΔڶࠎ༽آࠀயଫױ۩ऱൻਜΔ

ኪᏝଖࣾسរᔣࠠૹچᓮع܍Яᝩ܅ጐၦ྇א

ੌऱֽᔆױ౨ࠩ࠹ऱլߜᐙΖຍࠄࠎ༽ڶܫ

ڶኪᏝଖऱࣾੌΔٍسঅᥨࠠૹאᥨൻਜΔ

ऱֽ௦ଅᙠΖףᒷᏺ⁼אᒷֽ௦ൻਜΔ⁼۶ٚࠎ༽

྄೭ᆟᆟ९।قΔඈֽᐙေ۷ܫլ౨൷࠹Δ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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ᇠץྤࠀܫਔՠ࿓ႈؾ១տࢨඈֽᐙေ۷ઔ

Ιߒ  

( f )  ֆ ฒ რߠ ࡲຍڇ ——  ுع ᓮऱ ऄࡳ ֆ ؒཚ փΔ ܛ

ڇ ॣ ڻ ֆ ؒ ຍ ࡲ ع ᓮ ৵ Δ ᅝ ݝ ൷ ᛧ ն ٝ ֆ ฒ რ ߠ

ΔۖڇֆؒعᓮԳ༼ٌऱၞԫޡᇷற৵Δᅝݝ൷

ᛧԿٝֆฒრߠΖࠡխԫٝრߠ।֭قຍࡲ

ঞߠΔࠡ塒ऱრߠრڶق।ߠᓮΔԫٝრع

֘ኙຍعࡲᓮΖ֘ኙऱץطਔعڇᓮچរၞ۩ٚ

۶ჄՒЯჄჀՠ࿓Δྤױᝩ܍ᄎధᡏᇠऱسኪΔ

ᓮԳعᐙΙߜլګኪᏝଖऱࣾੌທسኙࠠૹࠀ

ᐙߜऱլࠩ࠹౨ױኪسऱچᇷறΔᛘٌ༽ڶ

Ιڶ৬ᤜٚ۶ᥨൻਜΔٍڶေ۷ནᨠױ౨

࠹ ࠩ ऱ ᐙ  Ι א ֗ ᚵ ᤜ Ⴤ Ւ ֗ Ⴤ Ⴠ ՠ ࿓ ᄎ ధ ᡏ ᛩ

ቼΙ֗א   

( g )  ቤᆟऱრߠ——    ഗ࣍ᖕ֮ٙร 7 ࢬሉऱေ۷

࣠Δቤᆟլ֭ຍࡲுعᓮΖឈྥልᄐشຜฤ

ٽ ڶ ᣂ ऱ  ቤ რ ٻ Δ ܀ Ⴤ Ւ ֗ Ⴤ Ⴠ Կ ۏ  ኔ ᥆ መ

ΔჄ؆ڼԺऱቤᖕΖڶנ༽ྤࠀᓮԳعΔۖڍ

Ւढறࠀլᔞٽౙ܂Ζድᥨᆟᆟ९ᎁॺऄჄՒՠ

࿓բኙࠠૹسኪᏝଖऱࣾੌ֗ऎࡾऱسኪທګ

լߜᐙΖޅຍعࡲᓮᄎॺऄჄՒЯჄჀՠ࿓

Հ૾Ζޡቼऱᔆైၞԫس౨ᖄીױΔࠏ٣ߜՀլم

ܫေ۷ݾᓮԳ༼ٌऱع ܫਔᛩቼᐙေ۷ץ)

ܫඈֽᐙေ۷ࡉ ऱൻਜΔ۩ױயଫڶ৬ᤜآࠀ(

౨ױኪᏝଖࣾੌऱֽᔆسૹࠠ܍Яᝩ܅ጐၦ྇א

լࠩ࠹ۥᇠऱནᨠחऱᐙΖჄჀՠ࿓բࠩ࠹

ᐙΖߜ  

5 9 . ༽سഏ٣ܦᓮΖعࡲ।૪ຍזᓮԳऱعᤉۖᓮஂ 

ՀរΚאנ  

( a )  ᠪߣᖫՀֶޘൈᑗچΔٍ۶ٚڶᔞٽऱֱچ

ၞ۩ልᄐ೯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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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ູჀࠀլዌګᛘچऱԫຝ։Δڂعᓮچរאছਢ

ԫჇᒟضΔ৵ࠐթູ܂ޏჀΖڼ؆ΔູჀᑇڣছբ

ᐒΔᇠழਢԫჇچΙ  

( c )  ູჀམਢྗسಈऱᄵݩΔٍਢ֗ٲᇠࠝ࿙ׄࡉ

ೋ٤ڜऱچរΙ  

( d ) אऱࣽՒΔ܂ౙٽՂᔮՂᔞچჄؓऱՒڇᓮԳᄎع 

ጟཬक़ᖫֵΖعᓮԳٍᄎભ֏عᓮچរऱᛩቼΔ

ྥ৵ၲࠆاޘࠎ࣋ᑗΙ  

( e ) ፖຑሐሁሁ૿ֽאΔۏᓮԳᄎჄՒ۟Կع 

ؓԫીऱנԵՑΖعᓮچរڶᇠຝ։ګຏሐΔ

ΙۏႊჄՒ۟Կڼڂ  

( f ) عᎁהऱԫຝ։Δچຟլਢᛘࠐរൕچᓮع࣍ط 

ᓮ چ រ ၞ ۩ ऱ Ⴤ Ւ ՠ ࿓ ኙ س ኪ ऱ ᐙ   ء პ լ ߩ

ሐΖڼ؆ΔᚵᤜჄՒऱچፖࠠૹسኪᏝଖऱࣾ

ᣤૹګ౨ᄎኙᇠයࣾທױլՕڼڂԫ၏ᠦΔڶੌ

ऱᐙΙ֗א  

[㋗֨ࢣՖՓڼழᠦஂΖ ]  

( g ) ඈڼڂॺဿֽΔٍॺֽ௦႕រΔࠀរچᓮع࣍ط 

ԳᐡᐞΖח௦ऱംᠲլᄎֽࡉֽ  

6 0 . ᣂ֮ٙรڶ  5 . 2 . 2 ( d )ΔԫࡡټᓮعᓮԳڃᚨድᥨᆟ

ᆟ९ڶᣂჄՒढறլᔞٽౙ܂ऱრߠΖڃس٣ܦᚨᎅΔڶᣂऱ

ჄՒढறع܂شᓮچរऱچഗΔۖعڇᓮԳ൷ᛧൎࠫച۩ຏव

৵ΔჄՒՠ࿓բᆖೖַΖଣຍعࡲᓮᛧޅΔعᓮԳᄎڇ

ڶऱჄՒढறՂףᔮᔞٽౙ܂ऱࣽՒΖ  

6 1 .  ԫࡡټᇬംعڇᓮچរ࿇ऱ৬ᗰᐒறਢܡբ堚ೈΔ

រچᓮع৵ޅᓮᛧعࡲຍڇܡᓮԳᄎع堚ೈΔآս࣠ڕ

ᚨᎅΔቤᆟբ࿇ڃس٣ܦ৬ᗰᐒறΖࠄ߷ᔮࣽՒছΔ堚ೈף

խ֘ਠΖ֮ٙڇڶᣂᇷறڶ܀ႈຏवΔࠃࡳګݙ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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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2 .  ԫࡡټᓮعᓮԳᑢ堚ڶᣂعᓮჄՒऱ৫Ζڃس٣ܦ

ᚨழᇞᤩΔعᓮچរழऱֽؓ૿چለຑሐሁऱሁ૿ֽؓ܅

પԲ۟ԿۏΖعᓮԳႊຝ։عᓮچរჄՒ۟ԿۏΔܑਢ

ऎᇠሐሁऱנԵՑΖஂᇬംΔعڕᓮچរ܂ልᄐشຜΔ۶

ႊ۩߫ຏሐΖس٣ܦᇞᤩΔؾছڶ۩߫ຏሐຑ൷عᓮچ

រΖᚵऱ۩߫ຏሐലঁܓױᥒ໊گࡉ೯Ζ  

6 3 . عᄎᤜऱڻຍஂנऱ༼ംழᢞኔΔࡡټᚨԫڃس٣ܦ 

ᓮԳז।ਢعᓮچរऱٵ٥ᖑڶԳΖ۟ٵ࣍ԫࡡټᇬംڶᣂ

شልᄐ܂រᚵچᓮعᇞᤩΔس٣ܦംᠲΔڃࡉᇷދऱ܂ࢬ

ຜΔࠀॺቹܓΔۖਢբಯٖऱࠎ༽اޘԫጟشڶऱ೯ݮ

ΖچऱԫჇՒڶలഘழشױΔٍڤ  

[ຫڼس٣ழᠦஂΖ ]  

6 4 .  ԫࡡټᇬംڶᣂᒟູ܂ޏڇضჀছऱֽؓ૿چΖ٣ܦ

પڇضΔᒟقᚨழ।ڃس 2 0 ޏڶֽؓ૿چჀছΔູ܂ޏছڣ

᧢ΖլመΔڇຍཚၴΔᄅᑧሁऱሁ૿ֽؓམᆖףΖٵԫ

ٖၵልΔ۶ႊ܂រലچᓮعᓮԳᜢጠعڕᔆጊΔࡡټ

ຑ൷عᓮچរऱ۩߫ຏሐΔܑਢەᐞࠩᄅৰڍౙچຟ

ԫයຏሐΔֲڕᚨழᇞᤩΔڃس٣ܦຏሐΖ߫۩۶ٚڶ

৵թڶᖲᄎعڇᓮچរၞԫޡ࿇୶ልᄐ೯Ζ  

6 5 .  ԫࡡټᇬംڶᣂૠቤऱልᄐ೯ऱᑓࡉലᄎጟཬऱ

ขΖڃس٣ܦᚨழ।قΔልᄐ೯࣍ૻၞاޘࡺ۩Δۖ

ᖫΔփٍᄎ࣠ࡉਔक़ץᑓา՛Ζലᄎጟཬऱขᣊܑ

ᆜ્Ζԫࡡټᇬംױ౨௫֗ऱል֛ᑇؾΔۖ٠ڹສ٣

ऱஂᚨڃڇس٣ڹፖልᄐ೯Ζاޘټն۟քڶપق।س

༼ംழᇞᤩΔהଚսعࡳެآᓮچរല܂ٖၵልشࢨލ

ልขΖהࠡࡉጟཬ࣠ᖫ܂  

6 6 .  ԫ ټ ࡡ  ৬ ᤜ ع ᓮ Գ ױ א  ش  ڶ ऱ ູ Ⴠ ֗ ྇ ܅ ދ ᇷ

ᠰΔၲঁא୶ٖၵູᄐ೭ۖॺၲٖၵልΖڃڇس٣ܦᚨ

ழᇞᤩΔڂعᓮچរլ٦ਢູჀۖਢچΔၲ୶ٖၵູᄐ

೭ऱޓءګΖ  

6 7 .  ԫࡡټఎრࠩعᓮچរբጟ࣠ڶᖫΔڼڂᔆጊعᓮԳ

ਢڶܡᏁჄՒΖڃڇس٣ܦᚨழ।قΔعᓮԳྤႊᖞଡ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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ᓮچរჄՒΔႛᏁߩڶജऱՒၞچ۩ჄՒΔঁאԫයԿ

ខऱຏሐΖۏ  

6 8 . ၞנ༽ڶٍࡡΔۖߠრהࠡྤࠀ।זᓮԳऱع࣍ط 

ԫ ޡ ऱ ം ᠲ Δ  ஂ ܫ व ع ᓮ Գ ऱ ז । Δ  ு แ ಛ ࿓ ݧ բ ᆖ ݙ

ᓮعຏवࡳެނଚᠦஂ৵ၞ۩ᤜΔ࿑৵ᄎהڇΔৄᄎᄎګ

ԳΖஂტعᓮԳऱז।ࡉਙזࢌ।ஂנᄎᤜΖהଚٺԳ࣍

ழᠦஂΖڼ  

ᤜຝ։  

6 9 .  ԫࡡټᎁΔع࣍طᓮԳჄՒऱؾऱլ堚ཐΔٍۖ

ᓮΖعࡲլ֭ຍהڼڂԺऱᖕΔڶࠎ༽ڶ  

7 0 . սྥ௫֗ൎࠫച۩۩೯ຍԫរΔఽܡរਢچᓮعᣂڶ 

ܫᎅΔᅝݝբ࿇ګݙנࠃࡳႈຏवΖڔ༼ᙌࡡΔەᐞ

ቤعᓮፖቤࠃ೭ᅮၞ۩ൎࠫച۩ቤጥࠫ۩೯ਢࠟଡլ

ຍଡۏᐞᚵᤜჄՒ۟ԿەᚨࡡᓮΔعࡲຍ࣍Ζ۟ݧऱ࿓ٵ

 ऄ ਢ ܡ ٽ  Δ א ֗ ع ᓮ Գ ༼ ٌ ऱ ݾ  ေ ۷  ܫ ਢ ܡ ױ א ൷

Ζ࠹  

[۶ഛඒࡉᏥཕᣛ໑ՓڼழᠦஂΖ ]  

7 1 .  ԫࡡټࣹრࠩΔᨃᑇၞاޘټ۩ልᄐ೯ۖᚵعڇ

ᓮچរჄՒऱՒ٤ݙچլࠏֺٽΖլመΔٵԫࡡټլᒔࡳ

ڃڇऱ৬ᤜΖఽۏჄՒ۟ԫױנ༽ՂஂڇᓮԳع۶ڕ

ᚨழᇞᤩΔع࣍طᓮԳڶࠎ༽ڶآᣂچរऱᇡൣࡉᚵᤜჄՒԫ

ᐞழەᣂ৬ᤜΖৄᄎᚨڶऱᒤΔৄᄎലྤऄۏ

ຍعࡲᓮΔعܛᓮԳڶٌ༽٣ᣂᚵᤜჄՒԿۏऱعᓮΖ  

7 2 . عڂᓮΔعࡲຍޅཏሙᎁլᚨࡡᎅΔ᜔ஂ 

ᓮԳڶנ༽ྤࠀԺऱቤᖕΕڶᣂ৬ᤜᄎኙࠠૹسኪᏝଖ

ऱࣾੌࡉႊᚌף٣ൎঅߛऱຼ᙭ँᖻທګլߜᐙΔع֗אᓮ

Գ༼ٌऱᛩቼᐙေ۷ࡉܫඈֽᐙေ۷ܫլ౨൷࠹Ζࡡ

ᤉۖᐉီሉ֮ٙ࣍ร 8 . 1 ऱᏍڃطΔࠀᎁڶᣂ৾ط

ᅝ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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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3 .  堙 僥 黄 誤 蚤 蓴 侵 る 詳 貿 咸 公 札 敞 級 盆 擦 辮 張 棋 殤 る 鮒 既

魚伽ゑ  

( a )  勵 禍 街 勵 勦 何 琴 撫 桑 孺 咬 揮 鮪 る 廩 蘓 實 挙 ろ 棋 殤 桶

克 瑠 窯 瓦 蕎 穏 洲 貿 嶐 鮒 澪 る 樺 舐 示 蕎 攫 捜 僥 具 魚 仰

箇貿梵洲勵禍街勵勦ゐ  

( b )  棋 殤 旧 粡 寓 次 粍 疼 謝 烙 る 須 挑 澪 咒 倶 塁 鋤 紘 甚 篭 樮

札 製 决 癜 吃 冠 蛤 鋤 紘 洲 旧 粡 る 樺 街 摺 洟 黄 蛭 紺 送 捜

忌 弯 旒 其 洲 社 凄 ろ 棋 殤 桶 窯 飢 洲 飛 樫 朸 蝠 俟 掘 匁 荊

細 碪 幔 朸 蝠 俟 掘 匁 荊 克 贋 舐 示 眄 蓴 勵 禍 街 勵 勦 賀 咸

廴暑殉旧脳洲飛樫細忌弯哩恭賀絞朸蝠ゐ樺街  

( c )  狐 耐 棋 殤 咸 製 ヌ 孺 咬 ネ 旧 髪 灰 洲 吸 茵 棋 殤 徽 伽 賀 絞

吃 狛 ろ 狐 耐 娜 狼 吸 茵 棋 殤 る 輔 牆 朸 蝠 枝 街 る 咸 廴 娜

脳 忌 弯 爾 塞 鏑 聰 洲 矣 旧 細 社 宦 哩 恭 瑠 蛇 噸 罌 洲 朸

蝠ろ  

 

巿䲚檔䥽 5  

[ 絵兒咸蓴 ]  

辮張貿嶐棋殤橇奕 A / T M - L T Y Y / 2 0 1  

牛嶐製ヌ價娯喬蓮淡ネ旧髪街襴季製ヌ宦孀ネ旧較洲  

劃醇繞旧超勍籾篇 1 3 0 賎旧裾篇 5 3 8 奕 B 句 L 開裾 れ  

篇 5 8 1 奕れ篇 5 8 6 奕 A 句 C 開裾 街篇 5 8 6 奕跔裾  

蜻僕窖猪超勍籾娯企構桶入郊悶 (構丹郊街搗裳勃郊 )樺街  

達梍街娯之雅格 (暑僕倶形喬糸郊僕訊 ) (製乱何叫 )  

(⩝尞㦒㠖ↅ䶻 8 6 3 3 壮 )  

[ 咸蓴樺朿竺婪僥具ろ ]  

縡魁細窯婆柾開  

7 4 .  樺伽貿嶐堽洲釜准街棋殤桶洲釜准仰猪碣篏瓦団咸蓴ゑ  

塙懿竍花禾   貿嶐堽劃醇街械庁貿嶐縛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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ᚮူᄅس٣ ।זᓮԳऱع    

7 5 . ଚᇞᤩுแಛऱהٻ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࿓ݧΖהᤉۖᓮ്ጽՖՓࡡٻ១տຍࡲுعᓮऱહནΖ  

7 6 .  ്ጽՖՓଗܗԫࠄቹঞࡉᅃ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ຫ

૪אՀរΝ  

( a ) Ⴜ܂شរچᓮعނঁאΔױᓮቤعᓮԳع 

Գೖ߫ߏᜯழاޘ ୮߫֗᎘ীຄ߫ߏ) )Δ֗אୡ

ᑗ֗ޘ೭խ֨Δࠀॵ۞߫ੑڤܗ ߫ࢳܛ) )ਜΔ

ཚԿڣΖعᓮچរٍ֗چ៴࣍ۯႼ։ૠቤՕጼ

ቹՂቤψၢڤޘ࿇୶ωچ֢ࡉ॰։ૠቤՕጼ

ቹՂ᧩قψሐሁωऱֱچփΙ  

ழᠦஂΖڼس٣اޕ] ]  

( b )  ၢ  ֗ ᄅ ؑ   ቤ ՛ ิ ࡡ  ᄎ ( Հ ጠ ψ ՛ ิ ࡡ 

ᄎω طᓮΔعࡲຍࢴքִԼԫֲڣԲሿԫሿ࣍(

ڙរຝ։ᒤऱ՛ীৢچᓮعᡶਔᚵᤜ࿇୶ᄎץ

࿇୶Δሔ֘ψၢڤޘ࿇୶ωچऱቤრٻΙᚵᤜ

࿇୶ᄎڇᛩቼֱ૿ኙփࡉاࡺॵ२ᛩቼທګ૿

ᐙΔع֗אᓮփࠎ༽ྤࠀᇷறΔᢞࣔᚵᤜ࿇୶

լᄎኙॵ२چऱඈֽൣउທګ૿ᐙΙ  

( c ) ࡲຍ֭אऱᖕΔޡ۶ၞԫٌٚ༽ྤࠀᓮԳع 

ுعᓮΙ  

( d )  ਙࢌຝ॰ऱრߠѧѧ  ਙࢌຝ॰ऱრߠᐽᙕ֮ٙ࣍ร 4

Ζ֢॰چਙറ।قΔԫࡲ௫֗عڇᓮچរփऱ

รچ 5 8 6 ᇆ C ։ᘋ৬՛ীৢڙऱعᓮբᛧޅ

ΔڶԼࡲ՛ীৢعڙᓮڇإΖᛩቼঅᥨᆟ

ᆟ९ (Հጠψᛩঅᆟᆟ९ω )।قΔᇠᆟڇԲሿሿԶ

ऱᛩቼۆֽࡉᣂᕳଃڶࡲ൷ᛧࠟڣԲሿሿࡉڣ

ދ ္ Ζ ڼ ؆ Δ ה լ ֭  ڇ ع ᓮ چ រ փ ၞ ۩ ࢳ ߫ 

೯Δەᐞైڂਢຍࠄ೯ࢬขسऱֽۆᄎኙᛩቼທ

Ꮝ֧ਜΖۆֆ٥ඈྤࠀփឫΔۖྗޡԫၞګ

྄೭ᆟᆟ९।قΔعᓮچរڇࢬऱچਝڶඈ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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Ꮝ֧ਜΔՈڶऴ൷ऱॸֽᏍ֧ਜΔعᓮԳႊ

۞۩ᆜॸֽگႃ֗ඈߓ࣋อΔאعᓮچរփ

ขسऱஉੌ֗ࠐ۞ॵ२چऱֽ૿چΙ   

( e )  ֆฒऱრߠѧѧ ᅝࠩگݝԫٝֆฒრߠΔ।ྤࠀق

ᣂ࣍ᚵᤜऱୡᑗ֗ޘ೭խ֨ലᆜऱਜऱᇡาᇷ

றΔٍڶᚵᤜೖ߫֗߫ࢳਜऱᛜሎࡉጥᇡ

ൣΙ  

( f )  ቤᆟऱრߠѧѧ ᖕ֮ٙร 6 ࢬሉऱေ۷࣠

֗طΔቤᆟլ֭ຍࡲுعᓮΖψၢڤޘ࿇

୶ωچቃጩࠎاޘࡺᘋ৬՛ীৢڙհشΖ࣍ط

ਙറ൷ᛧچ 1 1 ᓮΔۖࠡխعऱڙᘋ৬՛ীৢࡲ

ԫࡲբᛧޅΔૉޅཚԿڣऱᚵᤜ࿇୶Δᄎ

ᡶعᓮچរऱ՛ীৢڙ࿇୶Ζعᓮچរॵ२ڶԫࠄ

ೃΖೖ߫۔ڜ୮ࠟڶত૿ঞ۫ࡉΔۖত૿ৢޘ

ڶ 8 0 ଡೖ߫ۯΔᄎኙاޘЯ۰ড়ທګᛩቼྗឫΖ

ᛩঅᆟᆟ९լ֭عڇᓮچរփၞ۩߫ࢳ೯Δڂ

փྤࠀֆ٥ඈۆᏍ֧ਜΖ྄೭ᆟᆟ९ٍ।ق

Δ؆ڼរΖچᓮعऴ൷ऱॸֽᏍ֧ਜ൷Ꮝ۟ڶ

౨ᄎ֧ದױփሐሁԫଡሁΔڶਔץរچᓮع

ञࣇΔڂڶᣂ࿇୶ᄎፖش٥اޘᇠփሐሁΖ  

7 7 . ᓮΖᚮعࡲᤩຍس।ᚮူᄅ٣זᓮԳऱعᤉۖᓮஂ 

ူᄅس٣ଗܗբٌܧᄎՂऱԫॾٙࡉԫࠄᅃׂΔ༼אנՀ

រΚ  

( a ) ΙشࠌاޘࠎΔڣڍೖ߫܂شរբچᓮع   

( b )  ଣᐌ۩٣ছऱعᓮᛧޅቤױழףԵऱॵ

යٙΔႊ࣋ދՕᇷ८ΖعᓮԳߩڶ࣍طജऱᇷ

८Δ౨ᆵኔຝ։ࡳऱՠ࿓Δץਔᆜᇘᆜ

֗ၞ۩ԫࠄඈֽՠ࿓Ι֗א  

( c ) ଚה༉⁼྇ᐙऱൻਜፖࠀᓮԳբᜤ֘ኙृΔع 

ሒ࠰ګᤜ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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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8 .  ԫࡡټᇬംΔعᓮچរڶ൷ᏍඈۆਜΔ߫ࢳڶ

೯ࢬขسऱ۶ڕֽۆᆜΖᚮူᄅڃس٣ᚨழᇞᤩΔعᓮچ

រࠡኔ൷ᏍԱඈۆਜΔਢعᓮԳ༼ٌऱቹঞق᧩ڶآΖ

ஂਐ㷂֮ٙร 4 . 3 . 3 ( b )ࠀ।قΔᖕᛩঅᆟᆟ९༼ࠎऱᇷறΔ

Ꮝ֧ਜΖۆֆ٥ඈڶࠀچऱڇࢬរچᓮع  

7 9 .  ԫࡡټᇬംᘋ৬՛ীৢڙᄎܡᐙຏعᓮچរऱຏ

ሐΔࠀᇬೖ߫֗߫ࢳਜऱጥࡉሎ܂ᑓڤΖᚮڃس٣ᚨ

ழ ᇞ ᤩ Δ ܛ ࠌ ᘋ ৬ ՛ ী ৢ ڙ Δ  ڶ ຏ ሐ ऱ ខ ৫ Ո ߩ א ᚨ ב ࢬ

ᏁΖ۟࣍ೖ߫֗߫ࢳਜऱሎ܂Δה।قຍࠄਜਢࠎփ

Ζشࠆ၄܍اޘ  

8 0 .  ႓ᤌᙘس٣༼ࠩբ༼ٌᄎՂऱᅃׂΔ।قఎრࠩᅃׂխ

سຜΖᚮ٣شࡳ۶ڶሽࣨΔᇬംᇠਜࡉԫଡֽબڶ

ጠ߷ਢᇘᆜΔᆜຍࠄᇘਢᐌ۩٣ছޅऱቤױ

ऱॵයٙΖ  

8 1 . ।Ζؾ೭ऱᏝࣚ߫ࢳڶΔ٨قܫԫڶఎრࠩᅃׂխஂ 

ᚮس٣ᇞᤩᎅΔᇠᏝؾ।ਢطԫاޘټឭ࣋ऱΔהբޣᇠ

।ΖؾᇠᏝߨฝاޘټ  

8 2 . ڶٍࡡΔۖנ༽ߠრהࠡྤࠀ।זᓮԳऱع࣍ط 

ၞԫޡऱംᠲΔܫஂवعᓮԳऱז।Δுแಛ࿓ݧբᆖ

ނᓮၞ۩ᤜΔ࿑৵ᄎعࡲᠦஂ৵ᤉᥛ༉ຍהڇΔৄᄎᄎޔ

ஂנ।ז।֗ቤᆟऱזᓮԳऱعტஂᓮԳΖعຏवࡳެ

ᄎᤜΖהଚڼ࣍ழᠦஂΖ  

ᤜຝ։  

8 3 .  ԫࡡټਐנΔع࣍طᓮچរຝ։ᒤऱ՛ীৢعڙᓮ

բᛧޅΔૉޅຍعࡲᓮΔᄎᡶᆵኔψၢڤޘ࿇୶ωچ

ऱቤრٻΖԫࡡټਐנΔعᓮچរขسऱֽۆᄎኙᛩቼ

ທګլߜᐙΔ֠ࠡਢعᓮچរڶ൷Ꮝֆ٥ඈߓۆอΔڼڂ

լ౨֭ຍࡲுعᓮΖ  

8 4 .  ᆖመԫᔚᤜ৵Δ᜔נ܂ஂΔ।ࡡقՕીլ֭

ຍعࡲᓮΔڂਢڶᣂ৬ᤜᡶᆵኔψၢڤޘ࿇୶ωچऱ

ቤრٻΔࠀᄎኙॵ२چऱඈֽൣउທګ૿ᐙΖࡡᤉ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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ᐉᔹ֮ٙร 7 . 1 ࢬሉٺႈ֘ኙຍعࡲᓮऱطΔࠀᎁڶᣂ

৾طᅝΖ  

8 5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ᏍڃຍࡲுعᓮΔط

ՀΚڕ  

( a )  ᚵ ᤜ ࿇ ୶ ᄎ  ᡶ ع ᓮ چ រ ຝ ։ ᒤ  ऱ ՛ ী ৢ ڙ ࿇

୶Δሔ֘ψၢڤޘ࿇୶ωچऱቤრٻΙ  

( b )  ᚵᤜ࿇୶ᄎڇᛩቼֱ૿ኙփࡉاࡺॵ२ᛩቼທګ

૿ᐙΙ֗א  

( c ) ᇷறΔᢞࣔᚵᤜ࿇୶լᄎኙॵ२ࠎ༽ྤࠀᓮփع 

૿ᐙΖګऱඈֽൣउທچ  

 

巿䲚檔䥽 6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Y L - P N / 2 6  

ࣽػऱցிچቤψልᄐωڇ  

ร 1 3 5 પچร 2 4 ᇆ塒 (ຝ։ )Εร 2 6 ᇆ塒 (ຝ։ )Ε  

ร 2 7 ᇆ塒Εร 2 8 ᇆ (ຝ։ )Εร 2 9 ᇆΕร 3 0 ᇆ (ຝ։ )Ε  

ร 3 1 ᇆ (ຝ։ )Εร 3 2 ᇆ (ຝ։ )Εร 3 4 ᇆ (ຝ։ )֗  

ร 3 5 ᇆ (ຝ։ چՒࢌຑਙࡉ(  

ᜯழൈᑗࢬ (ມᖏሏᑗچ ) (ཚԿڣ )  

(⩝尞㦒㠖ↅ䶻 8 6 3 4 壮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8 6 . ᄎᤜΝஂנழᛧᝮڼ।זᓮԳऱعࡉ।זՀቤᆟऱא   

്ጽՖՓ   ቤᆟ֢॰֗ցிቤറ  

ࣥଓᏚՖՓ  ) ।זᓮԳऱع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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ᘕ৸س٣م  )   

8 7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ऱહནΖعࡲ១տຍࡡٻᤉۖᓮ്ጽՖՓה  

[ຫ٘ڼس٣؍ழᠦஂΖ ]  

8 8 .  ്ጽՖՓଗܗ P o w e r p o i n t 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ދ

୲Δຫ૪אՀរΝ  

( a ) ᜯழൈ܂شរچᓮعނঁאΔױᓮቤعᓮԳع 

ᑗࢬ (ມᖏሏᑗچ )ΔཚԿڣΖعᓮچរ࣍ۯ

Ղ֗ࣽػՀࣽػ։ૠቤՕጼቹՂቤψልᄐωچ

ऱֱچΙ  

( b )  ၢ  ֗ ᄅ ؑ   ቤ ՛ ิ ࡡ  ᄎ ( Հ ጠ ψ ՛ ิ ࡡ 

ᄎω ਢطᓮΔعࡲຍࢴԿִնֲڣԲሿԫሿ࣍(

ᚵᤜ࿇୶ႈؾլฤٽψልᄐωچऱቤრٻΔٍ

ፖॵ२چऱኑᙩၢᛩቼլઌ࠰ᓳΙعᓮփՈ

ऱٌچᣂ࿇୶լᄎኙॵ२ڶᇷறΔᢞࣔࠎ༽ڶ

ຏΕسኪΕནᨠࡉඈֽທګլߜᐙΙڼ؆Δଣޅ

عᓮΔᄎٵᣊعᓮمՀլࠏ٣ߜΙ  

( c ) ۩ച࠷բආݝΔᅝچມᖏሏᑗ܂شࠏរሔچᓮع 

ቤጥࠫ۩೯Ζᅝݝբ࣍ԲሿሿڣԼԲִնֲ࿇

ᐌ۩ൎࠫآࠀᣂԳՓڶ࣍ط܀ൎࠫച۩ຏवΔנ

ച ۩ ຏ व  ऱ  ޣ Δ ᅝ ݝ ᄎ ආ ࠷ ၞ ԫ ޡ ऱ ጥ ࠫ ۩

೯Ι  

( d ) ᖕሉޡᓮۖ༼ٌऱၞԫعுࡲᓮԳ֭ຍع 

ร֮ٙ࣍ 3 ΖعᓮԳᜢጠມᖏሏᚭ೯ऱፖृ

ؘႊᙅښᣤऱঞΔࠀႊ۞৳Ζມᖏሏᚭ೯ױ

ᚥ ܗ ڣ ॹ Գ ৬ م ۞ ॾ Ζ ع ᓮ چ រ փ ࠀ  ڶ ᚌ ᔆ ል

ᒤΔጟཬچᓮԳᄎឩՕౙعழΖڍᆜ़Δۖچ

࠷ᣂࣹऱംᠲΔբࢬᚨሎᙁᆟڃᖫΖ࣠ڍޓ

٣ছᚵᤜऱ 1 4 ଡऒ߫ۯΖֲ৵Δڶࢬড়ᄎط

ࠎ༽چऱளሏ֣Փ൷ಬΖعᓮԳᄎعڇᓮچរ

ᆜ᥏Δ܍אኙॵ२چທྗګឫ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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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ਙࢌຝ॰ऱრߠ——  ਙࢌຝ॰༼נऱრߠᐽᙕ֮ٙ࣍

ร 5  Ζ ድ ል ۞ ྥ ᥨ  ᆟ ᆟ ९ ( Հ ጠ ψ ድ ᥨ ᆟ ᆟ

९ ω ) լ ֭  ຍ ࡲ ع ᓮ Δ ڂ  ع ᓮ چ រ ऱ ༚ ౙ ᑨ Ժ

Ζײढ᠌ײᙄࠃ।قΔعᓮچរ࣍ۯՂەࣽػ

ࠃᙄ᠌ײढײᛧآ٣ࠃᑨԺΖײەᙊܿփΔײ

ऱ૿ٵრΔլၞ۩૿چਉՒՠ܂Ι  

( f )  ֆ ฒ რ ߠ —— ᅝ ݝ ڇ ຍ ࡲ  ு ع ᓮ ऱ ऄ ࡳ ֆ ؒ ཚ

փΔ൷ᛧԫٝطԫټցிᤜ༼ٌऱֆฒრߠ

Δᇠټᤜٌאຏ֘طኙڶᣂ৬ᤜΖቯሐ

ልٍམڇร 1 6 යعᓮऱၸ༼נრߠΔ֘ኙڶ

ᣂ৬ᤜΔطਢޅڶᣂعᓮᄎمՀլࠏ٣ߜΔᖄ

ીהԳشࠌຍଡֱऄނధᡏልچᔆైٽऄ֏Ι֗א  

( g )  ቤᆟऱრߠ—— ቤᆟᖕ֮ٙร 7 ࢬሉऱေ۷

࣠Δࠀլ֭ຍعࡲᓮΖድᥨᆟᆟ९ᎁعᓮچ

រڶऱልᄐ༚ౙᑨԺΔۖعᓮԳڶנ༽ڶ

ԺऱቤᖕΔ֭ೣᠦڶᣂऱቤრٻΔࠌܛႛ

᥆ᜯழࢤᔆٍྥΖॵ२چ墌༄ၢۥΔۖᚵᤜ

ऱມᖏึࡨچਢୡᑗࢬΔፖልᄐشຜྤᣂΔࢬ

ᓳΖ࠰ኑᙩऱၢᛩቼլઌࡉຜشچፖழऱՒא  

8 9 . ᓮΖࣥଓᏚՖՓଗعࡲ।૪ຍזᓮԳऱعᤉۖᓮஂ 

ᅃׂΔຫ૪Հ٨រΚࠄԫܗ  

( a )  ມᖏሏᚭ೯ऱፖृᄎޣ۞৳֗࿇ཀቸၷٽ

۶ီᤚٚګຜທشऱچլᄎኙॵ२אࢬ壄壀Δ܂

֗ᕳଃᐙΙ  

( b )  ڃᚨድᥨᆟᆟ९ࢬᣂࣹऱ༚ౙംᠲΔعᓮԳբၞ

۩ᏅՕᑓऱભ֏ᛩቼՠ࿓Δعڇࠀᓮچរփቃఎ

ԱԫՕֱׂچጟཬ࣠ᖫΙ  

( c )  ڶऒ߫ۯᄎ܂شޏჸ৬ਮΔጟཬᓋလࡉक़Ζ

ਮࡉౙچല܂ش۞ྥඒߛխ֨Δࠎፖृऱ୮Գ

ၞ۩೯Ι֗א  

( d ) Ζ္ދऱاࡺᓮԳլམ൷ᛧॵ२ع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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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0 .  ԫࡡټᇬംཬᖫऱۯᆜΔࣥՖՓጠᖞଡعᓮچរࡌ

ຟᄎཬᖫΖຍࠄᖫֵ܂ױঅᥨৠᎽΔੌַᐘᐙॵ२چ

ऱشຜΖ  

9 1 .  ԫࡡټᣂࣹعᓮچរᄎჸ৬ԳທዌᗰढΖࣥՖՓڃᚨ

ழᇞᤩΔعᓮچរփլᄎჸ৬ةՆዌᗰढΔᄎᆜࣈױೈऱ

ढΖعᓮԳᄎጐԺঅᥨᛩቼΖڃᚨᛩঅᆟᆟ९༼נᛩቼױ

౨ᄎۆࠩ࠹ऱംᠲΔعᓮԳբᝩعڇ܍ᓮچរ࣋ᆜ៱ᔚ઼Ζ  

9 2 .  ്ጽՖՓڃᚨԫࡡټऱᇬംழᢞኔΔڶມᖏሏᑗ

چਢሔࠏ࿇୶ႈؾΖቤࠃ೭ᅮբ࿇נൎࠫച۩ຏवΔ

༚णຏवΖנᣂԳՓ࿇ڶٻآս܀  

9 3 .  ԫࡡټᇬംײەᙊܿऱൣउ۶ڕΖ്ጽՖՓڃᚨழ

ᇞᤩΔعᓮچរ࣍ۯՂײەࣽػᙊܿփΔᇠᙊܿנՒ֮ढऱᑨ

Ժ᥆࣍ΖլመΔآ࣍طམၞ۩࿇ൺՠ܂Δآࡸ౨ജᒔعࡳᓮ

ᏝଖΖײەរऱኔᎾ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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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陳漢雲教授，邱榮光博士及劉文君女士此時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
 

1 0 5 .  會議於下午二時三十分繼續進行。  

1 0 6 .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午膳後舉行的會議：  

周達明先生  

鄭恩基先生  

陳漢雲教授  

劉文君女士  

陸觀豪先生  

邱榮光博士  

 規劃署署長  

梁焯輝先生  

 

議程項目 7  

[ 公開會議 ]  
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K 7 / 9 9  

擬在劃為「住宅 ( 乙類 ) 」地帶的  

九龍何文田界限街 1 0 8 C 號地下 ( 新九龍內地段第 2 3 2 3 號 )  

開設學校 ( 補習學校 )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6 3 8 號 ) 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0 7 .  以下規劃署代表及申請人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余賜堅先生  -  規劃署九龍規劃專員  

麥建文先生  -  申請人代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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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8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覆 核 聆 訊 的 程 序 。

主席繼而請余賜堅先生向委員簡介覆核申請的背景。  

1 0 9 .  余 賜 堅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簡 介 這 宗 申

請，並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請 人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在 何 文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

圖 上 劃 為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」 地 帶 的 處 所 開 設 擬 議 學 校

( 補習學校 ) ；  

( b )  二零一零年六 月十 一日，都會規 劃小 組委員會 ( 下稱

「小組委員會」 ) 拒絕這宗申請，理由如下：  

( i )  擬 議 補 習 學 校 會 對 區 內 居 民 造 成 騷 擾 或 滋 擾 ；

以及  

( i i ) 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為 該 區 在 住 宅 樓 宇 內 作 補 習 學

校的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。  

( c )  為支持覆核申 請， 申請人遞交了 補充 資料 ( 文件 附件

E 至 G ) ，包括人流統計紀錄及從界限街另一面通往

補 習 學 校 的 修 訂 出 入 安 排 。 申 請 人 支 持 覆 核 申 請 的

理據撮載於文件第 3 段。  

[ 鄭恩基先生此時暫時離席 ]  

( d )  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撮載於文件第 5 段。地政總署

九 龍 東 區 地 政 專 員 表 示 ， 擬 議 學 校 用 途 違 反 所 涉 地

段 的 政 府 契 約 中 訂 明 准 許 搭 建 「 一 幢 歐 洲 式 的 住 用

房 屋 」 的 規 定 。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量 師 ／ 九 龍 指 出 ，

根 據 佔 用 許 可 證 ， 有 關 樓 宇 ( 包 括 申 請 處 所 ) 只 可 用

作 住 宅 用 途 ， 而 通 往 補 習 學 校 的 最 新 通 道 為 有 關 住

宅 發 展 的 其 他 使 用 者 ／ 居 民 所 共 用 ， 會 被 視 作 該 住

宅發展的公用地方；  

( e )  當 局 在 覆 核 申 請 的 公 布 期 內 共 接 獲 兩 份 反 對 覆 核 申

請 的 公 眾 意 見 書 。 其 中 一 名 提 意 見 人 反 對 的 理 由 是

鄰 近 範 圍 已 有 很 多 學 校 ， 包 括 幼 稚 園 和 小 學 ； 再 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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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任 何 形 式 的 學 校 會 令 交 通 擠 塞 情 況 加 劇 ， 生 活 環

境 質 素 下 降 ， 也 會 危 害 公 眾 安 全 。 另 一 名 提 意 見 人

反 對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惟 這 項 反 對 與 覆 核 申 請 無

關；  

( f ) 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── 規 劃 署 基 於 文 件 第 7 段 所 載 的 評

估，並不支持覆核申請。有關重點如下：  

(i)  在 申 請 處 所 開 設 擬 議 補 習 學 校 不 符 合 城 市 規 劃

委 員 會 就 「 擬 作 補 習 學 校 用 途 而 根 據 城 市 規 劃

條 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規 劃 申 請 」 所 頒 布 的 城 市

規 劃 委 員 會 規 劃 指 引 (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

4 0 ) ， 理 由 是 擬 議 補 習 學 校 的 入 口 與 樓 宇 的 住

用 部 分 並 非 分 隔 ， 會 對 所 涉 住 宅 發 展 的 居 民 造

成騷擾或滋擾；  

(ii)  申 請 人 提 議 利 用 界 限 街 側 面 入 口 公 共 大 門 的 另

一 條 通 道 作 為 前 往 申 請 處 所 的 專 用 通 道 。 然

而 ，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量 師 ／ 九 龍 指 出 ， 通 往 補

習 學 校 的 最 新 擬 議 通 道 為 有 關 住 宅 發 展 的 其 他

使 用 者 ／ 居 民 所 共 用 ， 會 被 視 作 該 住 宅 發 展 的

公 用 地 方 ， 因 此 這 條 新 通 道 不 可 視 為 獨 立 通

道 ， 可 解 決 補 習 學 校 對 同 一 大 廈 內 居 民 有 可 能

造 成 滋 擾 的 問 題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先 前 曾 拒 絕 作 補

習 學 校 的 五 宗 同 類 申 請 。 這 些 申 請 均 是 申 請 處

所 的 入 口 與 同 一 大 廈 的 居 民 共 用 。 批 准 這 宗 申

請會為其他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；  

(iii )  申 請 人 聲 稱 所 涉 大 廈 完 全 用 作 商 業 用 途 。 然

而 ，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量 師 ／ 九 龍 指 出 ， 根 據 佔

用 許 可 證 ， 該 大 廈 ( 包 括 申 請 處 所 ) 只 可 用 作 住

宅 用 途 。 此 外 ， 地 政 總 署 九 龍 東 區 地 政 專 員 指

出 ， 擬 議 學 校 用 途 違 反 規 管 有 關 地 段 的 政 府 契

約 ， 契 約 上 訂 明 該 地 段 只 可 用 作 住 宅 用 途 ； 以

及  

(iv) 一 名 提 意 見 人 反 對 覆 核 申 請 ， 理 由 是 鄰 近 範 圍

已 有 很 多 學 校 ， 包 括 幼 稚 園 和 小 學 ； 再 增 加 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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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 形 式 的 學 校 會 對 交 通 ， 生 活 環 境 和 公 眾 安 全

構成負面影響。  

1 1 0 .  主席繼而邀請申請人代表闡述這宗申請。  

[ 李 律 仁 先 生 此 時 到 達 參 加 會 議 ， 鄭 恩 基 先 生 此 時 返 回 會 議 席

上。 ]  

1 1 1 .  麥建文先生借助在會議上展示的照片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沿 太 子 道 西 及 界 限 街 拍 攝 的 照 片 顯 示 ， 區 內 很 多 現

有 補 習 學 校 均 位 處 低 矮 樓 宇 的 地 下 及 ／ 或 一 樓 ， 住

宅 單 位 則 位 於 樓 上 。 位 於 這 些 大 廈 的 補 習 學 校 及 住

宅單位均共用公眾走廊及／或樓梯；  

( b )  申 請 人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進 行 人 流 統 計 ， 發 現 進 出

所 涉 大 廈 的 人 流 很 少 。 在 各 統 計 時 段 中 ， 只 有 一 個

時 段 錄 得 五 人 ， 很 多 時 段 的 人 流 均 是 零 ， 因 此 擬 議

補 習 學 校 不 會 對 所 涉 大 廈 內 的 安 老 院 或 居 民 造 成 騷

擾 或 滋 擾 。 此 外 ， 與 附 近 其 他 混 合 補 習 學 校 及 住 宅

單 位 的 低 矮 樓 宇 的 人 流 相 比 ， 所 涉 建 屋 地 段 的 人 流

少很多；  

( c )  申 請 人 已 展 開 法 律 行 動 ， 以 期 在 另 一 面 開 闢 一 條 公

共 通 道 ， 提 供 由 界 限 街 的 另 一 面 進 入 補 習 學 校 的 通

道 ， 該 條 經 修 訂 的 通 道 在 學 校 營 業 時 間 內 屬 專 用 通

道；以及  

( d )  反 對 申 請 的 公 眾 意 見 書 並 無 根 據 ， 也 不 清 楚 提 意 見

人是否區內居民。  

1 1 2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申 請 人 代 表 在 簡 介 中 提 到 的 現 有 補 習 學

校，有多少是在二零零八年二月，即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4 0 公

布 後 獲 批 准 的 。 麥 建 文 先 生 說 資 料 載 於 小 組 委 員 會 文 件 附 錄

I I 。 與 區 內 其 他 現 有 的 補 習 學 校 相 比 ， 所 涉 補 習 學 校 的 規 模 小

得多，只有約 3 0 個學生，因此擬議學校造成的滋擾甚輕微。秘

書補充說根據小組委員會文件編號 A / K 7 / 9 9 的附錄 I I ( 即文件

的附件 A ) ，大部分作補習學校用途的已核准申請都是在二零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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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年二月之前，即在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4 0 公布之前獲城規會

批准的。  

1 1 3 .  麥 建 文 先 生 備 悉 小 組 委 員 會 文 件 編 號 A / K 7 / 9 9 中 提 到

所 涉 大 廈 樓 上 一 間 安 老 院 在 沒 有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下 經 營 了 多 年 。

他 質 疑 為 何 處 理 所 涉 個 案 會 有 例 外 。 主 席 回 應 說 有 關 部 門 會 跟

進未經許可的用途。  

1 1 4 .  由 於 申 請 人 代 表 沒 有 進 一 步 的 意 見 ， 而 委 員 亦 沒 有 進 一

步 提 問 ， 主 席 告 知 申 請 人 代 表 覆 核 申 請 的 聆 訊 程 序 已 經 完 成 ，

城 規 會 會 在 他 離 席 後 進 一 步 商 議 這 宗 申 請 ， 稍 後 會 把 決 定 通 知

申 請 人 。 主 席 多 謝 申 請 人 代 表 及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出 席 會 議 。 他 們

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1 5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申 請 人 代 表 所 引 述 作 為 補 習 學 校 用 途 的

已 核 准 個 案 並 非 相 關 ， 因 為 城 規 會 是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前 ， 即

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4 0 公布前考慮該等個案的。城規會在考慮

覆 核 申 請 時 須 考 慮 擬 議 用 途 是 否 符 合 有 關 指 引 訂 明 的 原 則 及 評

審 準 則 。 就 此 ， 該 指 引 訂 明 的 其 中 一 個 準 則 是 通 往 補 習 學 校 的

擬 議 通 道 ( 入 口 ) 必 須 與 其 所 在 樓 宇 的 住 用 部 分 分 隔 ， 以 盡 量 減

少 對 同 一 樓 宇 內 的 居 民 所 造 成 的 騷 擾 。 然 而 ， 就 擬 議 補 習 學 校

而言，通往該處的通道並非與其所在樓宇的住用部分分隔。  

1 1 6 .  主 席 總 結 說 覆 核 申 請 並 不 符 合 有 關 的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，

即 通 往 擬 議 補 習 學 校 的 通 道 並 非 與 其 所 在 樓 宇 的 住 用 部 分 分

隔 ， 會 對 所 涉 住 宅 樓 宇 內 的 居 民 造 成 騷 擾 或 滋 擾 。 委 員 表 示 同

意。  

1 1 7 .  委 員 繼 而 審 視 駁 回 覆 核 申 請 的 理 由 ( 載 於 文 件 第 8 . 1

段 ) ，並認為有關理由恰當。  

1 1 8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駁 回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， 理 由

如下：  

( a )  擬議補習學校會對區內居民造成騷擾或滋擾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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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為 該 區 在 住 宅 樓 宇 內 作 補 習 學 校 的

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。  

議程項目 8  

[ 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要求押後聆訊日期  

考慮有關《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1 5 / 2 5》的  

申述和意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6 4 4 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1 9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梁剛鋭先生  -  其 母 親 在 鴨 脷 洲 擁 有 一 個 單 位 ， 而

其 僱 主 香 港 大 學 擬 收 購 香 港 仔 及 鴨

脷洲區一塊土地進行發展。  

李律仁先生  -  在香港仔區擁有一個單位  

1 2 0 .  委 員 備 悉 梁 剛 鋭 先 生 尚 未 返 回 會 議 席 上 。 李 律 仁 先 生 此

時暫時離席。  

1 2 1 .  秘 書 報 告 說 ， 《 香 港 仔 及 鴨 脷 洲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H 1 5 / 2 5 》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5

條展示予公眾查閱。當局在為期兩個月的展示期內共收到 1 3 份

申 述 。 有 關 申 述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公 布 ， 為 期 三 星 期 ，

以供公眾提出意見，而當局共收到 5 0 2 份意見。城市規劃委員

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 原 定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考 慮 有 關

申 述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告 知 所 有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

人 聆 訊 安 排 和 編 定 的 聆 訊 日 期 。 深 灣 遊 艇 俱 樂 部 ( 申 述 人 編 號

8 ) ( R 8 ) 的 代 表 城 市 規 劃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九

日 致 函 城 規 會 秘 書 ， 要 求 城 規 會 延 期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五 日

聆 訊 有 關 申 述 。 城 市 規 劃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在 信 件 中 聲 稱 R 8 和 該

公 司 已 根 據 城 規 會 文 件 所 述 的 暫 定 聆 訊 日 期 ( 即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

八 日 ) 編 定 了 工 作 的 行 程 ， 而 該 份 文 件 是 關 於 考 慮 香 港 仔 及 鴨 脷

洲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的 資 料 文 件 及 聆 訊 安 排 ，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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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三 日 獲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城 市 規 劃 顧 問 有 限 公

司 的 有 關 代 表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當 日 會 身 處 英 國 ， 未

能 更 改 已 作 實 的 行 程 安 排 。 該 公 司 有 必 要 與 R 8 一 同 出 席 聆

訊，以回應城規會提出的任何問題。  

1 2 2 .  秘 書 就 R 8 提 出 的 理 由 作 出 澄 清 時 表 示 ， 擬 備 有 關 資 料

文 件 之 目 的 並 非 要 求 城 規 會 同 意 聆 訊 日 期 。 資 料 文 件 所 載 的 日

期 ( 即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八 日 ) 只 是 暫 定 日 期 。 待 當 局 定 出 確 實 的

聆 訊 日 期 後 ， 秘 書 處 會 以 書 面 方 式 把 聆 訊 日 期 告 知 申 述 人 和 提

意 見 人 。 秘 書 處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致 函 申 述 人 和 提 意

見 人 ， 告 知 他 們 聆 訊 將 於 編 定 日 期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進

行。  

1 2 3 .  秘 書 說 ， 城 規 會 就 「 延 期 對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提 出

的 申 述 、 意 見 、 進 一 步 申 述 及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」 所 頒 布 的 規 劃 指

引編號 3 3 與考慮 R 8 的要求有關。根據上述規劃指引，延期考

慮 申 述 和 意 見 ， 對 於 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提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

政 會 議 核 准 及 對 於 聆 訊 所 涉 的 其 他 各 方 或 會 造 成 影 響 。 因 此 ，

除 非 理 由 非 常 充 分 並 取 得 所 有 其 他 有 關 人 士 的 同 意 ， 否 則 延 期

要 求 不 應 獲 得 受 理 。 倘 屬 絶 對 無 法 不 予 延 期 的 情 況 ， 城 規 會 在

考 慮 所 有 相 關 因 素 及 個 案 的 情 況 後 ， 最 多 只 會 批 准 押 後 會 議 四

星期 ( 由原先的聆訊日期起計 ) 。  

1 2 4 .  秘 書 繼 而 指 出 正 如 上 述 規 劃 指 引 所 訂 ， 除 非 取 得 所 有 其

他 有 關 人 士 的 同 意 ， 否 則 延 期 考 慮 申 述 的 要 求 不 應 獲 得 受 理 。

因 此 ， 如 任 何 一 名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反 對 延 期 要 求 ， 聆 訊 須 如

期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進 行 。 主 席 建 議 把 聆 訊 押 後 兩 星

期 進 行 ， 但 必 須 取 得 所 有 其 他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的 同 意 。 委 員

表示同意。  

1 2 5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同 意 延 期 兩 星 期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

五 日 聆 訊 香 港 仔 及 鴨 脷 洲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， 但

必 須 取 得 所 有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的 同 意 。 城 規 會 亦 同 意 如 任 何

一 名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反 對 延 期 ， 聆 訊 將 如 期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

月二十二日進行。  

(會 後 補 註 ： 由 於 其 中 一 名 申 述 人 反 對 延 期 ， 聆 訊 將 如 期 於 二 零

一零年十月二十二日進行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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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9  

[ 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慮有關《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/ 2 5 》的  

建議修訂的進一步申述編號 T P B / R / S / K 1 / 2 3 - F 1 和 F 2 ，  

有關的建議修訂乃經考慮有關《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 

S / K 1 / 2 3 》的申述和意見後而作出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6 3 5 號 )   

[ 聆訊以廣東話和英語進行 ]  

1 2 6 .  以下委員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梁焯輝先生  

以規劃署署長身分  

]  市 區 重 建 局 ( 下 稱 「 市 建 局 」 )

非執行董事  

譚贛蘭女士  

以地政總署署長身分  

]   

陳家樂先生  ]   

曾裕彤先生  

以民政事務總署  

助理署長身分  

-  擔 任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( 市 建

局非執行董事 ) 的助理  

李偉民先生  )  市 建 局 前 非 執 行 董 事 ( 任 期 於

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屆

滿 )  

葉滿華先生  )   

陳炳煥先生  -  上 訴 委 員 團 ( 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

例》 ) 主席  

劉志宏博士  -  上 訴 委 員 團 ( 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

例 》 ) 成 員 ， 其 配 偶 在 柯 士 甸

道擁有一個物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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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漢雲教授  ]  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成員  

陳曼琪女士  ]   

陳旭明先生  - 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上 訴 委 員 會 成

員 ， 並 在 山 林 道 擁 有 一 個 物

業； R 2 9 2 及 R 2 9 3 的顧問；

目 前 與 恆 基 兆 業 地 產 有 限 公 司

( 下 稱 「 恒 地 」 ) 有 業 務 往 來 。

R 2 9 5 由 美 麗 華 酒 店 企 業 有 限

公司 ( 恒地成員 ) 提 出。  

鄺心怡女士  -  在加連威老道擁有一個物業  

陸觀豪先生  -  九 倉 電 訊 有 限 公 司 及 有 線 寬 頻

通 訊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局 成 員 。 這

兩 間 公 司 是 九 龍 倉 集 團 有 限 公

司 的 成 員 。 F 1 由 W h a r f  

R e a l t y  L i m i t e d ( 九 龍 倉 集 團

有限公司附屬公司 ) 提出。  

梁宏正先生  -  擔 任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董 事 ， 而 該

機 構 最 近 接 受 了 恒 地 主 席 的 家

人 的 私 人 捐 獻 。 R 2 9 5 由 美 麗

華 酒 店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( 恒 地 成

員 ) 提出。  

劉智鵬博士  -  近 期 與 恒 地 有 業 務 往 來 。

R 2 9 5 由 美 麗 華 酒 店 企 業 有 限

公司 ( 恒地成員 ) 提 出。  

1 2 7 .  與 會 者 同 意 陸 觀 豪 先 生 涉 及 直 接 的 利 益 ， 他 應 就 此 議 項

離席。陸先生此時離席。  

1 2 8 .  與 會 者 也 同 意 ， 委 員 與 市 建 局 及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上 訴 委 員

會 有 關 的 利 益 不 屬 直 接 利 益 ， 他 們 可 以 留 席 。 委 員 備 悉 曾 裕 彤

先 生 、 劉 志 宏 博 士 、 陳 曼 琪 女 士 及 陳 旭 明 先 生 因 未 能 出 席 會 議

而 致 歉 ； 陳 家 樂 先 生 、 李 偉 民 先 生 、 葉 滿 華 先 生 、 陳 炳 煥 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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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、 鄺 心 怡 女 士 、 梁 宏 正 先 生 及 劉 智 鵬 博 士 已 離 席 ， 譚 贛 蘭 女

士尚未到達參加會議。  

[ 梁剛銳先生及李律仁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1 2 9 .  委 員 備 悉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編 號 1 ( F 1 ) 在 會 議 上 提 交 了 一 份

文件，而申述人編號 5 9 ( R 5 9 ) 則提 交了一些圖則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3 0 .  由 於 當 局 已 給 予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( F 1 及 F 2 ) 、 申 述 人 ( R 1

至 R 2 9 7 ) 及 提意見 人 ( C 1 至 C 1 4 ) 合 理 的通 知， 邀請他 們 出 席

聆 訊 ， 故 委 員 同 意 在 已 表 明 不 出 席 或 沒 有 回 覆 聆 訊 邀 請 的 申 述

人 及 提 意 見 人 缺 席 的 情 況 下 ， 聆 訊 就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

的建議修訂提出的進一步申述。  

1 3 1 .  以下規劃署的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陳偉信先生  規劃署荃灣及西九龍規劃專員  

蘇震國先生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油尖旺  

趙潔儀女士  城市規劃師／油尖旺  

1 3 2 .  以下進一步申述人及申述人代表也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進一步申述   

F 1  Wharf Realty Ltd.  

 李禮賢先生  ] F 1 的代表  

 吳志逸先生  ]  

F 2  Ms Mulvihill, Mary 

Ms Mulvihill, Mary 

 

F 2  

申述    

R 5 9 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  

 李禮賢先生  R 5 9 的代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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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6 0  Million Success Ltd, Wide Harvest Investment Ltd. & 

Bestown Ltd. 

R 6 3  Murdoch Investments Inc. and Hornbrook Investment Ltd. 

R 2 9 7  Long Whole Investments Ltd. 

 李家琪女士  R 6 0、R6 3 及 R2 9 7 的代表  

R 6 1  The Hong Kong Hotel Ltd.  

R 6 2  Harbour City Estates Ltd.  

 李禮賢先生  ] R 6 1 及 R 6 2 的代表  

 吳志逸先生  ]  

R 6 4  Mantegna Investments Co. Ltd. 

 李禮賢先生  ] R 6 4 的代表  

R 2 8 9  Sailors Home and Missions to Seamen 

 陳子福先生  ] R 2 8 9 的代表  

R 2 9 2  Achieve Investments Ltd.  

R 2 9 3  Holdwin Ltd.  

 何錫添先生  ] R 2 9 2 及 R2 9 3 的代表  

 呂煒權先生  ]  

R 2 9 5 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 

 林皓婷女士  ] R 2 9 5 的代表  

1 3 3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聆 訊 的 程 序 。 他 繼

而邀請規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進一步申述。  

1 3 4 .  蘇 震 國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陳 述 以 下 要

點：  

( a )  載述於文件第 1 段有關《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

編號 S / K 1 / 2 5 》的建議修訂的背景，有關的建議修

訂 乃 經 考 慮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 號 S / K 1 / 2 3 的

申述和意見後而作出，重點如下：  

( i ) 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， 《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K 1 / 2 3 》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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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 ( 下稱「條例」 ) 第 5 條展示，以供公眾查

閱；  

( i i ) 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，城規會考慮該 3 0 4 份

有 效 的 申 述 和 1 4 份 有 效 的 意 見 後 ， 決 定 接 納

申述編號 2 8 9 ( R 2 8 9 ) 和接納 R 5 9 至 R 2 8 8 及

R 2 9 0 至 R 2 9 4 的部分內容如下：  

-  接納 R 2 8 9 ，訂明在「商業 ( 1 ) 」、 「商業

( 2 ) 」 及 「 商 業 ( 6 ) 」 支 區 內 非 建 築 用 地 規

定 適 用 的 公 眾 道 路 ， 是 指 圖 則 上 顯 示 為

「 道 路 」 的 地 方 ， 但 彌 敦 道 和 漆 咸 道 南 除

外；  

-  接納 R 5 9 至及 R 2 9 0 至 R 2 9 4 的部分內

容 ， 為 「 商 業 ( 1 ) 」 、 「 商 業 ( 2 ) 」 及 「 商

業 ( 6 ) 」 支 區 訂 明 略 為 放 寬 闊 1 . 5 米 的 非

建築用地限制的條款；  

-  接納 R 6 2 的部分內容，為「商業 ( 8 ) 」支

區 訂 明 略 為 放 寬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米 的 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款；  

-  接納 R 6 3 至 R 2 8 8 的部分 內容， 把尖沙

咀 東 部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6 0 米修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／主

水平基準上 9 5 米 ；  

-  接納 R 5 9 及 R 6 0 至 R 6 2 的部分內容，訂

明 容 許 達 到 一 定 面 積 且 具 有 其 他 城 市 設 計

優 點 的 「 商 業 」 用 地 申 請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( 即 「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」 ) 。 城 規 會 又 同

意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也 應 適 用 於 尖 沙 咀 東 部 地

區 ( 涉及 R 6 3 至 R 2 8 8 ) ；  

 城 規 會 要 求 規 劃 署 因 應 委 員 在 會 上 表 達 的 意

見 ， 改 良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的 評 審 準 則 和 進 一 步 考

慮 如 何 把 方 案 納 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。 城 規 會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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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為 順 應 有 關 申 述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內 容 而 根 據 條

例第 6 B ( 8 ) 條建 議對分 區計 劃大 綱 圖作出 的修

訂，應提交城規會再作考慮；  

( i i i )  經 考 慮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 號 S / K 1 / 2 3 提 出

的 申 述 和 意 見 而 建 議 對 《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草圖編號 S / K 1 / 2 5 》作出的修訂於二零一零年

六 月 四 日 獲 城 規 會 考 慮 及 通 過 。 建 議 的 修 訂 包

括：  

該圖所顯示的修訂  

A 項  把 位 於 尖 沙 咀 東 部 麼 地 道 東 南 面 劃 為

「 商 業 」 地 帶 的 土 地 所 訂 明 的 最 高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改

為 8 0 米；  

B 項  把 位 於 尖 沙 咀 東 部 麼 地 道 西 北 面 劃 為

「 商 業 」 、 「 商 業 ( 3 ) 」 及 「 商 業 ( 5 ) 」

地 帶 的 土 地 所 訂 明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，由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改為 9 5 米；  

就該圖《註釋》作出的修訂  

( a )  在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「 註 釋 」 加 入 新 的 「 備

註」，容許面積不少於 1  8 0 0 平方 米的地

盤 提 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申 請 ， 但 指

定 為 「 商 業 ( 7 ) 」 和 「 商 業 ( 1 0 ) 」 的 土 地

範 圍 ， 以 及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內 建 築 物 高

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3 8 6 . 7 米 的土地

範圍除外；  

( b )  修 訂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「 註 釋 」 的 「 備 註 」 第

( 1 4 ) 段 ， 容 許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「 商 業 ( 8 ) 」

支 區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米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限制；  



- 5 6 -  

( c )  修 訂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「 註 釋 」 的 「 備 註 」 第

( 1 1 ) 段 ， 以 說 明 在 「 商 業 ( 1 ) 」 、 「 商 業

( 2 ) 」 及 「 商 業 ( 6 ) 」 支 區 內 非 建 築 用 地 限

制 適 用 的 公 眾 道 路 ， 是 指 圖 則 上 顯 示 為

「 道 路 」 的 地 方 ， 但 漆 咸 道 南 和 彌 敦 道 除

外 ， 並 加 入 略 為 放 寬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的 條

文；  

( b )  二 零 一 零 年 月 六 月 十 八 日 ，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根 據 條 例

第 6 C ( 2 ) 條 公 布 ， 為 期 三 星 期 ， 以供 提 出 進 一 步 申

述 。 當 局 接 獲 兩 份 進 一 步 申 述 ( F 1 及 F 2 ) ， 該 兩 份

進 一 步 申 述 均 反 對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出 建 議 修

訂；  

( c )  為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及 尖 沙 咀 東 部 「 商 業 」 用 地 訂

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有 關 「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」 的 背

景，詳述於文件第 3 . 1 至 3 . 1 0 段 ；  

( d )  進 一 步 申 述 的 主 要 理 由 及 其 建 議 概 述 於 文 件 第 2 . 2

段，重點如下：  

放寬限制方案 ( F 1 及 F 2 )  

( i )  F 1 反 對 有 關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的 條 款 ， 因 為 除 了

通 過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所 訂 的 程 序 批 給 優 惠 總 樓

面 面 積 外 ， 根 本 無 法 確 定 有 否 任 何 誘 因 可 以 鼓

勵 在 私 人 用 地 上 提 供 公 共 空 間 。 由 於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已 訂 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， 較 宜 把 「 鼓 勵 性

總 樓 面 面 積 」 加 入 第 1 6 條 申 請 以 供 公 眾 知

悉 ， 並 和 建 築 形 式 一 併 供 城 規 會 批 准 。 F 1 建

議應容許「商業」地帶內面積不少於 1  8 0 0 平

方米的用地申請放寬地積比率限制；  

( i i )  F 2 反對 容許面積 不少於 1  8 0 0 平 方米的用地

申 請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。 F 2 認 為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獲 納 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剛 兩 年 ，

在 可 以 評 估 對 通 風 和 交 通 所 造 成 的 全 面 影 響 之

前 ，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再 作 出 重 大 的 修 訂 ，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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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能 接 受 。 F 2 建 議 有 關 修 訂 應 予 擱 置 ， 直 至

可 全 面 評 估 新 發 展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才 再 作 考 慮

( 例如五年內 ) ；  

 略 為 放 寬 「 商 業 ( 8 )」 支 區 內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

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 F 1 和 F 2 )  

( i i i )  F 1 反 對 在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內 只 有 容 許 略 為 放

寬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米 「 通 風 廊 」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的 條 款 。 該 支 區 內 並 無 容 許 申 請 修 改

「 通 風 廊 」 的 路 線 、 闊 度 和 設 計 的 條 款 ， 亦 沒

有 容 許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的 建

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款；  

( i v )  F 1 留 意 到 「 通 風 廊 」 的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款 只

容 許 放 寬 「 該 兩 塊 狹 長 土 地 內 」 的 高 度 ， 似 乎

不 能 通 過 申 請 ( 輔 以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) 重 劃 兩 道

「 通 風 廊 」 ， 而 且 可 能 不 符 合 「 通 風 廊 」 兩 旁

在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在

處 理 申 述 的 階 段 ， 有 意 見 提 出 重 劃 通 風 廊 。 城

規 會 不 接 納 該 項 申 述 ， 但 接 納 符 合 通 風 廊 規 定

的 方 式 應 具 有 一 些 彈 性 ， 並 同 意 可 藉 根 據 第

1 6 條 申 請 程 序 批 准 放 寬 限 制 ， 以 提 供 一 些 彈

性 。 然 而 ， 《 註 釋 》 和 《 說 明 書 》 並 未 能 達 到

這個目的；  

( v )  F 1 也 留 意 到 「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」 程 序 並 不 適 用

於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的 地

方 ， 但 「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」 則 適 用 於 這 些 地 方 。

當 局 不 應 批 准 放 寬 高 度 限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3 8 6 . 7 米 的 用 地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意 向

十 分 明 確 。 只 要 符 合 有 關 準 則 ， 廣 東 道 街 道 環

境 可 藉 申 請 放 寬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的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而獲改善；  

( v i )  F 1 建 議 修 訂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的 「 註 釋 」 ， 以

容 許 通 過 提 出 申 請 並 輔 以 空 氣 流 通 影 響 評 估 及

其 他 相 關 的 資 料 ，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更 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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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通 風 廊 」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示 的 路 線 和 闊

度 ， 以 及 更 改 「 通 風 廊 」 的 設 計 。 此 外 ， 「 商

業 」 地 帶 的 「 備 註 」 第 ( 1 4 ) 段 應 作 出 修 訂 ， 刪

除 「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」 ， 使 略 為 放 寬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亦 可 適 用 於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

區此部分範圍；  

( v i i )  F 2 反 對 容 許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

「 通 風 廊 」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米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。 F 2 認 為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獲

納 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剛 兩 年 ， 在 可 以 評 估 對 通

風 和 交 通 所 造 成 的 全 面 影 響 之 前 ， 對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再 作 出 重 大 的 修 訂 ， 並 不 能 接 受 。 F 2

認 為 有 關 修 訂 應 予 擱 置 ， 直 至 可 全 面 評 估 多 項

新 發 展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才 再 作 考 慮 ( 例 如 五 年

內 ) ；  

尖沙咀東部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 F 2 )  

(viii) F 2 極 力 反 對 尖 沙 咀 東 部 用 地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。 F 2 認 為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獲 納 入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剛 兩 年 ， 在 可 以 評 估 對 通 風 和 交 通

所 造 成 的 全 面 影 響 之 前 ，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再

作出重大的修訂，並不能接受；  

( i x )  F 2 備 悉 根 據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， 尖 沙 咀 的 內 陸

區 ， 即 位 於 漆 咸 道 南 、 金 巴 利 道 、 海 防 道 、 九

龍 公 園 徑 和 中 間 道 範 圍 內 的 地 區 ， 空 氣 流 通 情

況 相 對 較 差 。 為 了 讓 盛 行 風 由 東 面 透 入 內 陸

區 ， 尖 沙 咀 東 部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應 限 為 主 水

平 基 準 上 6 0 米 。 較 高 建 築 物 會 對 嚴 重 污 染 的

內陸區造成負面影響；  

(x )  F 2 認 為 把 尖 沙 咀 東 部 較 接 近 內 陸 地 區 的 邊 緣

範 圍 ( 即 位 於 麼 地 道 西 北 面 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由主水平基準上 6 0 米提高至主水平基準上 9 5

米 的 「 商 業 」 用 地 )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提 高 5 0 % ，

並 不 符 合 該 區 居 民 和 使 用 尖 沙 咀 東 部 地 區 休 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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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地 的 訪 客 的 利 益 。 經 修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將 在 尖 沙 咀 東 部 地 區 引 發 即 時 重 建 潮 ， 但 因 為

該 區 現 時 並 無 狀 況 欠 佳 的 建 築 物 ， 故 無 急 切 需

要在該區進行清拆或重建；  

(x i )  F 2 又 表 示 她 不 明 白 《 註 釋 》 的 ( c ) 項 擬 議 修 訂

會 對 公 眾 道 路 的 定 義 有 何 影 響 ， 而 當 局 並 無 就

有關建議向市民作簡介或解釋；  

(x i i )  F 2 建 議 有 關 修 訂 應 予 擱 置 ， 直 至 可 全 面 評 估

多 項 新 發 展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才 再 作 考 慮 ( 例 如 五

年內 ) ；  

( e )  規 劃 署 對 申 述 理 由 和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所 作 的 回 應 詳 載

於文件第 3 . 1 1 至 3 . 2 4 段，重點如下：  

放寬限制方案 ( F 1 和 F 2 )  

( i ) 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涉 及 經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申 請 可 獲 放

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容 許 發 展 商

在 設 計 建 築 物 時 有 較 大 彈 性 ， 同 時 亦 容 許 增 加

建 築 物 高 度 以 作 鼓 勵 ( 可 能 會 令 物 業 升 值 ) ， 以

改善街景和步行環境；  

( i i ) 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只 為 改 善 建 築 設 計 而 批 准 放 寬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不 會 影 響 所 准 許 的 地 積 比 率 ／

總 樓 面 面 積 。 發 展 商 已 可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所 述 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達 到 准 許 的 地 積 比 率 ／ 總

樓 面 面 積 。 發 展 商 如 選 擇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較 高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， 應 自 動 設 法 符 合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的

評 審 準 則 ， 而 當 局 不 應 批 給 會 對 交 通 及 基 礎 設

施 造 成 累 積 影 響 的 額 外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

積 。 由 於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而 從 地 面 層 釋 出 的

空 間 仍 歸 土 地 擁 有 人 和 發 展 商 所 有 ， 土 地 擁 有

人 和 發 展 商 可 決 定 是 否 把 有 關 的 地 面 空 間 專 用

作 公 眾 通 道 。 至 於 把 地 面 空 間 專 用 作 公 眾 通 道

後 會 否 獲 批 給 額 外 的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，

則 屬 於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職 權 範 圍 ， 須 按 照 《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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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 2 2 ( 1 ) 條 或 ( 2 ) 條 和 既 定

機 制 處 理 。 按 F 1 的 建 議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

例 》 處 理 藉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批 給 額 外 地 積 比 率 ／

總樓面面積的事宜，並不恰當；  

( i i i )  F 2 認 為 在 可 以 評 估 對 通 風 和 交 通 所 造 成 的 全

面 影 響 之 前 ，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中 就 放 寬 限 制

方 案 制 定 條 款 ， 實 屬 過 早 。 由 於 包 括 放 寬 限 制

方 案 在 內 的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不 涉 及 放 寬 地 積 比 率

限 制 ， 應 不 會 對 尖 沙 咀 區 帶 來 額 外 的 交 通 流 量

以 致 造 成 影 響 。 通 風 影 響 已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上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階 段 予 以 評 估 。 申 請

人 根 據 條 例 第 1 6 條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放 寬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必 須 提 交 相 關 的 評 估 ， 以 便 向 城

規 會 證 明 擬 議 發 展 不 會 對 附 近 地 區 造 成 負 面 影

響 ( 例 如 通 風 、 視 覺 效 果 和 景 觀 方 面 的 影 響 ) ，

並 確 保 能 符 合 相 關 的 評 審 準 則 ， 包 括 最 小 用 地

面 積 、 設 計 、 建 築 物 坐 向 、 布 局 、 綠 化 範 圍 、

後 移 區 、 建 築 物 間 距 、 街 景 及 地 庫 停 車 場 等 ，

以 鼓 勵 採 用 良 好 的 城 市 設 計 方 法 及 改 善 城 市 的

整 體 景 致 。 由 於 城 規 會 會 公 布 申 請 以 供 公 眾 提

出 意 見 ， 區 內 居 民 提 出 的 任 何 意 見 ／ 關 注 的 問

題 將 連 同 申 請 一 併 提 交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在 此 情 況

下 ， 當 局 認 為 在 現 階 段 把 擬 議 的 放 寬 限 制 方 案

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，實屬恰當；  

 略為放寬「商業 ( 8 )」支區訂為主水 平基準上 1 5 米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 F 1 和 F 2 )  

( i v )  該 條 款 已 容 許 調 整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的 相 關

「 通 風 廊 」 的 高 度 ， 以 及 路 線 、 闊 度 及 ／ 或 設

計 。 任 何 此 類 申 請 須 輔 以 就 個 別 地 點 進 行 的 空

氣 流 通 評 估 和 其 他 相 關 的 評 估 ， 以 清 楚 說 明 有

關 建 議 的 優 點 及 影 響 ， 特 別 是 如 何 改 善 區 內 的

通風情況；  

( v )  「商業 ( 8 ) 」支區 在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的建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是 根 據 該 規 劃 區 整 體 的 建 築 物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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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概 念 而 訂 定 。 廣 東 道 西 面 的 狹 長 土 地 ( 包 括

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， 但 不 包 括 伸 延 出 海 港 的

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) 的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應

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至 9 0 米，因為該土地

位 處 海 旁 的 位 置 且 靠 近 西 九 文 化 區 。 在 「 商 業

( 8 ) 」 支 區 訂 定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8 6 . 7 米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， 是 為 了 反 映 海 洋 中 心 重 建 計 劃 的 情

況 ， 即 發 展 商 「 已 承 諾 進 行 」 該 項 重 建 計 劃

(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進 行 的 「 城 市 設

計 研 究 」 中 ， 該 項 已 承 諾 進 行 的 發 展 亦 已 獲 確

認 ) ， 但 與 此 同 時 ， 亦 建 議 在 不 妨 礙 達 至 准 許

的 發 展 密 度 的 情 況 下 ， 因 應 該 用 地 餘 下 部 分 的

海 旁 位 置 訂 定 較 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。 當 局 已

因 應 該 用 地 的 海 旁 位 置 和 通 風 方 面 的 考 慮 因

素 ， 對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作 出 整 體 評 估 。

由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

作 用 是 平 衡 南 面 已 承 諾 興 建 的 高 層 樓 宇 在 主 水

平基準上 3 8 6 . 7 米的高度，略為放寬該支區訂

為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而 不 降

低該幢高達主水平基準上 3 8 6 . 7 米的高樓的高

度 ， 並 不 恰 當 。 如 需 改 變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則 須 檢 討 整 個 「 商 業

( 8 ) 」 支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( 包 括 訂 為 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3 8 6 . 7 米 高 度 限 制 的 樓 宇 ) 和 通 風 方 面

的 因 素 。 申 請 人 較 宜 根 據 條 例 第 1 2 A 條 申 請

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並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全 面 的

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， 當 中 須 顯 示 用 地 的 整 體 布 局

安 排 、 評 估 通 風 表 現 ， 以 及 清 楚 說 明 設 計 及 規

劃 優 點 和 建 議 能 帶 來 的 其 他 好 處 ， 以 供 城 規 會

考慮；  

( v i )  F 2 認為在 可 以 評 估 對 通 風 和 交 通 所 造 成 的 全

面 影 響 之 前 ， 制 定 略 為 放 寬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

「 通 風 廊 」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米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， 實 屬 過 早 。 然 而 ， 擬 議 修 訂

不 會 對 該 區 的 交 通 造 成 額 外 的 影 響 ， 而 擬 議 條

款 可 使 規 劃 管 制 具 有 彈 性 ， 公 眾 也 可 就 略 為 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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寬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

議提出意見；  

尖沙咀東部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 F 2 )  

( v i i )  考 慮 到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所 提 建 議 ， 即 尖 沙 咀 東 部

是 盛 行 風 由 東 面 吹 往 尖 沙 咀 核 心 地 區 的 主 要 窗

戶 ， 並 考 慮 到 尖 沙 咀 東 部 現 有 商 業 大 廈 的 高 度

大多在主水平基準上 4 8 米至 5 4 米，當局曾為

尖 沙 咀 東 部 訂 定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。 在 展 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期

間，當局共接獲 2 2 6 份反對尖沙咀東部建築物

高 度 限 制 的 申 述 ( R 6 3 至 R 2 8 8 ) 。 為 了 改 善 建

築 設 計 和 令 尖 沙 咀 東 部 的 輪 廓 線 有 變 化 ， 並 且

避 免 對 尖 沙 咀 整 體 的 通 風 表 現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，

規 劃 署 建 議 可 考 慮 把 尖 沙 咀 東 部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8 0 米 。 城 規 會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的

會 議 上 同 意 ，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應 作 為 一 個 參 考 點 ， 即 當 局 為 尖 沙 咀 東 部 部

分 地 區 釐 定 高 度 限 制 時 應 參 考 這 個 高 度 水 平 。

城 規 會 又 認 為 尖 沙 咀 東 部 較 遠 離 海 旁 區 的 範 圍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可 進 一 步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9 5 米 ， 以 締 造 梯 級 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。

在 這 個 基 礎 上 ， 當 局 認 為 為 尖 沙 咀 東 部 訂 定 主

水平基準上 8 0 米 ／ 9 5 米的擬議建 築物高度限

制 可 達 至 平 衡 ， 既 可 締 造 梯 級 狀 的 高 度 輪 廓 ，

使 景 觀 保 持 開 揚 及 保 持 通 風 ， 又 可 與 維 多 利 亞

港的海濱保持相互關係；  

公眾諮詢 ( F 2 )  

(viii) 當 局 已 根 據 條 例 的 法 定 規 定 ， 向 公 眾 發 出 足 夠

的通知和讓公眾就擬議修訂提出意見：  

-  有 關 的 城 規 會 ／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文

件 、 會 議 記 錄 、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報 告 、 分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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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劃 大 綱 圖 及 附 連 的 《 註 釋 》 和 《 說 明

書》均可供市民閱覽／購買；  

-  當 局 曾 分 別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及

六 月 十 二 日 ， 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提

交 當 時 的 共 建 維 港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海 港 計 劃

檢討小組委員會和油尖旺區議會；  

-  現 時 的 擬 議 修 訂 是 因 應 城 規 會 在 二 零 零 八

年 十 二 月 三 日 經 考 慮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提

出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後 決 定 順 應 申 述 的 全 部 或

部 分 內 容 而 作 出 的 相 應 修 訂 。 作 出 擬 議 修

訂的背景及理據 ( 包括 F 2 所述作出 有關公

眾 道 路 的 修 訂 的 理 由 ) 詳 載 於 城 規 會 文 件

第 8 5 5 7 號，該文件存放在 規劃署 規劃資

料 查 詢 處 ， 而 有 關 會 議 記 錄 亦 已 上 載 城 規

會網站，以供公眾查閱；  

-  市 民 大 眾 可 就 有 關 的 建 議 修 訂 提 出 進 一 步

申述；  

( f ) 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 規劃署不支持進一步申述編號 F 1

和 F 2 ，並認為不應接納有關申述，理由載於文件第

5 段。  

1 3 5 .  主 席 繼 而 邀 請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和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闡 釋 其 申 述

書。  

F 1 ( W h a r f  R e a l t y  L t d . )  

1 3 6 .  F 1 的 代 表 李 禮 賢 先 生 借 助 照 片 、 圖 則 和 會 上 呈 交 的 資

料，陳述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F 1 ( W h a r f  R e a l t y  L t d . ) 是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內 海

港 城 － 港 威 大 廈 發 展 的 擁 有 人 之 一 。 有 關 申 述 支 持

擬 議 修 訂 體 現 的 原 則 ， 而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作 出 此 項 申

述 ， 是 為 了 就 修 訂 項 目 如 何 適 用 於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

區，尋求澄清及作出輕微修訂和較小的改動。 F 1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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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註 釋 》 和 《 說 明 書 》 相 關 分 段 提 出 的 擬 議 修 訂 在

會上呈交，以供委員考慮；  

( b )  F 1 擬 處 理 三 個 問 題 ， 有 關 問 題 在 文件 附 錄 V I a 的

申述書內概述。有關的三個問題如下︰  

「通風廊」  

( c )  當局在「商業 ( 8 ) 」支區劃設兩道闊 3 0 米的「通風

廊 」 ， 而 兩 者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均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5 米。其中一道通風廊並不可行，因為該通風廊橫

跨 永 明 金 融 大 廈 ， 而 該 建 築 物 較 簇 新 ， 短 期 內 不 會

重 建 。 城 規 會 先 前 決 定 ， 可 根 據 第 1 6 條 申 請 程 序

放 寬 限 制 ， 為 「 通 風 廊 」 的 規 定 提 供 一 些 彈 性 。 然

而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和 《 說 明 書 》 的 用

字 並 未 能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。 《 註 釋 》 訂 明 可 略 為 放 寬

「 通 風 廊 」 內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但 《 說 明 書 》 則

述 明 可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「 該 兩 塊 狹 長 土 地 」 內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有 違 通 風 廊 兩 旁 現 有 的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8 5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而有關的高度限制不得略

為 放 寬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於 會 上 向 委 員 顯 示 的 圖 則 ， 在

考 慮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內 現 有 建 築 物 間 距 後 ， 採 用

其 他 「 通 風 廊 」 路 線 和 改 變 「 通 風 廊 」 的 設 計 ， 更

能有效地改善該區的空氣流通；  

( d )  基 於 上 述 各 點 ， 建 議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

釋 》 和 《 說 明 書 》 ， 以 容 許 通 過 提 出 申 請 並 輔 以 空

氣 流 通 評 估 及 其 他 相 關 的 資 料 ，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、 更 改 「 通 風 廊 」 的 路 線 和 闊 度 ， 以 及 更 改 通 風

廊的設計；  

( e )  根 據 文 件 第 3 . 1 4 段 ， 政 府 同 意 為 「 通 風 廊 」 提 供

彈 性 的 意 向 。 建 議 制 訂 的 條 文 ， 容 許 向 城 規 會 申 請

略 為 放 寬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

已 容 許 調 整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的 相 關 「 通 風 廊 」 的

高 度 ， 以 及 路 線 、 闊 度 及 ／ 或 設 計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F 1

建 議 特 別 在 《 說 明 書 》 加 入 這 個 意 向 ， 讓 城 規 會 在

考 慮 就 經 修 訂 的 「 通 風 廊 」 提 出 的 規 劃 申 請 時 作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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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。建議《說明書》第 8 . 1 . 1 3 段 第 4 行修訂如

下︰  

「 為 了 提 供 較 大 彈 性 ， 當 局 容 許 申 請 放 寬 該 兩 道

『 通 風 廊 』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或 重 劃 或 遷 移 該 兩

塊狹長土地。」  

 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的範圍  

( f )  根 據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的 修 訂 ，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適 用 於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的 範 圍 ， 但 略

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款 則 不 適 用 。 建 議 修 訂 「 商 業 」 地 帶

的「備註」第 1 4 段，把「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」刪

除 ， 使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文 也 可 適 用 於

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的 此 部 分 。 如 有 這 項 略 為 放 寬 限

制 的 條 文 ， 特 別 是 如 可 與 略 為 放 寬 貫 通 有 關 用 地 的

「 通 風 廊 」 設 計 的 申 請 一 併 考 慮 ， 則 有 空 間 提 供 改

善設計的機會；  

( g )  在 文 件 第 3 . 1 5 段 中 ， 規 劃 署 的 回 應 是 略 為 放 寬 限

制 的 條 款 不 應 適 用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的 範 圍 ，

因 為 必 須 平 衡 該 地 帶 內 的 高 樓 大 廈 ， 申 請 人 較 宜 根

據條例第 1 2 A 條 申請修訂用途地帶，以考慮放寬主

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範 圍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。 然 而 ， 由 於

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製 圖 程 序 尚 未 完 成 ， 因

此 必 須 在 這 次 會 議 上 由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此 外 ， 必 須 有

機 制 考 慮 改 變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這 大 片 範 圍 內 的 建

築 物 輪 廓 。 舉 例 來 說 ，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文 可 容 許 此

部分的部分範圍的設計達主水平基準上 9 0 米至 9 5

米，而其他部分則達主水平基準上 3 5 米至 4 0 米。

通 過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的 條 文 ， 可 改 善 城 市 設 計 而 不 會

影 響 經 核 准 高 樓 大 廈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或 高 度 。 此 外 ，

通 過 為 受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限 制 的 範 圍 制 訂 略 為

放 寬 限 制 的 條 款 ， 可 提 供 彈 性 以 考 慮 改 變 高 樓 大 廈

的外型或降低高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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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寬限制方案  

( h )  根 據 經 修 訂 的 《 註 釋 》 ，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適 用 於 「 商

業 ( 8 ) 」支區。《 說明書》第 8 . 1 . 1 7 段所列的方案

意 向 、 條 文 和 準 則 均 獲 支 持 。 然 而 ， 基 於 有 關 用 地

已 有 核 准 建 築 圖 則 ，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並 沒 有 真 正 誘 因

鼓 勵 把 建 議 措 施 納 入 有 關 用 地 。 根 據 核 准 建 築 圖

則 ， 可 達 到 准 許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和 高 度 限 制 ， 並 可 按

《建築物 ( 規劃 ) 規 例》獲豁免總樓面面積。 F 1 建議

修 訂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， 容 許 根 據 放 寬 限 制

方 案 通 過 第 1 6 條 申 請 放 寬 地 積 比 率 ， 並 應 修 訂

《說明書》以達到相同作用；以及  

( i )  總 括 而 言 ，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已 有 核 准 計 劃 ， 現 正

輕 微 修 訂 以 便 落 實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對 修 訂 和 改 善

該 項 計 劃 的 設 計 方 案 施 加 較 欠 彈 性 且 嚴 格 的 約 束 。

城 規 會 應 容 許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的 條 款 適 用 於 「 商 業

( 8 ) 」地帶內限為 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的範圍，使其

本身有權考慮更佳的設計方案。 F 1 亦歡迎把規劃署

就「通風廊」所作的闡釋正式納入《說明書》。  

F 2 ( M s  M a r y  M u l v i h i l l )  

1 3 7 .  M s  M a r y  M u l v i h i l l 陳述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發 展 商 和 規 劃 署 就 高 度 限 制 提 出 的 論 據 ， 重 點 是 尖

沙 咀 為 香 港 的 商 業 中 心 區 。 然 而 ， 中 環 才 是 香 港 的

商 業 中 心 區 而 非 尖 沙 咀 。 中 環 在 晚 上 八 時 後 變 成 靜

止 地 帶 ， 但 尖 沙 咀 的 街 道 在 晚 上 1 1 時 後 仍 然 人 來

人 往 ， 小 商 戶 生 意 絡 繹 不 絕 。 尖 沙 咀 應 維 持 作 為 具

吸 引 力 的 康 樂 和 旅 遊 活 動 中 心 ， 而 規 劃 意 向 亦 應 加

強這個目標；  

( b )  雖 然 辦 公 室 大 樓 可 建 於 任 何 地 方 ， 而 建 於 港 鐵 站 上

蓋 則 最 能 發 揮 效 用 ， 但 這 些 大 樓 不 可 遮 擋 海 濱 ， 因

為 公 眾 和 旅 客 對 在 海 旁 進 行 康 樂 消 閒 用 途 的 需 求 甚

殷；  



- 6 7 -  

( c )  從 中 環 的 嚴 重 交 通 問 題 清 楚 可 見 ， 發 展 向 非 中 心 區

遷 移 較 容 易 達 到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為 減 少 行 車 時 間 和 交

通量，應在鄰近大量僱員的地方規劃辦公室大樓；  

( d )  尖 沙 咀 核 心 區 街 道 活 動 繁 多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屬

過 高 。 尖 沙 咀 東 部 地 區 建 有 購 物 中 心 ， 而 且 鄰 近 海

旁 ， 是 旅 客 和 本 地 人 士 的 消 閒 樞 紐 。 容 許 興 建 更 高

的 建 築 物 會 遮 擋 尖 沙 咀 東 部 地 區 的 空 中 輪 廓 ， 對 該

區 的 康 樂 活 動 構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

水 平 基 準 上 9 5 米 的 用 地 可 在 享 有 各 項 豁 免 下 發 展

至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。享用休憩 用地的人被高樓

大廈和繁忙交通所困，不可接受。  

( e )  梳 士 巴 利 道 和 港 鐵 工 程 現 已 完 成 ， 尖 沙 咀 發 展 焦 點

應 在 於 舉 辦 一 系 列 活 動 ( 如 端 午 節 ) 以 善 用 休 憩 用

地 ， 並 吸 引 大 量 香 港 人 和 旅 客 到 該 區 。 如 把 該 區 變

成一塊大型建築用地，便不能達到這個目標；  

( f )  文 件 提 及 「 設 計 出 色 的 高 樓 大 廈 ， 有 助 建 立 城 市 的

形象」。然 而，大 部分最近建 成的高 樓大廈 ( 例如名

鑄和 T h e  O N E ) 外型醜陋。 香港的 高樓大廈設 計的

唯 一 目 的 是 盡 量 擴 大 樓 面 面 積 和 邊 際 利 潤 。 發 展 商

利 用 環 保 設 施 所 獲 的 多 項 豁 免 ， 進 一 步 破 壞 環 境 而

非 改 善 環 境。 舉 例來 說 ， K 1 1 根 據總 樓 面 面 積豁 免

所 批 給 的 一 層 旅 遊 車 停 車 場 ， 已 成 為 私 人 物 業 。 該

區大量旅遊巴士所造成的泊車問題仍然未能解決；  

[ 劉文君女士此時離席。 ]  

( g )  T h e  O N E 的 北 面 牆 是 亞 洲 最 大 的 無 窗 牆 ， 而 二 零

零 八 年 的 城 規 會 申 述 文 件 述 明 可 能 出 現 的 順 風 可 帶

來 好 處。 這完 全 忽視 了 等候 進 入 T h e  O N E 內 設 計

差 劣 的 泊 車 設 施 的 貨 車 和 車 龍 日 增 ， 使 該 區 原 來 空

氣 流 通 的 街 道 變 成 最 受 污 染 的 街 道 ， 並 經 常 使 暢 通

的交通停滯不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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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貫 通 理 工 大 學 酒 店 的 露 天 走 廊 顯 示 風 洞 為 何 減 弱 。

該 處 最 需 要 通 風 ， 理 應 空 氣 流 通 但 低 層 卻 被 玻 璃 圍

繞；  

( i )  把 建 築 物 後 移 應 可 改 善 空 氣 流 通 和 天 然 光 線 滲 入 ，

而 T h e  O N E 面 向 加 拿 分 道 一 邊 有 建 築 物 後 移 規

定 。 然 而 ， 屋 宇 署 已 准 許 在 這 後 移 範 圍 設 置 一 道 闊

一 呎 、 高 1 2 層 的 牆 壁 ， 使 後 移 規 定 的 好 處 完 全 消

失，發展商顯然易於逃避限制；  

( j )  金 馬 倫 道 、 加 連 威 老 道 和 厚 福 街 正 興 建 一 些 新 建 築

物 ， 會 增 加 大 量 車 流 ， 進 一 步 阻 擋 流 向 核 心 區 的 氣

流 。 這 些 影 響 難 以 有 效 估 計 ， 因 為 須 視 乎 租 戶 組 合

而定。由於當局向舊樓施加 8 0 % 的 強制售樓門檻，

金巴利街、天文台道和其他街道會紛紛重建；  

( k )  至 於 讓 公 眾 參 與 ，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並 沒 有 告 知 居 民 用

途 地 帶 修 訂 的 進 度 。 政 府 並 沒 有 意 圖 舉 辦 公 眾 論

壇 ， 向 外 行 人 士 解 釋 技 術 字 眼 所 涉 問 題 ， 而 「 商 業

( 6 ) 」 和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的 提 述 會 令 人 混 淆 。 區 內

街 道 並 沒 有 張 貼 用 途 地 帶 修 訂 的 告 示 。 通 風 問 題 備

受在尖沙咀區工作或居住的公眾人士關注；  

( l )  擬 議 用 途 地 帶 修 訂 正 逐 步 「 蠶 食 」 空 間 ， 而 規 劃 署

卻 與 物 業 發 展 商 共 謀 逐 步 達 到 該 區 的 最 大 發 展 密

度，對區內居民、小商戶和旅客不利；以及  

( m )  現 時 並 無 凌 駕 性 需 要 修 訂 尖 沙 咀 東 部 地 區 的 現 有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該 區 建 築 物 樓 齡 低 於 3 0 年 而 且 保

養 得 宜 ， 大 部 分 享 有 十 足 地 積 比 率 。 把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制大幅提高三分之一至 5 0 % 會引 發重建潮，製造

更 多 建 築 廢 物 、 街 上 出 現 大 型 車 輛 、 滋 擾 日 常 生 活

和 損 及 尖 沙 咀 核 心 區 唯 一 讓 居 民 遠 離 壓 力 的 地 方 ；

以及  

( n )  至於 1 . 5 米的非建築用地，並沒有述明是否涵蓋私

人道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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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譚贛蘭女士此時到達加入會議。 ]  

R 5 9 (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( 下稱「地產商會」 )  

1 3 8 .  R 5 9 的 代 表 李 禮 賢 先 生 借 助 於 會 上 提 交 的 圖 則 ， 提 出 以

下要點：  

( a )  當局在《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/ 2 3 》

上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地 產 商 會 曾 提 交 一 份 內

容 廣 泛 的 申 述 ， 當 中 涉 及 的 原 則 性 問 題 是 以 尖 沙 咀

的 情 況 為 依 據 ， 即 尖 沙 咀 已 成 為 香 港 商 業 中 心 區 的

重 要 擴 展 部 分 ， 以 及 該 區 有 鐵 路 網 絡 接 駁 。 該 申 述

亦 提 到 須 確 立 願 景 和 提 供 依 據 ， 以 鼓 勵 採 用 良 好 的

城 市 設 計 和 進 行 商 業 樓 宇 發 展 ， 藉 此 維 持 本 港 的 競

爭 力 。 地 產 商 會 在 該 份 申 述 中 又 指 出 須 鼓 勵 重 建 尖

沙 咀 現 有 的 舊 建 築 物 。 城 規 會 先 前 施 加 的 1 2 倍 地

積 比 率 限 制 和 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大 有 可 能 會 窒

礙 重 建 計 劃 ， 而 不 會 導 至 區 內 有 優 質 的 新 建 築 物 。

規劃署提出應 訂有 一個「鼓勵方 案」 ( 現改稱「 放寬

限 制 方 案 」 ) ， 容 許 在 採 用 優 化 城 市 設 計 ( 尤 以 地 面

水平為然 ) 的前提 下放寬建築物 高度 限制。放寬限制

要 求 只 可 透 過 第 1 6 條 申 請 的 程 序 獲 批 准 ， 因 此 會

受 到 審 慎 監 管 。 地 產 商 會 原 則 上 支 持 這 個 方 案 ， 但

認 為 可 改 良 和 改 善 相 關 的 準 則 及 規 定 。 該 方 案 其 後

已 獲 改 良 ， 成 為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， 有 關 詳 情 載 於 經 修

訂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第 8 . 1 . 1 7 段 。 然 而 ， 地 產 商 會 提

出的一些建議並未包括在內；  

( b )  R 5 9 支 持 F 1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但 反 對 F 2 提 出 的 建

議；  

監管制度  

( c )  城 規 會 現 時 認 為 重 要 的 一 些 基 本 要 求 可 通 過 訂 定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通 風 廊 ， 以 及 提

供 建 築 物 後 移 範 圍 達 到 。 然 而 ， 上 述 措 施 可 能 不 足

以 確 保 新 建 築 物 具 有 良 好 質 素 和 市 區 環 境 會 繼 續 獲

得 改 善 。 一 如 任 何 監 管 程 序 ， 最 低 要 求 是 以 規 例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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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 訂 定 ， 並 應 透 過 鼓 勵 計 劃 鼓 勵 提 供 具 創 意 的 特 殊

解 決 方 法 。 地 產 商 會 認 為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非 常 重 要 ，

可 鼓 勵 優 化 建 築 及 城 市 設 計 。 當 局 原 則 上 應 就 所 施

加 的 任 何 限 制 制 定 容 許 放 寬 或 修 改 限 制 的 條 款 ， 俾

能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達 至 規 劃 意 向 。 這 項 安 排 能 顧 及 無

法 預 計 的 情 況 以 及 科 技 和 社 會 需 求 方 面 的 轉 變 。 在

這 前 提 下 ， 地 產 商 會 強 烈 支 持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的 原

則 ， 並 反 對 F 2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即 把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從

分區計劃大綱圖中剔除；  

( d )  然 而 ，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並 非 盡 善 盡 美 。 修 訂 項 目 的 字

眼 會 令 城 規 會 本 身 受 到 不 必 要 的 限 制 。 放 寬 限 制 方

案 設 有 最 低 地 盤 面 積 要 求 ， 亦 不 容 許 申 請 略 為 放 寬

地 積 比 率 限 制 ， 因 此 會 不 必 要 地 阻 止 發 展 商 提 交 良

好的方案；  

最小地盤面積  

( e )  地 產 商 會 建 議 把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的 最 小 地 盤 面 積 由

1  8 0 0 平方米降 至 1  5 0 0 平方米 。如果把最小地盤

面積定得過高，發展商便無法就面積少於 1  8 0 0 平

方 米 但 地 面 層 可 以 大 為 改 善 的 用 地 提 交 方 案 。 放 寬

限 制 方 案 可 以 為 社 區 帶 來 重 大 裨 益 ， 應 該 盡 量 鼓 勵

發展商提出申請。在面積約為 1  5 0 0 平方米的用地

上 建 有 很 多 優 質 商 業 樓 宇 ， 如 果 這 些 樓 宇 的 大 小 、

形 式 和 辦 公 室 樓 層 面 積 可 以 有 變 化 ， 將 會 帶 來 裨

益。舉例來說 ，中 區有四幢優質 建築 物 ( 即會德 豐大

廈 ( 1  5 0 0 平 方 米 ) 、 聖 佐 治 大 廈 ( 1  1 3 0 平 方 米 ) 、

麗嘉酒店重建項目，以及香港會所大廈 ( 1  7 5 0 平方

米 ) 因 其 所 在 地 的 面 積 少 於 1  8 0 0 平 方 米 而 不 能 根

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提 出 申 請 。 再 者 ， 地 盤 面 積 為

1  5 0 0 平方米的物 業比地盤面積為 1  8 0 0 平方米的

物 業 較 易 進 行 合 併 。 就 此 ， 地 產 商 會 要 求 城 規 會 把

最小地盤面積修訂為 1  5 0 0 平方米 ；  

( f )  由 於 1  8 0 0 平 方米 的 地盤 面積 可提供 約 1  0 0 0 平

方 米 的 辦 公 室 樓 層 面 積 ， 故 最 低 地 盤 面 積 要 求 定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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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8 0 0 平 方 米 。 然 而 ， 上 文 提 及 的 四 個 例 子 顯 示 在

較小用地上也可設計和興建優質的建築物；  

放寬地積比率限制  

( g )  雖 然 很 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都 容 許 城 規 會 在 接 獲 申 請

後 放 寬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， 但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並 無 略 為 放

寬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的 條 款 ， 因 此 缺 乏 鼓 勵 性 。 根 據 現

行 的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， 每 塊 商 業 用 地 只 須 透

過 向 屋 宇 署 提 交 符 合 規 定 的 方 案 便 可 達 到 1 2 倍 的

最 高 地 積 比 率 ， 並 可 悉 數 獲 得 在 通 常 情 況 下 批 予 公

眾 通 道 的 額 外 和 豁 免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而 無 須 通 過 放 寬

限 制 方 案 提 出 申 請 。 這 點 已 在 會 上 提 交 的 兩 份 圖 則

( 即 標 題 為 「 地 盤 C _ 現 有 」 及 「 地 盤 C _ 完 全 符 合

建築物高度限制」的圖則 ) 中加以說明；  

( h )  儘 管 有 上 文 所 述 的 情 況 ，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和 《 建 築

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對 批 給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仍 設 有 限

制 ， 因 為 有 關 批 給 只 涉 及 專 作 公 眾 通 道 的 地 方 。 要

向 屋 宇 署 取 得 批 給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許 可 ， 會 相 當

費 時 和 困 難 ， 因 為 屋 宇 署 須 要 求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證

實 ， 擬 專 作 公 眾 通 道 的 空 間 是 供 車 輛 駛 過 或 供 行 人

走 過 所 需 的 起 碼 空 間 。 即 使 已 根 據 目 前 擬 定 的 放 寬

限 制 方 案 為 個 別 發 展 方 案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，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亦 可 能 不 批 給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若 然 如 此 ， 則

不 大 可 能 有 足 夠 誘 因 鼓 勵 發 展 商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

提出申請；  

( i )  在 會 上 展 示 的 另 一 份 圖 則 ( 即 地 盤 C _ 根 據 規 劃 署 最

新頒布的指引 ) 顯 示，放寬限制 方案 已在鼓勵採用良

好 設 計 和 提 供 規 劃 增 益 方 面 邁 出 一 大 步 。 屋 宇 署 只

會 就 符 合 「 公 眾 通 道 」 準 則 的 方 案 批 給 額 外 總 樓 面

面 積 ， 但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已 超 越 「 公 眾 通 道 」 準 則 的

範 圍 ， 容 許 就 採 用 良 好 設 計 和 具 有 規 劃 增 益 的 方 案

批 給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批 給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或 豁 免 計 算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理

由 ， 與 制 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的 理 由 不 同 。 舉 例 來 說 ，

《 說 明 書 》 第 8 . 1 . 1 7 段 所 載 與 改 善 地 面 層 ／ 步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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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的措施 有關的 準則 ( 即 準則 ( a ) 、 ( c ) 、 ( d ) 、 ( e )

及 ( f ) 項 ) 不 適 用 於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申 請

額外總樓面面積；  

( j )  地產商會建議可以就根據放寬限制方案提出的第 1 6

條 申 請 批 給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換 言 之 ， 倘 符 合 放 寬

限 制 方 案 的 準 則 ， 而 有 關 情 況 符 合 城 規 會 的 要 求 ，

城 規 會 會 批 給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以 換 取 公 共 規 劃 增

益 。 規 劃 申 請 程 序 容 許 城 規 會 考 慮 整 套 重 建 建 議 ，

並 讓 公 眾 就 有 關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。 由 於 城 規 會 已 全 面

審 視 有 關 方 案 ， 屋 宇 署 無 須 考 慮 應 否 批 給 額 外 總 樓

面 面 積 。 由 於 有 關 方 案 已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， 並 已

獲 批 給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屋 宇 署 只 須 核 准 有 關 方 案

的建築圖則；  

( k )  R 5 9 的 代 表 聲 稱 ， 城 規 會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聆 訊 申 述

時 ， 一 些 委 員 曾 表 示 關 注 在 規 劃 署 提 出 的 「 鼓 勵 方

案 」 下 ， 會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而 非 城 規 會 批 給 額 外 總

樓 面 面 積 。 委 員 表 示 屬 意 城 規 會 獲 賦 權 全 面 審 視 發

展方案。根據地產商會的建議，城規會將通過第 1 6

條的程序，對批給額外總樓面面積實施管制；  

( l )  規 劃 署 引 述 文 件 第 3 . 1 2 段 所 載 的 部 分 內 容 ， 即

「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提 出 的 申 請 屬 自 願 性 質 ， 不 應

獲 取 會 對 交 通 及 基 礎 設 施 有 累 積 影 響 的 額 外 地 積 比

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由 於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而 從 地 面

層 釋 出 的 空 間 仍 歸 土 地 擁 有 人 和 發 展 商 所 有 ， 土 地

擁 有 人 和 發 展 商 可 決 定 是 否 把 此 等 地 面 空 間 專 用 作

公 眾 通 道 」 ， 指 出 放 寬 限 制 安 排 有 不 足 之 處 。 在 上

述 情 況 下 ， 並 無 確 切 誘 因 或 理 由 可 促 使 發 展 商 參 與

放 寬 限 制 方 案 。 就 此 ， 預 算 可 提 供 的 公 共 規 劃 增 益

將無法實現；  

( m )  地 產 商 會 建 議 就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提 出 的 規 劃 申

請 ， 容 許 放 寬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。 這 項 建 議 會 賦 權 城 規

會 就 符 合 準 則 的 設 計 放 寬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， 使 放 寬 地

積 比 率 限 制 的 要 求 也 可 透 過 此 類 申 請 提 出 。 城 規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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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處 理 申 請 的 過 程 中 會 評 估 批 給 額 外 地 積 比 率 所 帶

來的影響；  

( n )  地 面 層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對 業 主 來 說 最 具 價 值 ， 其 價 值

往 往 比 辦 公 室 樓 宇 頂 層 的 辦 公 地 方 高 出 五 至 1 5

倍 。 因 此 ， 必 須 提 供 一 些 經 濟 誘 因 ， 鼓 勵 發 展 商 放

棄極為珍貴的樓面空間，以提供公共規劃增益；  

( o )  城 規 會 容 許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的 多 個 地 帶 申 請 放

寬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。 由 於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可 以 為 尖 沙 咀

帶 來 裨 益 ， 城 規 會 應 通 過 下 列 方 法 授 予 本 身 所 需 的

權力和為發展商提供誘因：  

( i )  容許就 1  5 0 0 平方米或以上的用地而非 1  8 0 0

平方米的用地提出第 1 6 條申請；以 及  

( i i )  對 《 註 釋 》 作 出 修 訂 ， 以 便 在 鼓 勵 方 案 ( 即 放

寬 限 制 方 案 ) 中 收 納 有 關 放 寬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和

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款；以及  

( p )  地 產 商 會 支 持 F 1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以 及 對 《 註 釋 》 和

《說明書》作出的相關擬議修訂。  

R 6 1 ( T h e  H o n g  K o n g  H o t e l  L t d . )  

R 6 2 ( 海港城置業有限公司 )  

1 3 9 .  R 6 1 和 R 6 2 的代表李禮賢先生表 示， R 6 1 支持放寬限

制方案，前提是該方案須收納 R 5 9 所建議的修訂項目。 R 6 2 考

慮 到 港 威 大 廈 I I 期 建 築 物 的 形 式 及 高 度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7

米 ) ，認為為「商業 ( 8 ) 」支區訂定 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的高度限

制不能接受。對於 F 1 建議容許「商業 ( 8 ) 」支區內 受主水平基

準上 8 5 米所限的 範圍略為放寬限制， R 6 2 表示支持。  

R 6 4 ( M a n t e g n a  I n v e s t m e n t s  C o .  L t d . )  

1 4 0 .  R 6 4 的 代 表 李 禮 賢 先 生 表 示 支 持 尖 沙 咀 東 部 地 區 經 修 訂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因 為 這 些 高 度 限 制 已 締 造 朝 海 旁 遞 降 的 梯

級式高度輪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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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2 9 2 ( A c h i e v e  I n v e s t m e n t s  L t d . )  

R 2 9 3 ( H o l d w i n  L t d . )  

1 4 1 .  R 2 9 2 和 R 2 9 3 的 代 表 何 錫 添 先 生 表 示 反 對 為 「 商 業

( 6 ) 」地帶訂定 1 . 5 米的後移規定，因為這會導致可租用地面總

樓 面 面 積 減 少 ， 令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利 潤 減 少 。 他 表 示 緊 連 「 商 業

( 6 ) 」 地 帶 的 公 眾 道 路 ( 例 如 北 京 道 和 漢 口 道 ) 寬 闊 ， 無 須 為 緊 連

該等公眾道路的用地訂定後移規定。  

1 4 2 .  由 於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和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已 完 成 簡 介 ， 主 席 請

委員提出問題。  

1 4 3 .  據 F 1 所 述 ， 永 明 金 融 大 樓 並 無 重 建 計 劃 。 就 此 ， 一 名

委 員 詢 問 在 該 大 樓所 在 的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內 劃 設 的 「通 風 廊」

能 否 落 實 。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陳 偉 信 先 生 答 稱 ，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訂 明 的 建 築物 高 度 限 制 和 「 通風 廊 」 反 映 了 「 商業 ( 8 ) 」

支 區 的 長 遠 規 劃 意 向 。 當 局 的 意 向 是 在 港 威 大 廈 I I 期 ( 包 括 永

明 金 融 大 樓 等 建 築 物 ) 的 長 遠 重 建 計 劃 完 成 後 才 落 實 該 「 通 風

廊」。  

1 4 4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如 何 擬 備 有 關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計 算 額 外

總 樓 面 面 積 的 指 引 ， R 5 9 的 代 表 李 禮 賢 先 生 在 回 應 時 表 示 可 參

考 屋 宇 署 的 做 法 ， 即 把 地 面 層 一 平 方 米 的 土 地 專 用 作 公 眾 通

道 ， 可 以 獲 批 給 五 平 方 米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他 表 示 於 會 上 提 交 的

其 中 一 份 圖 則 所 顯 示 的 概 念 方 案 是 根 據 此 計 算 方 法 而 擬 備 。 在

該 概 念 方 案中 ， 因騰 出 3 5 % 地 面 空間 作 綠 化 用途 和 公共 空 間 而

獲 得 的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將 會 由 三 個 額 外 樓 層 佔 用 。 他 認 為 在

整 體 建 築 物 之 中 ， 該 等 額 外 樓 層 所 佔 的 比 例 並 非 過 大 。 由 於 騰

出 地 面 空 間 作 綠 化 用 途 和 公 共 空 間 ， 地 面 一 層 的 步 行 環 境 將 有

合理改善。  

1 4 5 .  由 於 委 員 沒 有 進 一 步 提 問 ， 主 席 表 示 聆 訊 程 序 已 完 成 ，

而 城 規 會 會 在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和 申 述 人 離 席 後 商 議 申 述 ， 稍 後 會

把 決 定 通 知 他 們 。 主 席 多 謝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和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及 規

劃署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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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1 4 6 .  主 席 表 示 根 據 屋 宇 署 的 做 法 ， 把 地 面 後 移 區 專 用 作 公 眾

通 道 而 獲 批 給 的 最 大 額 外 地 積 比 率 ， 相 當 於 該 後 移 區 面 積 的 五

倍，或准許地積比率的 2 0 % ，兩者 中以數目較小者為準。  

1 4 7 .  秘 書 指 出 涵 蓋 九 龍 地 區 ( 包 括 尖 沙 咀 )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所 訂 明 的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較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所 訂 明 的 為

低 。 因 此 ， 發 展 商 可 通 過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， 為 尖 沙 咀 的 有 關 「 商

業」用地爭取較高的地積比率。  

1 4 8 .  主 席 又 指 出 ，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是 於 當 局 考 慮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草 圖 的 申 述 時 提 出 。 此 方 案 的 主 要 目 的 ， 是 容 許 就 「 商 業 」 用

地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以 提 供 較 大 彈 性 來 達 至

良 好 的 建 築 設 計 ， 改 善 街 景 及 步 行 環 境 ， 以 及 鼓 勵 提 供 需 設 有

較 大 樓 層 面 積 的 甲 級 寫 字 樓 。 為 評 審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提 出 的

申 請 ， 城 規 會 通 過 了 一 套 相 關 的 準 則 ， 包 括 最 低 地 盤 面 積 要

求 ， 以 及 有 關 建 築 設 計 、 綠 化 範 圍 、 美 化 環 境 和 步 行 環 境 的 準

則。  

1 4 9 .  秘 書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， 表 示 當 局 建 議 在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上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前 已 進 行 評 估 ， 確 保 擬 議 建 築 物 高

度 能 顧 及 個 別 用 地 的 准 許 地 積 比 率 ， 並 符 合 現 今 的 建 築 要 求 ，

例 如 樓 底 高 度 規 定 ， 以 及 須 提 供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所 列 明

的 附 屬 設 施 。 城 規 會 在 考 慮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提 出 的 申 述

時 ， 同 意 在 面 積 較 大 的 地 盤 上 可 興 建 較 高 建 築 物 ， 以 配 合 尖 沙

咀 作 為 本 港 的 商 業 中 心 區 兼 高 樓 建 築 樞 紐 的 地 位 。 城 規 會 同 意

擬 議 的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， 以 鼓 勵 在 尖 沙 咀 的 合 適 地 點 興 建 設 計 完

善且樓層面積較大的優質甲級寫字樓。  

1 5 0 .  秘 書 續 說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， 擬 議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須

符 合 1  8 0 0 平 方 米 的 最 低 地 盤 面 積 要 求 ， 並 須 力 求 符 合 就 設

計 、 建 築 物 坐 向 、 布 局 、 綠 化 範 圍 、 後 移 區 、 建 築 物 間 隙 、 街

景 及 地 庫 停 車 場 制 定 的 其 他 相 關 評 審 準 則 ， 以 鼓 勵 採 用 良 好 的

城 市 設 計 方 法 和 改 善 整 體 的 城 市 景 致 。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提 出

的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申 請 ， 必 須 輔 以 就 擬 議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進

行 的 技 術 評 估 ， 包 括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及 美 化 環 境 建 議 ； 如 有 需

要，亦須提交空氣流通評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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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1 .  秘 書 表 示 ， R 5 9 的 代 表 在 會 上 提 出 的 主 要 論 點 是 ， 城 規

會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把 「 商 業 」 用 地 的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訂 定

6 5 % ， 以 便 在 地 面 層 提 供 更 多 空 間 供 公 眾 享 用 。 由 於 地 面 層 的

總 樓 面 面 積 對 業 主 來 說 最 具 價 值 ， 必 須 有 一 些 經 濟 誘 因 鼓 勵 發

展 商 放 棄 珍 貴 的 樓 面 空 間 ， 以 提 供 公 共 規 劃 增 益 。 為 了 提 供 此

類 誘 因 ， R 5 9 的 代 表 辯 稱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亦 應 訂 有 為 提 供 公 共 規

劃增益而放寬地積比率限制的條款。  

1 5 2 .  秘書表示委員應考慮 R 5 9 就獲取額外總樓面面積提出的

論 點 是 否 符 合 城 規 會 就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所 定 的 目 標 ， 即 鼓 勵 把 較

小 用 地 合 併 作 發 展 ／ 重 建 用 途 ； 容 許 用 地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具

有 彈 性 ， 以 便 在 合 適 地 點 興 建 設 計 完 善 且 樓 層 面 積 較 大 的 優 質

甲 級 寫 字 樓 ； 以 及 改 善 步 行 環 境 和 街 景 。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只 涉 及

批 准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不 會 影 響 用 地 的 准 許 地 積 比 率 ／ 總

樓 面 面 積 ， 因 為 發 展 商 已 可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明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達 至 准 許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至 於 是 否 值 得 放 棄 一 些

地 面 空 間 以 換 取 把 建 築 物 提 高 ， 這 是 個 別 發 展 商 的 商 業 決 定 。

發 展 商 如 選 擇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較 高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應 自 動 設 法 符

合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的 評 審 準 則 。 即 使 申 請 獲 批 給 許 可 ， 發 展 商 亦

不 得 獲 批 給 會 對 交 通 及 基 礎 設 施 有 累 積 影 響 的 額 外 地 積 比 率 ／

總 樓 面 面 積 。 由 於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而 從 地 面 層 釋 出 的 空 間 仍

歸 土 地 擁 有 人 和 發 展 商 所 有 ， 土 地 擁 有 人 和 發 展 商 可 決 定 是 否

把 地 面 空 間 專 用 作 公 眾 通 道 。 至 於 專 用 作 公 眾 通 道 的 地 面 空 間

會 否 獲 批 給 額 外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則 須 按 照 《 建 築 物 ( 規

劃 ) 規例》和既定機制處理。  

1 5 3 .  秘 書 回 應 該 名 委 員 的 跟 進 問 題 ， 表 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

的 多 個 地 帶 已 訂 有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款 。 此 項 條 款 的 主 要 目 的 是

讓 設 計 具 有 彈 性 。 她 列 舉 一 些 例 子 ， 指 出 放 寬 地 積 比 率 是 為 在

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地 下 入 口 大 堂 進 行 擴 建 工 程 ， 或 闢 設 業 主 立 案 法

團 辦 事 處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， 以 造 福 居 民 。 在 一 些 情 況 下 ， 略 為

放 寬 限 制 條 款 亦 會 容 許 發 展 商 修 訂 先 前 獲 核 准 的 發 展 建 議 及 ／

或 放 寬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， 以 配 合 屋 宇 署 就 獲 運 輸 署 支 持 的 道 路 擴

闊 用 途 而 豁 免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放 寬 地 積 比 率 限

制的幅度應屬輕微，並應具有良好的規劃增益。  

1 5 4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， 只 為 改 善

建 築 設 計 而 容 許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而 不 是 為 了 放 寬 准 許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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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此 外 ， 發 展 商 可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准 許 建 築 物 高 度 或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達 到 准 許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

積 。 因 此 ， 該 名 委 員 不 支 持 根 據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申 請 額 外 總 樓 面

面積。其他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1 5 5 .  至於把放寬限制方案的地盤面積要求由 1  8 0 0 平方米降

至 1  5 0 0 平方米的建議，秘書向委員簡略介紹背景。她表示根

據規劃署進行的簡略研究，地盤面積如果是 1  8 0 0 平方米，建

築物的樓層面積便約為 1  0 0 0 平方米，這與現代化甲級寫字樓

的 樓 層 面 積 接 近 。 因 此 ， 1  8 0 0 平 方 米 的 地 盤 面 積 視 為 放 寬 限

制 方 案 的 最 低 要 求 ， 可 確 保 優 質 甲 級 寫 字 樓 的 樓 層 面 積 不 會 少

於 1  0 0 0 平方米。倘地盤面積少於 1  8 0 0 平方米 ( 例如 R 5 9 建

議 地 盤 面 積 為 1  5 0 0 平 方 米 ) ， 建 築 物 的 樓 層 面 積 便 會 少 於

1  0 0 0 平方米。  

1 5 6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透 過 擴 大 樓 層 面 積 來 提 高 實 用 率 和 令 辦

公 地 方 更 為 寬 敞 ， 正 是 本 港 和 全 球 的 優 質 辦 公 樓 宇 的 發 展 趨

勢。現代化甲級寫字樓的樓層面積不會少於 1  0 0 0 平方米。另

一 名 委 員 則 表 示 ， R 5 9 引 述 的 四 幢 建 築 物 並 非 典 型 的 現 代 化 甲

級寫字樓。其他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1 5 7 .  至 於 容 許 略 為 放 寬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8 5 米的高度限制的建議，秘書重申海港城 ( 港威大廈 I I I 期 ) 的

重 建 計 劃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獲 屋 宇 署 核 准 ， 該 計 劃 涉 及 興 建 一 幢 主

水平基準上 3 8 6 . 7 米的大樓。由於該用地位處海旁且靠近西九

文 化 區 ， 而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南 部 有 一 幢 已 承 諾 興 建 的高 樓 ，該

用地其他部分的建築物高度遂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。城規會

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的 會 議 上 考 慮 了 申 述 編 號 6 2 ( 由 海 港 城 置

業 有 限 公 司 提 交 ) ， 其 內 容 是 反 對 「 商 業 ( 8 ) 」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( 即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及 1 5 米 ) 。城規會決定容許略為放寬

「通風廊」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5 米的高度限制，但放寬限制條

款不適用的用地其他部分，其高度限制維持在主水平基準上 8 5

米。  

1 5 8 .  一名委員 表示，由 於「商業 ( 8 ) 」 用 地的建築 物高度限 制

( 即 用 地 的 南 部 、 「 通 風 廊 」 和 用 地 餘 下 部 分 的 高 度 限 制 分 別 訂

為主水平基準上 3 8 6 . 7 米、 1 5 米及 8 5 米 ) 是基於整塊用地視

為一項發展的原則而訂定，因此，為高度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8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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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 的 用 地 範 圍 訂 定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款 的 建 議 不 獲 支 持 。 其 他 委

員表示同意。  

1 5 9 .  對於 F 1 建議修訂《說明書》，為「商業 ( 8 ) 」支區內 兩

道 「 通 風 廊 」 訂 定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的 條 款 ， 秘 書 表 示 其 他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就 略 為 放 寬 「 通 風 廊 」 限 制 所 用 的 字 句

相 同 。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無 須 按 照 F 1 的 建 議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《 說 明 書 》 作 出 修 訂 ， 因 為 文 件 已 澄 清 可 略 為 放 寬 兩 道 「 通 風

廊 」 限 制 的 條 款 適 用 於 「 通 風 廊 」 的 闊 度 、 設 計 與 布 局 ／ 路

線，而城規會亦已在會上向 F 1 和 R 5 9 的代表解釋這點。其他

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1 6 0 .  對 於 F 2 建 議 擱 置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擬 議 修 訂 ， 委 員 備

悉 擬 議 修 訂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城 規 會 考 慮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提 出 的 申 述 後 獲 接 納 ， 並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的 城 規 會 會 議 上 再

獲接納。尖沙咀東部地區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／ 9 5 米的擬

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可 達 至 平 衡 ， 既 可 締 造 梯 級 狀 的 高 度 輪 廓 ，

使 景 觀 保 持 開 揚 及 保 持 通 風 ， 又 可 與 維 多 利 亞 港 的 海 濱 保 持 相

互 關 係 。 此 外 ， 就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的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以 及 略 為 放 寬

「商業 ( 8 ) 」支 區 訂為主水平 基準 上 1 5 米的建築物 高度限制而

言 ， 由 於 所 涉 及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建 議 需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規 劃 許 可 ，

當局在申請許可的過程中可評估有關建議所造成的影響。  

1 6 1 .  對於 F 2 關注為私 家路訂定的 1 . 5 米非建築用地規定，

以及 R 2 9 2 ／ R 2 9 3 反對為「商業 ( 6 ) 」支區訂定 1 . 5 米的後移

規 定 ，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規 定 已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考 慮 有 關 申 述

時 獲 充 分 考 慮 ， 而 城 規 會 已 同 意 順 應 R 2 9 2 ／ R 2 9 3 的 部 分 內

容 ， 為「 商業 ( 1 ) 」 、 「商 業 ( 2 ) 」和 「 商業 ( 6 ) 」支區 訂 定略 為

放寬闊 1 . 5 米非建 築用地限制的條款。  

進一步申述 F 1  

1 6 2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支 持 這 項 進 一 步 申 述 ，

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旨 在 為 建 築 設 計 提 供 較 大 彈 性 ， 並 提

供 機 會 改 善 街 景 和 步 行 環 境 。 至 於 會 否 就 專 用 作 公

眾 用 途 的 範 圍 批 給 額 外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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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 於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職 權 範 圍 。 透 過 《 城 市 規 劃 條

例 》 下 的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處 理 批 給 額 外 地 積 比 率 ／ 總

樓面面積的事宜，並不恰當；  

( b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註 釋 》 的 「 備 註 」 第 ( 1 4 ) 段 已 容

許 透 過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申 請 ， 以 略 為 放 寬 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1 5 米 的 建 築 高 度 限 制 。 這 項 條 款 已 容 許 調 整

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的 相 關 「 通 風 廊 」 的 高 度 ， 以 及

路線、闊度及／或設計；以及  

( c )  當 局 已 因 應 「 商 業 ( 8 ) 」 支 區 的 海 旁 位 置 及 通 風 方

面 的 考 慮 因 素 ， 整 體 評 估 該 支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。 由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旨

在 反 映 該 用 地 部 分 範 圍 重 建 後 的 建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，

而 這 個 建 議 高 度 能 夠 平 衡 南 面 已 承 諾 興 建 而 高 度 達

主水平基準上 3 8 6 . 7 米的高樓，因 此，並不適宜單

獨 為 該 支 區 內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訂定略為放寬限制的條款。  

進一步申述 F 2  

1 6 3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支 持 這 項 進 一 步 申 述 ，

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， 城 規 會 經 考 慮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提 出 的 申 述 後 ， 同 意 為 尖 沙 咀 東 部 訂 定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8 0 米及 9 5 米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以顧及

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、 該 區 所 在 的 海 旁 位 置 ， 以 及 須 改

善 建 築 設 計 和 令 尖 沙 咀 東 部 的 輪 廓 線 有 變 化 ， 而 不

會 對 尖 沙 咀 整 體 的 通 風 表 現 造 成 嚴 重 影 響 。 城 規 會

認 為 擬 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可 達 至 平 衡 ， 既 可 締 造

梯 級 狀 的 高 度 輪 廓 ， 使 景 觀 保 持 開 揚 及 保 持 通 風 ，

又可與維多利亞港的海濱保持相互關係；以及  

( b )  城 市 規 劃 是 持 續 的 過 程 。 擬 議 修 訂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

二 月 城 規 會 考 慮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提 出 的 申 述 後 獲

接 納 ， 並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的 城 規 會 會 議 上 再 獲 考

慮 ／ 接 納 。 就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的 放 寬 限 制 方 案 以 及 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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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放寬「商業 ( 8 ) 」支區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5 米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而 言 ， 由 於 所 涉 及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建

議 需 根 據 條 例 第 1 6 條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， 當 局 在

申 請 許 可 的 過 程 中 可 評 估 有 關 建 議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。

此 外 ， 公 眾 人 士 ( 包 括 區 內 居 民 ) 可 在 申 請 獲 公 布 後

提 出 意 見 。 由 於 市 民 關 注 的 問 題 可 在 提 交 規 劃 申 請

的 階 段 充 分 獲 得 處 理 ， 因 此 無 須 按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所

建 議 ， 把 擬 議 修 訂 擱 置 ， 直 至 可 全 面 評 估 尖 沙 咀 多

項新發展所造成的影響才再作考慮。  

1 6 4 .  城 規 會 決 定 藉 收 納 根 據 條 例 第 6 C ( 2 ) 條 公 布 的 擬 議 修 訂

而 對 《 尖 沙 咀分 區計 劃 大 綱 草 圖編號 S / K 1 / 2 5 》 作出 修 訂 。 有

關修訂屬上述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一部分。  

 

議程項目 1 0  

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要求延期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H 8 / 3 9 8  

擬在劃為「綜合發展區 ( 1 ) 」地帶的 北角京華道 1 4 至 3 0 號  

( 內地段第 7 1 0 6 號 B 分段、 C 分段 、餘段，以及餘段的  

增批部分 ( 部分 ) ) 進行住宅發展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6 3 7 號 ) 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6 5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項目申報利益：  

陳旭明先生  -  近 期 與 恒 基 兆 業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( 下

稱 「 恆 基 」 ) 有 業 務 往 來 ， 而 申 請

由恆基的附屬公司提交  

劉志宏博士  -  近 期 與 申 請 人 的 顧 問 何 田 顧 問 工

程師有限公司有業務往來  

黃仕進教授和  

葉滿華先生  

-  近 期 與 申 請 人 的 顧 問 奧 雅 納 工 程

顧問有業務往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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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宏正先生  -  為 一 個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董 事 ， 該 組

織 最 近 得 到 恆 基 主 席 家 人 的 私 人

捐款  

劉智鵬博士  -  有親友在恆基擔任顧問  

1 6 6 .  由 於 此 議 項 是 要 考 慮 申 請 人 提 出 的 延 期 要 求 ， 委 員 同 意

以 上 委 員 可 留 在 會 議 席 上 。 委 員 備 悉 葉 滿 華 先 生 ， 梁 宏 正 先 生

和 劉 智 鵬 博 士 已 離 席 ， 而 陳 旭 明 先 生 ， 劉 志 宏 博 士 和 黃 仕 進 教

授已就未能出席會議致歉。  

1 6 7 .  秘 書 按 文 件 第 1 段 詳 載 的 內 容 簡 介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的 背

景 。 申 請 人 申 請 覆 核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

十 八 日 作 出 的 決 定 ， 即 批 准 有 關 申 請 ， 並 附 加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

件 。 其 中 一 個 附 帶 條 件 是 申 請 人 須 從 毗 連 港 島 海 逸 君 綽 酒 店 的

地 段 界 線 後 移 最 少 三 米 。 城 規 會 分 別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十 六 日

及 六 月 十 八 日 同 意 應 申 請 人 提 出 的 要 求 ， 延 期 就 這 宗 覆 核 規 劃

申 請 作 出 決 定 。 申 請 人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八 日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再

次 延 期 考 慮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兩 個 月 的 要 求 ， 理 由 是 申 請 人 的 規 劃

顧 問 需 要 更 多 時 間 去 研 究 後 移 三 米 的 規 定 對 已 核 准 住 宅 發 展 的

整 體 可 行 性 造 成 的 影 響 ， 以 及 提 交 補 充 資 料 。 要 求 延 期 的 理 據

符合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3 3 所列的延期準則，即申請

人 需 要 更 多 時 間 擬 備 覆 核 聆 訊 的 文 件 ， 而 押 後 期 限 並 非 無 限

期，延期考慮覆核申請亦不會影響其他相關人士的利益。  

1 6 8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同 意 應 申 請 人 的 要 求 ， 延 期 考 慮 這 宗

覆 核 申 請 ， 以 待 申 請 人 提 交 進 一 步 的 資 料 。 城 規 會 並 同 意 須 在

收 到 申 請 人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當 日 起 計 三 個 月 內 ， 把 申 請 提 交

城 規 會 考 慮 。 城 規 會 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， 給 予 兩 個 月 時 間 ， 是

為 準 備 擬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， 除 非 情 況 非 常 特 殊 ， 否 則 不 會 批

准再次延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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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1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有關考慮《西營盤及上環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3 / 2 4 》的

申述和意見的資料文件及聆訊安排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6 2 8 號 ) 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申報利益  

 

1 6 9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項目申報利益。  

陳曼琪女士  -  在上環擁有一個單位  

何培斌教授  -  其配偶在該區擁有一些單位  

梁宏正先生  -  其母在該區擁有一個單位  

陸觀豪先生  -  自 一 九 九 二 年 起 擔 任 聖 保 羅 書 院

校董  

方和先生  -  近期與長江實業 ( 集團 ) 有限公司／

和 記 黃 埔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 「 長 實 ／

和 黃 」 ) 有 業 務 往 來 ， 而 長 實 的 附

屬 公 司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是 其 中

一名申述人 ( R 2 2 )  

陳仲尼先生  -  為 東 華 三 院 顧 問 局 前 委 員 ( 二 零 零

七 – 零 八 ) ， 而 東 華 三 院 是 其 中 一

名申述人 ( R 2 3 )  

1 7 0 .  由 於 此 項 目 屬 程 序 事 宜 ， 無 須 進 行 商 議 ， 委 員 同 意 以 上

委 員 可 留 在 會 議 席 上 。 委 員 備 悉 何 培 斌 教 授 、 梁 宏 正 先 生 、 陸

觀 豪 先 生 、 方 和 先 生 和 陳 仲 尼 先 生 已 離 席 ， 而 陳 曼 琪 女 士 已 就

未能出席會議致歉。  

1 7 1 .  秘 書 報 告 《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H 3 / 2 4 》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七 日 根 據 《 城 市 規



- 8 3 -  

劃 條 例 》 第 7 條 展 示 ， 以 供 公 眾 查閱 。 在 為 期 兩 個 月的 展 示 期

內，共接獲 3 3 份申述。申述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展示，以

便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展 示 期 為 三 個 星 期 ， 期 間 共 接 獲 1 7 份 意 見

書 。 由 於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涉 及 為 該 區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及

其 他 發 展 限 制 ， 吸 引 廣 泛 的 公 眾 興 趣 ， 而 所 有 申 述 及 意 見 的 性

質 均 相 似 ， 因 此 建 議 把 該 等 申 述 和 意 見 歸 納 為 一 組 ， 由 城 規 會

全體委員進行集體聆訊。  

1 7 2 .  經商議後 ，城 規會 同意按文 件第 2 段所載的 擬議 聆訊 安

排，考慮該等申述和意見。  

 

議程項目 1 2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8 條將《北 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 

編號 S / H 8 / 2 3 A 》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6 4 3 號 ) 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申報利益  

1 7 3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項目申報利益。  

陳炳煥先生  -  在賽西湖大廈擁有一個單位  

鄺心怡女士  -  在雲景道擁有一個單位  

劉志宏博士  -  在寶馬山道擁有一個單位  

陸觀豪先生  -  在城市花園擁有一個單位  

馬詠璋女士  -  在港運城擁有一個單位  

梁剛銳先生  -  在雲景道擁有一個單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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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4 .  由 於 此 項 目 屬 程 序 事 宜 ， 無 須 進 行 商 議 ， 委 員 同 意 以 上

委 員 可 留 在 會 議 席 上 。 委 員 備 悉 陳 炳 煥 先 生 、 鄺 心 怡 女 士 、 陸

觀 豪 先 生 和 馬 詠 璋 女 士 已 離 席 ， 而 劉 志 宏 博 士 已 就 未 能 出 席 會

議致歉。  

1 7 5 .  秘書向委員簡介文件內詳述的內容。  

1 7 6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：  

( a )  同意分別載於文件附錄 I 及 I I 的《 北角分區計劃大

綱 草 圖 編 號 S / H 8 / 2 3 A 》 及 其 《 註 釋 》 適 宜 根 據

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8 條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

議核准；  

( b )  通 過 載 於 文 件 附 錄 I I I 的 《 北 角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

編 號 S / H 8 / 2 3 A 》 的 最 新 《 說 明 書 》 。 該 《 說 明

書 》 闡 明 城 規 會 擬 備 該 份 草 圖 時 就 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

所 訂 定 的 規 劃 意 向 和 目 的 ， 並 且 以 城 規 會 的 名 義 發

出；以及  

( c )  同 意 最 新 《 說 明 書 》 適 宜 連 同 該 份 草 圖 一 併 呈 交 行

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。  

 

議程項目 1 3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有關考慮《山頂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1 4 / 1 0 》的  

申述的資料文件及聆訊安排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6 4 0 號 ) 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7 7 .  秘 書 報 告 《 山 頂 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H 1 4 / 1 0 》

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5 條 展

示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， 共 接 獲 一 份 申

述 。 申 述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八 月 六 日 展 示 ， 以 便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展

示 期 為 三 個 星 期 ， 期 間 沒 有 接 獲 任 何 意 見 書 。 該 份 申 述 涉 及 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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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 現 有 住 宅 發 展 的 地 帶 界 線 ， 建 議 應 由 城 規 會 全 體 委 員 進 行 聆

訊。  

1 7 8 .  經商議後 ，城 規會 同意按文 件第 2 段所載的 擬議 安排 ，

考慮該項申述。  

 

議程項目 1 4  

 

1 7 9 .  此議項的會議記錄另外以機密形式記錄。  

 

議程項目 1 5  

其他事項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 

1 8 0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四時四十分結束。  

 

 

 

 


